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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5年度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建

标函[2005]84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

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

居住建筑部分）》JGJ 26-95进行了修订，并更名为《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符号，严寒和寒冷地区气候子区与室内热环

境计算参数，建筑与围护结构热工设计，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节能设计等。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根据建筑节能的需要，确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和新的

节能目标；采用度日数作为气候子区的分区指标，确定了建筑围护结构规定性指标的限值

要求，并注意与原有标准的衔接；提出了针对不同保温构造的热桥影响的新评价指标，明

确了使用适应供热体制改革需求的供热节能措施；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30号，邮政编码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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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国家有关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改善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

建筑热环境，提高采暖的能源利用效率，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严寒和寒冷地区新建、改建和扩建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 
1.0.3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必须采取节能设计，在保证室内热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建筑

热工和暖通设计应将采暖能耗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1.0.4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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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采暖度日数  heating degree day based on 18℃ 

一年中，当某天室外日平均温度低于 18℃时，将该日平均温度与 18℃的差值乘以 1

天，并将此乘积累加，得到一年的采暖度日数。 

2.1.2空调度日数  cooling degree day based on 26℃ 

一年中，当某天室外日平均温度高于 26℃时，将该日平均温度与 26℃的差值乘以 1

天，并将此乘积累加，得到一年的空调度日数。 

2.1.3 计算采暖期天数 heating period for calculation 

采用滑动平均法计算出的累年日平均温度低于或等于 5℃的天数。计算采暖期天数仅供

建筑节能设计计算时使用，与当地法定的采暖天数不一定相等。 

2.1.4 计算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mean outdoor temperature during heating period 

计算采暖期室外的日平均温度的算术平均值。 

2.1.5 建筑体形系数  shape factor 

建筑物与室外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与其所包围的体积的比值。外表面积中，不包括地

面和不采暖楼梯间内墙及户门的面积。 

2.1.6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index of heat loss of building 

在计算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条件下，为保持室内设计计算温度，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

时间内消耗的需由室内采暖设备供给的热量。 

2.1.7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building envelope 

在稳态条件下，围护结构两侧空气温差为 1℃，在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围护结构的

传热量。 

2.1.8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 mean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f external wall 

考虑了墙上存在的热桥影响后得到的外墙传热系数。 

2.1.9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modification coefficient of building envelope 

考虑太阳辐射对围护结构传热的影响而引进的修正系数。 

2.1.10 窗墙面积比 window to wall ratio 

      窗户洞口面积与房间立面单元面积（即建筑层高与开间定位线围成的面积）之比。 

2.1.11锅炉运行效率 efficiency of boiler 

     采暖期内锅炉实际运行工况下的效率。 

2.1.12 室外管网热输送效率  efficiency of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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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网输出总热量与输入管网的总热量的比值。 

2.1.13耗电输热比  ratio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o transferied heat quantity 

在采暖室内外计算温度下，全日理论水泵输送耗电量与全日系统供热量比值。 

 

2.2 符号 
 

2.2.1 气象参数 

HDD18 —— 采暖度日数,单位：℃·day； 

CDD26 —— 空调度日数,单位：℃·day； 

Z —— 计算采暖期天数，单位：day； 

te —— 计算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单位：℃。 

2.2.2 建筑物 

S —— 建筑体形系数，单位：1/m； 

qH ——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单位：W/m2； 

K ——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单位：W/(m2·K)； 

Km ——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单位：W/(m2·K)； 

εi ——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无因次。 

2.2.3 采暖系统 

η1 —— 室外管网热输送效率，无因次； 

η2 —— 锅炉运行效率，无因次； 

EHR —— 耗电输热比，无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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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寒和寒冷地区气候子区与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 
 

3.0.1依据不同的采暖度日数(HDD18)和空调度日数(CDD26)范围，可将严寒和寒冷地区进一

步划分成为表 3.0.1所示的 5个气候子区。 

表 3.0.1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气候子区 
气候子区 分区依据 

严寒地区 
（Ⅰ区） 

严寒(A)区 
严寒(B)区 
严寒(C)区 

               6000 ≤ HDD18  
5000 ≤ HDD18 < 6000 
3800 ≤ HDD18 < 5000 

寒冷地区 
(Ⅱ区) 

寒冷(A)区 
寒冷(B)区 

2000 ≤ HDD18 < 3800，         CDD26 ≤ 90 
2000 ≤ HDD18 < 3800，         CDD26 > 90  

 

3.0.2 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冬季采暖室内计算温度应取 18  ℃； 

2. 冬季采暖计算换气次数应取 0.5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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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与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群的总体布置，单体建筑的平面、立面设计和门窗的设置，应考虑冬季利用日照

并避开冬季主导风向。 

4.1.2 建筑物宜朝向南北或接近朝向南北。建筑物不宜设有三面外墙的房间，一个房间不宜

在不同方向的墙面上设置两个或更多的窗。 
4.1.3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的体形系数不应大于表 4.1.3 规定的限值。当体形系数大于

表 4.1.3 规定的限值时，必须按照本标准第 4.3 节的要求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

断。 

表 4.1.3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的体形系数限值 

建筑层数 
 

 ≤3 层 （4～8）层 （9～13）层 ≥14 层 

严寒地区 0.50 0.30 0.28 0.25 

寒冷地区 0.52 0.33 0.30 0.26 

4.1.4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的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表 4.1.4 规定的限值。当窗墙面积比

大于表 4.1.4 规定的限值时，必须按照本标准第 4.3 节的要求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

衡判断，并且在进行权衡判断时，各朝向的窗墙面积比最大也只能比表 4.1.4 中的对应值

大 0.1。 

表 4.1.4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的窗墙面积比限值 

窗墙面积比 
朝    向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北 0.25 0.30 

东 、西 0.30 0.35 

南 0.45 0.50 

注:   1 敞开式阳台的阳台门上部透明部分应计入窗户面积，下部不透明部分不应计入窗户面积。 

2 表中的窗墙面积比应按开间计算。表中的“北”代表从北偏东小于 60
0
至北偏西小于 60

0
的范围；

“东、西”代表从东或西偏北小于等于 30
0
至偏南小于 60

0
的范围；“南”代表从南偏东小于等

于 30
0
至偏西小于等于 30

0
的范围。 

4.1.5 楼梯间及外走廊与室外连接的开口处应设置窗或门，且该窗和门应能密闭。严寒(A)

区和严寒(B)区的楼梯间宜采暖，设置采暖的楼梯间的外墙和外窗应采取保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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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4.2.1  我国严寒和寒冷地区主要城市气候分区区属以及采暖度日数(HDD18)和空调度日数

(CDD26)应按本标准附录 A的规定确定。 

4.2.2  根据建筑物所处城市的气候分区区属不同，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表

4.2.2-1、表 4.2.2-2、表 4.2.2-3、表 4.2.2-4、表 4.2.2-5 规定的限值，周边地面和地

下室外墙的保温材料层热阻不应小于表 4.2.2-1、表 4.2.2-2、表 4.2.2-3、表 4.2.2-4、

表 4.2.2-5 规定的限值，寒冷(B)区外窗综合遮阳系数不应大于表 4.2.2-6 规定的限值。

当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不满足上述规定时，必须按照本标准第 4.3 节的规定进行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表 4.2.2-1    严寒(A)区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 

传热系数 K  [W/(m
2
·K)] 

围护结构部位 ≤3 层建筑 （4～8）层的建

筑 

≥9 层建筑 

屋面 0.20 0.25 0.25 

外墙 0.25 0.40 0.50 

架空或外挑楼板 0.30 0.40 0.40 

非采暖地下室顶板 0.35 0.45 0.45 

分隔采暖与非采暖空间的隔墙 1.2 1.2 1.2 

分隔采暖非采暖空间的户门 1.5 1.5 1.5 

阳台门下部门芯板 1.2 1.2 1.2 

      窗墙面积比≤0.2 2.0 2.5 2.5 

0.2＜窗墙面积比≤0.3 1.8 2.0 2.2 

0.3＜窗墙面积比≤0.4 1.6 1.8 2.0 

外

窗 

0.4＜窗墙面积比≤0.45 1.5 1.6 1.8 

围护结构部位 保温材料层热阻 R  [(m
2
·K)/W] 

周边地面 1.70 1.40 1.10 

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1.80 1.50 1.20 

 

表 4.2.2-2    严寒(B)区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 

传热系数 K  [W/(m
2
·K)] 

围护结构部位 ≤3 层建筑 （4～8）层的建

筑 

≥9 层建筑 

屋面 0.25 0.30 0.30 

外墙 0.30 0.45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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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或外挑楼板 0.30 0.45 0.45 

非采暖地下室顶板 0.35 0.50 0.50 

分隔采暖与非采暖空间的隔墙 1.2 1.2 1.2 

分隔采暖非采暖空间的户门 1.5 1.5 1.5 

阳台门下部门芯板 1.2 1.2 1.2 

      窗墙面积比≤0.2 2.0 2.5 2.5 

0.2＜窗墙面积比≤0.3 1.8 2.2 2.2 

0.3＜窗墙面积比≤0.4 1.6 1.9 2.0 

外

窗 

0.4＜窗墙面积比≤0.45 1.5 1.7 1.8 

围护结构部位 保温材料层热阻 R  [(m
2
·K)/W] 

周边地面 1.40 1.10 0.83 

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1.50 1.20 0.91 

 

表 4.2.2-3    严寒(C)区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 

传热系数 K  [W/(m
2
·K)] 

围护结构部位 ≤3 层建筑 （4～8）层的建

筑 

≥9 层建筑 

屋面 0.30 0.40 0.40 

外墙 0.35 0.50 0.60 

架空或外挑楼板 0.35 0.50 0.50 

非采暖地下室顶板 0.50 0.60 0.60 

分隔采暖与非采暖空间的隔墙 1.5 1.5 1.5 

分隔采暖非采暖空间的户门 1.5 1.5 1.5 

阳台门下部门芯板 1.2 1.2 1.2 

      窗墙面积比≤0.2 2.0 2.5 2.5 

0.2＜窗墙面积比≤0.3 1.8 2.2 2.2 

0.3＜窗墙面积比≤0.4 1.6 2.0 2.0 

外

窗 

0.4＜窗墙面积比≤0.45 1.5 1.8 1.8 

围护结构部位 保温材料层热阻 R  [(m
2
·K)/W] 

周边地面 1.10 0.83 0.56 

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1.20 0.91 0.61 

 

表 4.2.2-4  寒冷(A)区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 

围护结构部位 传热系数 K  [W/(m
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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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建筑 （4～8）层的建

筑 

≥9 层建筑 

屋面 0.35 0.45 0.45 

外墙 0.45 0.60 0.70 

架空或外挑楼板 0.45 0.60 0.60 

非采暖地下室顶板 0.50 0.65 0.65 

分隔采暖与非采暖空间的隔墙 1.5 1.5 1.5 

分隔采暖非采暖空间的户门 2.0 2.0 2.0 

阳台门下部门芯板 1.7 1.7 1.7 

      窗墙面积比≤0.2 2.8 3.1 3.1 

0.2＜窗墙面积比≤0.3 2.5 2.8 2.8 

0.3＜窗墙面积比≤0.4 2.0 2.5 2.5 

外

窗 

0.4＜窗墙面积比≤0.5 1.8 2.0 2.3 

围护结构部位 保温材料层热阻 R  [(m
2
·K)/W] 

周边地面 0.83 0.56 —— 

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0.91 0.61 —— 

 

表 4.2.2-5  寒冷(B)区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限值 

传热系数 K  [W/(m
2
·K)] 

围护结构部位 ≤3 层建筑 （4～8）层的建

筑 

≥9 层建筑 

屋面 0.35 0.45 0.45 

外墙 0.45 0.60 0.70 

架空或外挑楼板 0.45 0.60 0.60 

非采暖地下室顶板 0.50 0.65 0.65 

分隔采暖与非采暖空间的隔墙 1.5 1.5 1.5 

分隔采暖非采暖空间的户门 2.0 2.0 2.0 

阳台门下部门芯板 1.7 1.7 1.7 

      窗墙面积比≤0.2 2.8 3.1 3.1 

0.2＜窗墙面积比≤0.3 2.5 2.8 2.8 

0.3＜窗墙面积比≤0.4 2.0 2.5 2.5 

外

窗 

0.4＜窗墙面积比≤0.5 1.8 2.0 2.3 

围护结构部位 保温材料层热阻 R  [(m
2
·K)/W] 

周边地面 0.83 0.56 —— 

地下室外墙（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0.91 0.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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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周边地面和地下室外墙的保温材料层不包括土壤和混凝土地面。 

 

表 4.2.2-6  寒冷(B)区外窗综合遮阳系数限值 

遮阳系数 SC （东、西 向 / 南、北向） 

围护结构部位 ≤3 层建筑 （4～8）层的建

筑 

≥9 层建筑 

      窗墙面积比≤0.2 ——/—— ——/—— ——/—— 

0.2＜窗墙面积比≤0.3 ——/—— ——/—— ——/—— 

0.3＜窗墙面积比≤0.4 0.45/—— 0.45/—— 0.45/—— 

外

窗 

0.4＜窗墙面积比≤0.5 0.35/—— 0.35/—— 0.35/—— 

 

4.2.3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墙的传热系数系指考虑了热桥影响后计算得到的平均传热系数，平均传热系数应

按本标准附录 B的规定计算。 

2 窗墙面积比应按建筑开间计算。 

3 周边地面是指室内距外墙的内面 2 m 以内的地面，周边地面的传热系数应按本标准

附录 C 的规定计算。 

4 窗的综合遮阳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SC = SCC×SD = SCB×(1－FK/FC)×SD                            （4.2.3） 

式中：SC —— 窗的综合遮阳系数； 

SCC —— 窗本身的遮阳系数； 

SCB —— 玻璃的遮阳系数； 

FK —— 窗框的面积； 

FC —— 窗的面积，FK/FC为窗框面积比，PVC塑钢窗或木窗窗框比可取 0.30，

铝合金窗窗框比可取 0.20； 

SD —— 外遮阳的遮阳系数，应按本标准附录 D的规定计算。 

4.2.4 寒冷(B)区建筑的南向外窗(包括阳台的透明部分)宜设置水平遮阳或活动遮阳。东、西

向的外窗宜设置活动遮阳。外遮阳的遮阳系数应按本标准附录 D 确定。当设置了展开或关

闭后可以全部遮蔽窗户的活动式外遮阳时，应认定满足本标准第 4.2.2条对外窗的遮阳系数

的要求。 

4.2.5 居住建筑不宜设置凸窗。严寒地区除南向外不应设置凸窗，寒冷地区北向的卧室、起

居室不得设置凸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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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置凸窗时，凸窗凸出（从外墙面至凸窗外表面）不应大于 400mm；凸窗的传热系

数限值应比普通窗降低 15%，且其不透明的顶部、底部、侧面的传热系数应小于或等于外

墙的传热系数。当计算窗墙面积比时，凸窗的窗面积和凸窗所占的墙面积应按窗洞口面积

计算。 

4.2.6 外窗及敞开式阳台门应具有良好的密闭性能。严寒地区外窗及敞开式阳台门的气密性

等级不应低于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7106-2008 中规定的 6 级。寒冷地区 1～6 层的外窗及敞开式阳台门的气密性等级不应

低于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7106-2008 中

规定的 4级，7层及 7 层以上不应低于 6级。 

4.2.7 封闭式阳台的保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阳台和直接连通的房间之间应设置隔墙和门、窗。 

2、 当阳台和直接连通的房间之间不设置隔墙和门、窗时，应将阳台作为所连通房间的

一部分。阳台与室外空气接触的墙板、顶板、地板的传热系数必须符合本标准第

4.2.2条的规定，阳台的窗墙面积比必须符合本标准第 4.1.4条的规定。 

3、 当阳台和直接连通的房间之间设置隔墙和门、窗，且所设隔墙、门、窗的传热系数

不大于本标准第 4.2.2条表中所列限值，窗墙面积比不超过本标准表 4.1.4的限值时，

可不对阳台外表面作特殊热工要求。 

4、 当阳台和直接连通的房间之间设置隔墙和门、窗，且所设隔墙、门、窗的传热系数

大于本标准第 4.2.2 条表中所列限值时，阳台与室外空气接触的墙板、顶板、地板

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本标准第 4.2.2条表中所列限值的 120%，严寒地区阳台窗的传

热系数不应大于 2.5W/(m2·K)，寒冷地区阳台窗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 3.1 W/( m2·K)，

阳台外表面的窗墙面积比不应大于 60%，阳台和直接连通房间隔墙的窗墙面积比不

应超过本标准表 4.1.4 的限值。当阳台的面宽小于直接连通房间的开间宽度时，可

按房间的开间计算隔墙的窗墙面积比。 

4.2.8 外窗（门）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填堵，不得采用普通水泥砂浆

补缝。 

4.2.9 外窗（门）洞口室外部分的侧墙面应做保温处理，并应保证窗（门）洞口室内部分的

侧墙面的内表面温度不低于室内空气设计温、湿度条件下的露点温度，减小附加热损失。 

4.2.10外墙与屋面的热桥部位均应进行保温处理，并应保证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不低于室

内空气设计温、湿度条件下的露点温度，减小附加热损失。 

4.2.11 变型缝应采取保温措施，并应保证变形缝两侧墙的内表面温度在室内空气设计温、

湿度条件下不低于露点温度。 

4.2.12  地下室外墙应根据地下室不同用途，采取合理的保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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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4.3.1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应以建筑物耗热量指标为判据。 

4.3.2  计算得到的所设计居住建筑的建筑物耗热量指标应小于或等于本标准附录 A 中表

A.0.1-2的限值。 

4.3.3  所设计建筑的建筑物耗热量指标应按下式计算： 

IHINFHTH qqqq −+=                       （4.3.3） 

式中： qH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W/m2)； 

       qHT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量 

(W/m2)； 

       qINF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建筑物空气渗透耗热量 (W/m2)； 

qIH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建筑物内部得热量，取 3.8W/m2。 

4.3.4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HyHq q++++= HmcHdHwHT qqqqq                  (4.3.4) 

式中：qHq——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墙的传热量 (W/m2)； 

qHw——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屋面的传热量 (W/m2)； 

qHd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地面的传热量 (W/m2)； 

qHmc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门、窗的传热量 (W/m2)； 

qHy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非采暖封闭阳台的传热量 (W/m2)。 

4.3.5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外墙的传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00
Hq

)(
q

A
ttFK

A
q enqiqimqiHqi ∑∑ −

==
ε

              (4.3.5) 

式中：qHq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外墙的传热量 (W/m2)； 

tn ——室内计算温度，取 18℃；当外墙内侧是楼梯间时，则取 12℃； 

        te——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A中的表 A.0.1-1确定； 

εqi ——外墙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E中的表 E.0.2确定； 

Kmqi——外墙平均传热系数 [W/(m2·K)]，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B 计算确定； 

Fqi——外墙的面积(m2)，可根据本标准附录 F的规定计算确定； 

A0 ——建筑面积(m2)，可根据本标准附录 F的规定计算确定。 

4.3.6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屋面的传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00

)(
A

ttFK
A
q

q enwiwiwiHwi
Hw

∑∑ −
==

ε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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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Hw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屋面的传热量 (W/m2)； 

εwi——屋面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E中的表 E.0.2确定； 

Kwi ——屋面传热系数[W/(m2·K)]； 

Fwi——屋面的面积（m2），可根据本标准附录 F的规定计算确定。 

4.3.7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地面的传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00
Hd

)(
q

A
ttFK

A
q endidiHdi −

== ∑∑                        (4.3.7) 

式中：qHd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地面的传热量 (W/m2)； 

Kdi ——地面的传热系数[W/(m2·K)]，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C的规定计算确定； 

Fdi ——地面的面积 (m2)，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F的规定计算确定。 

4.3.8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外窗（门）的传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 ]
00

Hmc

)(
q

A
FCIttFK

A
q mcimcityienmcimciHmci ∑∑ −−

==            (4.3.8-1) 

Cmci = 0.87×0.70×SC                                   (4.3.8-2) 

式中：qHmc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外窗（门）的传热量 (W/m2)； 

Kmci ——窗（门）的传热系数 [W/(m2·K)]； 

Fmci ——窗（门）的面积 (m2)。 

Ityi ——窗（门）外表面采暖期平均太阳辐射热 (W/m2)，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A

中的表 A.0.1-1确定； 

Cmci ——窗（门）的太阳辐射修正系数； 

SC —— 窗的综合遮阳系数，按本标准式（4.2.3）计算； 

0.87——3mm普通玻璃的太阳辐射透过率； 

0.70——折减系数。 

4.3.9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非采暖封闭阳台的传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0

'
mciiqq

0

y
Hy

))((
q

A
FCIttFK

A
q mcityienmcimciiH ∑∑ −−

==
ς

               (4.3.9-1) 

C‘
mci = (0.87×SCW) ×(0.87×0.70×SCN)                    (4.3.9-2) 

式中：qHy——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非采暖封闭阳台的传热量 

(W/m2)； 

Kqmci——分隔封闭阳台和室内的墙、窗（门）的平均传热系数 [W/(m2·K)]； 

Fqmci ——分隔封闭阳台和室内的墙、窗（门）的面积 (m2)； 

ζi ——阳台的温差修正系数，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E中的表 E.0.4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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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i ——封闭阳台外表面采暖期平均太阳辐射热 (W/m2)，应根据本标准附录 A

中的表 A.0.1-1确定； 

Fmci ——分隔封闭阳台和室内的窗（门）的面积 (m2)； 

C‘
mci ——分隔封闭阳台和室内的窗（门）的太阳辐射修正系数； 

SCW —— 外侧窗的综合遮阳系数，按本标准式（4.2.3）计算； 

SCN —— 内侧窗的综合遮阳系数，按本标准式（4.2.3）计算。 

4.3.10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建筑物空气换气耗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0
INF

))((
q

A
NVCtt pen ρ−

=                      (4.3.10) 

式中：qINF ——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建筑物空气换气耗热量 (W/m2)； 

Cp ——空气的比热容，取 0.28 Wh/(kg·K)； 

ρ ——空气的密度 (kg/m3)，取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 te下的值； 

N —— 换气次数，取 0.5 h-1 ； 

V —— 换气体积 (m3)，可根据本标准附录 F的规定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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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节能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集中采暖和集中空气调节系统的施工图设计，必须对每一个房间进行热负荷和逐项

逐时的冷负荷计算。 

5.1.2  位于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居住建筑，应设置采暖设施；位于寒冷(B)区的居住建筑，还

宜设置或预留设置空调设施的位置和条件。 

5.1.3  居住建筑集中采暖、空调系统的热、冷源方式及设备的选择，应根据节能要求，考

虑当地资源情况、环境保护、能源效率及用户对采暖运行费用可承受的能力等综合因素，

经技术经济分析比较确定。 

5.1.4  居住建筑集中供热热源型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以热电厂和区域锅炉房为主要热源；在城市集中供热范围内时，应优先采用城市热

网提供的热源。 

2 技术经济合理情况下，宜采用冷、热、电联供系统。 

3 集中锅炉房的供热规模应根据燃料确定，当采用燃气时，供热规模不宜过大，采用

燃煤时供热规模不宜过小。 

4 在工厂区附近时，应优先利用工业余热和废热。 

5 有条件时应积极利用可再生能源。 

5.1.5  居住建筑的集中采暖系统，应按热水连续采暖进行设计。居住区内的商业、文化及

其他公共建筑的采暖形式，可根据其使用性质、供热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公共建筑

的采暖系统应与居住建筑分开，并应具备分别计量的条件。 

5.1.6 除当地电力充足和供电政策支持、或者建筑所在地无法利用其他形式的能源外，严

寒和寒冷地区的居住建筑内，不应设计直接电热采暖。 

 
5.2  热源、热力站及热力网 

 
5.2.1 当地没有热电联产、工业余热和废热可资利用的严寒、寒冷地区，应建设以集中锅炉

房为热源的供热系统。 

5.2.2 新建锅炉房时，应考虑与城市热网连接的可能性。锅炉房宜建在靠近热负荷密度大的

地区，并应满足该地区环保部门对锅炉房的选址要求。 

5.2.3 独立建设的燃煤集中锅炉房中，单台锅炉的容量不宜小于 7.0 MW；对于规模较小的

居住区，锅炉的单台容量可适当降低，但不宜小于 4.2 MW。 

5.2.4 锅炉的选型，应与当地长期供应的燃料种类相适应。锅炉的设计效率不应低于表

5.2.4 中规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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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锅炉的最低设计效率（%） 

在下列锅炉容量（MW）下的设计效率（%） 

锅炉类型、燃料种类及发热值 
0.7 1.4 2.8 4.2 7.0 14.0 ＞28.0 

Ⅱ － － 73 74 78 79 80 
燃 

煤 

烟 

煤 
Ⅲ － － 74 76 78 80 82 

燃 油、燃 气 86 87 87 88 89 90 90 

5.2.5  锅炉房的总装机容量应按下式确定：  

1

0

η
QQB =                                 （5.2.5） 

式中： BQ  ——锅炉房的总装机容量 (W)； 

  Q0  ——锅炉负担的采暖设计热负荷 (W)；  

η1 ——室外管网输送效率，可取 0.92。 

5.2.6  燃煤锅炉房的锅炉台数，宜采用（2～3）台，不应多于 5台。当在低于设计运行负

荷条件下多台锅炉联合运行时，单台锅炉的运行负荷不应低于额定负荷的 60 %。 

5.2.7  燃气锅炉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锅炉房的供热半径应根据区域的情况、供热规模、供热方式及参数等条件来合理的

确定。当受条件限制供热面积较大时，应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采用分区设置热力

站的间接供热系统。 

2 模块式组合锅炉房，宜以楼栋为单位设置；数量宜为(4～8)台，不应多于 10 台；每

个锅炉房的供热量宜在 1.4MW以下。当总供热面积较大，且不能以楼栋为单位设置

时，锅炉房应分散设置。  

3 当燃气锅炉直接供热系统的锅炉的供、回水温度和流量限定值，与负荷侧在整个运

行期对供、回水温度和流量的要求不一致时，应按热源侧和用户侧配置二次泵水系

统。 

5.2.8  锅炉房设计时应充分利用锅炉产生的各种余热，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媒供水温度不高于 60℃的低温供热系统，应设烟气余热回收装置。  

2 散热器采暖系统宜设烟气余热回收装置。 

3 有条件时，应选用冷凝式燃气锅炉；当选用普通锅炉时，应另设烟气余热回收装置。  

5.2.9 锅炉房和热力站的总管上，应设置计量总供热量的热量表（热量计量装置）。集中采

暖系统中建筑物的热力入口处，必须设置楼前热量表，作为该建筑物采暖耗热量的热量结

算点。 

5.2.10 在有条件采用集中供热或在楼内集中设置燃气热水机组（锅炉）的高层建筑中，不

宜采用户式燃气供暖炉（热水器）作为采暖热源。当必须采用户式燃气炉作为热源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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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专用的进气及排烟通道，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燃气炉自身必须配置有完善且可靠的自动安全保护装置。 

2 应具有同时自动调节燃气量和燃烧空气量的功能，并应配置有室温控制器。 

    3 配套供应的循环水泵的工况参数，应与采暖系统的要求相匹配。 

5.2.11 当系统的规模较大时，宜采用间接连接的一、二次水系统；热力站规模不宜大于

100,000m2；一次水设计供水温度宜取 115℃～130℃，回水温度应取 50℃～80℃。 

5.2.12 当采暖系统采用变流量水系统时，循环水泵宜采用变速调节方式；水泵台数宜采用 2

台（一用一备）。当系统较大时，可通过技术经济分析后合理增加台数。 

5.2.13室外管网应进行严格的水力平衡计算。当室外管网通过阀门截流来进行阻力平衡时，

各并联环路之间的压力损失差值，不应大于 15%。当室外管网水力平衡计算达不到上述要求

时，应在热力站和建筑物热力入口处设置静态水力平衡阀。 

5.2.14建筑物的每个热力入口，应设计安装水过滤器，并应根据室外管网的水力平衡要求和

建筑物内供暖系统所采用的调节方式，决定是否还要设置自力式流量控制阀、自力式压差

控制阀或其他装置。 

5.2.15 水力平衡阀的设置和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阀门两端的压差范围，应符合其产品标准的要求。 

2 热力站出口总管上，不应串联设置自力式流量控制阀；当有多个分环路时，各分环

路总管上可根据水力平衡的要求设置静态水力平衡阀。 

3 定流量水系统的各热力入口，可按照本标准第 5.2.13、5.2.14条的规定设置静态水力

平衡阀，或自力式流量控制阀。 

4 变流量水系统的各热力入口，应根据水力平衡的要求和系统总体控制设置的情况，

设置压差控制阀，但不应设置自力式定流量阀。 

5 当采用静态水力平衡阀时，应根据阀门流通能力及两端压差，选择确定平衡阀的直

径与开度。 

6 当采用自力式流量控制阀时，应根据设计流量进行选型。 

7 采用自力式压差控制阀时，应根据所需控制压差选择与管路同尺寸的阀门，同时应

确保其流量不小于设计最大值。 

8 当选择自力式流量控制阀、自力式压差控制阀、电动平衡两通阀或动态平衡电动调

节阀时，应保持阀权度 S = 0.3～0.5。 

5.2.16  在选配供热系统的热水循环泵时，应计算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EHR)，并应标注

在施工图的设计说明中。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应符合下式要求： 

( )
t

LA
∆

+×
≤= ∑α

η
4.20

Q
NEHR                    (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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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HR  ——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 

N  ——水泵在设计工况点的轴功率 (kW)； 

Q ——建筑供热负荷 (kW)； 

η ——电机和传动部分的效率，应按表 5.2.16选取； 

∆t ——设计供回水温度差 (℃)，应按照设计要求选取； 

      A ——与热负荷有关的计算系数，应按表 5.2.16选取； 

ΣL ——室外主干线（包括供回水管）总长度 (m)； 

a ——与 ΣL有关的计算系数，应按如下选取或计算： 

当 ΣL≤400m时，a = 0.0115； 

当 400＜ΣL＜1000m时，a = 0.003833 + 3.067/ΣL； 

当 ΣL≥1000m时，a = 0.0069。 

表 5.2.16  电机和传动部分的效率及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计算系数 
热负荷 Q （kW） ＜2000 ≥2000 

直联方式 0.87 0.89 
电机和传动部分 
的效率 η 

联轴器连接方式 0.85 0.87 

计算系数 A 0.0062 0.0054 

 

5.2.17  设计一、二次热水管网时，应采用经济合理的敷设方式。对于庭院管网和二次网，

宜采用直埋管敷设。对于一次管网，当管径较大且地下水位不高时，或者采取了可靠的地

沟防水措施时，可采用地沟敷设。 

5.2.18 供热管道保温厚度不应小于本标准附录 G 的规定值，当选用其他保温材料或其导热

系数与附录 G的规定值差异较大时，最小保温厚度应按下式修正：  

 
'

' m min
min

m

λ δδ
λ
⋅

=                            （5.2.18） 

式中：
'
minδ ——修正后的最小保温层厚度 (mm)； 

minδ ——本标准附录 G规定的最小保温层厚度 (mm)； 

          '
mλ ——实际选用的保温材料在其平均使用温度下的导热系数 [W/( m·K)] ; 

mλ ——本标准附录 G规定的保温材料在其平均使用温度下的导热系数

[W/(m·K)]。  

5.2.19  当区域供热锅炉房设计采用自动监测与控制的运行方式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应通过计算机自动监测系统，全面、及时地了解锅炉的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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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随时测量室外的温度和整个热网的需求，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通过调节投入燃

料量实现锅炉供热量调节，满足整个热网的热量需求，保证供暖质量。 

3 应通过锅炉系统热特性识别和工况优化分析程序，根据前几天的运行参数、室外温

度，预测该时段的最佳工况。 

4 应通过对锅炉运行参数的分析，作出及时判断。 

5 应建立各种信息数据库，对运行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并应能够根据需

要打印各类运行记录，贮存历史数据。 

6 锅炉房、热力站的动力用电、水泵用电和照明用电应分别计量。 

5.2.20 对于未采用计算机进行自动监测与控制的锅炉房和换热站，应设置供热量控制装

置。 

 
5.3  采暖系统 

 
5.3.1  室内的采暖系统，应以热水为热媒。 

5.3.2  室内的采暖系统的制式，宜采用双管系统。当采用单管系统时，应在每组散热器的

进出水支管之间设置跨越管，散热器应采用低阻力两通或三通调节阀。 

5.3.3 集中采暖（集中空调）系统，必须设置住户分室（户）温度调节、控制装置及分户

热计量（分户热分摊）的装置或设施。 

5.3.4 当室内采用散热器供暖时，每组散热器的进水支管上应安装散热器恒温控制阀。 

5.3.5 散热器宜明装，散热器的外表面应刷非金属性涂料。 

5.3.6 采用散热器集中采暖系统的供水温度(t)、供回水温差( t△ )与工作压力(P)，宜符合下列

规定： 

1 当采用金属管道时， t ≤ 95℃、 t≥25△ ℃。 

2 当采用热塑性塑料管时，t ≤ 85℃； t≥25△ ℃，且工作压力不宜大于 1.0MPa。 

3 当采用铝塑复合管 — 非热熔连接时， t ≤ 90℃、 t≥25△ ℃。 

4 当采用铝塑复合管 — 热熔连接时，应按热塑性塑料管的条件应用。 

5 当采用铝塑复合管时，系统的工作压力可按表 5.3.6确定。 

表 5.3.6 不同工作温度时铝塑复合管的允许工作压力 

管材类型 代号 长期工作温度 (℃) 允许工作压力 (MPa) 
60 1.00 

75※ 0.82 PAP 
82※ 0.69 
75 1.00 

搭接焊式 

XPAP 82 0.86 
PAP3,PAP4 60 1.00 

XPAP1,XPAP2 75 1.50 对接焊式 
XPAP1,XPAP2 9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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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指采用中密度聚乙烯(乙烯与辛烯共聚物)材料生产的复合管。 

 

5.3.7  对室内具有足够的无家具覆盖的地面可供布置加热管的居住建筑，宜采用低温地面

辐射供暖方式进行采暖。低温地面辐射供暖系统户（楼）内的供水温度不应超过 60℃，供

回水温差宜等于或小于 10℃；系统的工作压力不应大于 0.8 MPa。 

5.3.8  采用低温地面辐射供暖的集中供热小区，锅炉或换热站不宜直接提供温度低于 60℃

的热媒。当外网提供的热媒温度高于 60℃时，宜在各户的分集水器前设置混水泵，抽取室

内回水混入供水，保持其温度不高于设定值，并加大户内循环水量；混水装置也可以设置

在楼栋的采暖热力入口处。 

5.3.9  当设计低温地面辐射供暖系统时，宜按主要房间划分供暖环路，并应配置室温自动

调控装置。在每户分水器的进水管上，应设置水过滤器，并应按户设置热量分摊装置。 

5.3.10 施工图设计时，应严格进行室内供暖管道的水力平衡计算，确保各并联环路间（不

包括公共段）的压力损失差额不大于 15%；在水力平衡计算时，要计算水冷却产生的附加

压力，其值可取设计供、回水温度条件下附加压力值的 2/3。 

5.3.11 在寒冷地区，当冬季设计状态下的采暖空调设备能效比(COP)小于 1.8 时，不宜采用

空气源热泵机组供热；当有集中热源或气源时，不宜采用空气源热泵。 

 
5.4  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 

 
5.4.1  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设计应结合建筑设计，首先确定全年各季节的自然通风措施，

并应作好室内气流组织，提高自然通风效率，减少机械通风和空调的使用时间。当在大部

分时间内自然通风不能满足降温要求时，宜设置机械通风或空气调节系统，设置的机械通

风或空气调节系统不应妨碍建筑的自然通风。 

5.4.2  采用分散式房间空调器进行空调和（或）采暖时，宜选择符合国家标准《房间空气

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2021.3和《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

源效率等级》GB 21455中规定的节能型产品（即能效等级 2级）。 

5.4.3 当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或采用名义制冷量大于

7100W 的电机驱动压缩机单元式空气调节机作为住宅小区或整栋楼的冷热源机组时，所选用

机组的能效比（性能系数）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中

的规定值；当设计采用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作为户式集中空调（采暖）机组时，所选

用机组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不应低于国家标准《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

源效率等级》GB 21454－2008 中规定的第 3级。 

5.4.4 安装分体式空气调节器（含风管机、多联机）时，室外机的安装位置必须符合下列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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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能通畅地向室外排放空气和自室外吸入空气。 

2 在排出空气与吸入空气之间不应发生明显的气流短路。 

3 可方便地对室外机的换热器进行清扫。 

4 对周围环境不得造成热污染和噪声污染。 

5.4.5 设有集中新风供应的居住建筑，当新风系统的送风量大于或等于 3000m3/h时，应设置

排风热回收装置。无集中新风供应的居住建筑，宜分户（或分室）设置带热回收功能的双

向换气装置。 

5.4.6  当采用风机盘管机组时，应配置风速开关，宜配置自动调节和控制冷、热量的温控

器。 

5.4.7  当采用全空气直接膨胀风管式空调机时，宜按房间设计配置风量调控装置。 

5.4.8 当选择土壤源热泵系统、浅层地下水源热泵系统、地表水（淡水、海水）源热泵系

统、污水水源热泵系统作为居住区或户用空调（热泵）机组的冷热源时，严禁破坏、污染

地下资源。 

5.4.9 空气调节系统的冷热水管的绝热厚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GB/T8175中的经济厚度和防止表面凝露的保冷层厚度的方法计算。建筑物内空气调节系统

冷热水管的经济绝热厚度可按表 5.4.9的规定选用。 

表 5.4.9        建筑物内空气调节系统冷热水管的经济绝热厚度 
绝热材料 

离心玻璃棉 柔性泡沫橡塑 管道类型 

公称管径（mm） 厚度（mm） 公称管径（mm） 厚度（mm）

≤DN32 25 

DN 40～DN 100 30 
单冷管道 

（管内介质温

度 7℃～常温） ≥DN 125 35 

按防结露要求计算 

≤DN 40 35 ≤DN 50 25 

DN 50～DN 100 40 DN 70～DN 150 28 

DN 125～DN 250 45 

热或冷热合用

管道 
（管内介质温

度 5～60℃） ≥DN 300 50 
≥DN 200 32 

≤DN 50 50 

DN 70～DN 150 60 

热或冷热合用

管道 
（管内介质温

度 0～95℃） ≥DN 200 70 

不适宜使用 

 
注：1 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 λ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离心玻璃棉：λ＝(0.033+0.00023tm) [W/(m·K)] 
        柔性泡沫橡塑：λ＝(0.03375+0.0001375tm) [W/(m·K)] 
        其中 tm――绝热层的平均温度 ( )℃ 。 

2单冷管道和柔性泡沫橡塑保冷的管道均应进行防结露要求验算。 
 
5.4.10 空气调节风管绝热层的最小热阻应符合表 5.4.1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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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4.10  空气调节风管绝热层的最小热阻  

风管类型 最小热阻(m2.K/W)  

一般空调风管 0.74 

低温空调风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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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主要城市的气候区属、气象参数、耗热量指标 

A.0.1 根据采暖度日数和空调度日数，可将严寒和寒冷地区细分为五个气候子区，其中主要
城市的建筑节能计算用气象参数和建筑物耗热量指标应按表 A.0.1—1和表 A.0.1—2的规定
确定。 
 
A.0.2 严寒地区的分区指标是 HDD18≥3800，气候特征是冬季严寒，根据冬季严寒的不同
程度，又可细分成严寒(A)、严寒(B)、严寒(C)三个子区： 

1 严寒(A)区的分区指标是 6000≤HDD18，      气候特征是冬季异常寒冷，夏季凉爽； 
   2 严寒(B)区的分区指标是 5000≤HDD18＜6000，气候特征是冬季非常寒冷，夏季凉爽； 

3 严寒(C)区的分区指标是 3800≤HDD18＜5000，气候特征是冬季很寒冷，夏季凉爽。 
 
A.0.3 寒冷地区的分区指标是 2000≤HDD18<3800，0＜CDD26，气候特征是冬季寒冷，根
据夏季热的不同程度，又可细分成寒冷(A)、寒冷(B)两个子区： 

1 寒冷(A)区的分区指标是 2000≤HDD18<3800， 0＜CDD26≤90，气候特征是冬季寒
冷，夏季凉爽； 

2 寒冷(B)区的分区指标是 2000≤HDD18<3800，90＜CDD26,     气候特征是冬季寒
冷，夏季热。 
 

表 A.0.1—1   严寒和寒冷地区主要城市的建筑节能计算用气象参数 
气象站 

计算采暖期 

太阳总辐射平均强度 (W/m2) 
城   市 气候 

区属 北纬
度 

东经

度 
海拔
(m) 

HDD18
度日

CDD26
度日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水平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直辖市  
北京 (B)Ⅱ  39.93 116.28 55 2699 94 114 0.1 102 120 33 59 59 
天津 (B)Ⅱ  39.10 117.17 5 2743 92 118 -0.2 99 106 34 56 57 
河北省  
石家庄 (B)Ⅱ  38.03 114.42 81 2388 147 97 0.9 95 102 33 54 54 
围场 (C)Ⅰ  41.93 117.75 844 4602 3 172 -5.1 118 121 38 66 66 
丰宁 (C)Ⅰ  41.22 116.63 661 4167 5 161 -4.2 120 126 39 67 67 
承德 (A)Ⅱ  40.98 117.95 386 3783 20 150 -3.4 107 112 35 60 60 
张家口 (A)Ⅱ  40.78 114.88 726 3637 24 145 -2.7 106 118 36 62 60 
怀来 (A)Ⅱ  40.40 115.50 538 3388 32 143 -1.8 105 117 36 61 59 
青龙 (A)Ⅱ  40.40 118.95 228 3532 23 146 -2.5 107 112 35 61 59 
蔚县 (C)Ⅰ  39.83 114.57 910 3955 9 151 -3.9 110 115 36 62 61 
唐山 (A)Ⅱ  39.67 118.15 29 2853 72 120 -0.6 100 108 34 58 56 
乐亭 (A)Ⅱ  39.43 118.90 12 3080 37 124 -1.3 104 111 35 60 57 
保定 (B)Ⅱ  38.85 115.57 19 2564 129 108 0.4 94 102 32 55 52 
沧州 (B)Ⅱ  38.33 116.83 11 2653 92 115 0.3 102 107 35 58 58 
泊头 (B)Ⅱ  38.08 116.55 13 2593 126 119 0.4 101 106 34 58 56 
邢台 (B)Ⅱ  37.07 114.50 78 2268 155 93 1.4 96 102 33 56 53 
山西省  
太原 (A)Ⅱ  37.78 112.55 779 3160 11 127 -1.1 108 118 36 62 60 
大同 (C)Ⅰ  40.10 113.33 1069 4120 8 158 -4.0 119 124 39 67 66 
河曲 (C)Ⅰ  39.38 111.15 861 3913 18 150 -4.0 120 126 38 64 67 
原平 (A)Ⅱ  38.75 112.70 838 3399 14 141 -1.7 108 118 36 6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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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 
计算采暖期 

太阳总辐射平均强度 (W/m2) 
城   市 气候 

区属 北纬
度 

东经

度 
海拔
(m) 

HDD18
度日

CDD26
度日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水平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离石 (A)Ⅱ  37.50 111.10 951 3424 16 140 -1.8 102 108 34 56 57 
榆社 (A)Ⅱ  37.07 112.98 1042 3529 1 143 -1.7 111 118 37 62 62 
介休 (A)Ⅱ  37.03 111.92 745 2978 24 121 -0.3 109 114 36 60 61 
阳城 (A)Ⅱ  35.48 112.40 659 2698 21 112 0.7 104 109 34 57 57 
运城 (B)Ⅱ  35.05 111.05 365 2267 185 84 1.3 91 97 30 50 49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C)Ⅰ  40.82 111.68 1065 4186 11 158 -4.4 116 122 37 65 64 
图里河 (A)Ⅰ  50.45 121.70 733 8023 0 225 -14.38 105 101 33 58 57 
海拉尔 (A)Ⅰ  49.22 119.75 611 6713 3 206 -12.0 77 82 27 47 46 
博克图 (A)Ⅰ  48.77 121.92 739 6622 0 208 -10.3 75 81 26 46 44 
新巴尔虎右旗 (A)Ⅰ  48.67 116.82 556 6157 13 195 -10.6 83 90 29 51 49 
阿尔山 (A)Ⅰ  47.17 119.93 997 7364 0 218 -12.1 119 103 37 68 67 
东乌珠穆沁旗 (B)Ⅰ  45.52 116.97 840 5940 11 189 -10.1 104 106 34 59 58 
那仁宝拉格 (A)Ⅰ  44.62 114.15 1183 6153 4 200 -9.9 108 112 35 62 60 
西乌珠穆沁旗 (B)Ⅰ  44.58 117.60 997 5812 4 198 -8.4 102 107 34 59 57 
扎鲁特旗 (C)Ⅰ  44.57 120.90 266 4398 32 164 -5.6 105 112 36 63 60 
阿巴嘎旗 (B)Ⅰ  44.02 114.95 1128 5892 7 188 -9.9 109 111 36 62 61 
巴林左旗 (C)Ⅰ  43.98 119.40 485 4704 10 167 -6.4 110 116 37 65 62 
锡林浩特 (B)Ⅰ  43.95 116.12 1004 5545 12 186 -8.6 107 109 35 61 60 
二连浩特 (B)Ⅰ  43.65 112.00 966 5131 36 176 -8.0 113 112 39 64 63 
林西 (C)Ⅰ  43.60 118.07 800 4858 7 174 -6.3 118 124 39 69 65 
通辽 (C)Ⅰ  43.60 122.27 180 4376 22 164 -5.7 105 111 35 62 60 
满都拉 (C)Ⅰ  42.53 110.13 1223 4746 20 175 -5.8 133 139 43 73 76 
朱日和 (C)Ⅰ  42.40 112.90 1152 4810 16 174 -6.1 122 125 39 71 68 
赤峰 (C)Ⅰ  42.27 118.97 572 4196 20 161 -4.5 116 123 38 66 64 
多伦 (B)Ⅰ  42.18 116.47 1247 5466 0 186 -7.4 121 123 39 69 67 
额济纳旗 (C)Ⅰ  41.95 101.07 941 3884 130 150 -4.3 128 140 42 75 71 
化德 (B)Ⅰ  41.90 114.00 1484 5366 0 187 -6.8 124 125 40 71 68 
达尔罕联合旗 (C)Ⅰ  41.70 110.43 1377 4969 5 176 -6.4 134 139 43 73 76 
乌拉特后旗 (C)Ⅰ  41.57 108.52 1290 4675 10 173 -5.6 139 146 44 77 78 
海力素 (C)Ⅰ  41.45 106.38 1510 4780 14 176 -5.8 136 140 43 76 75 
集宁 (C)Ⅰ  41.03 113.07 1416 4873 0 177 -5.4 128 129 41 73 70 
临河 (A)Ⅱ  40.77 107.40 1041 3777 30 151 -3.1 122 130 40 69 68 
巴音毛道 (C)Ⅰ  40.75 104.50 1329 4208 30 158 -4.7 137 149 44 75 78 
东胜 (C)Ⅰ  39.83 109.98 1459 4226 3 160 -3.8 128 133 41 70 73 
吉兰太 (A)Ⅱ  39.78 105.75 1032 3746 68 150 -3.4 132 140 43 71 76 
鄂托克旗 (C)Ⅰ  39.10 107.98 1381 4045 9 156 -3.6 130 136 42 70 73 
辽宁省  
沈阳 (C)Ⅰ  41.77 123.43 43 3929 25 150 -4.5 94 97 32 54 53 
彰武 (C)Ⅰ  42.42 122.53 84 4134 13 158 -4.9 104 109 35 60 59 
清原 (C)Ⅰ  42.10 124.95 235 4598 8 165 -6.3 86 86 29 49 48 
朝阳 (A)Ⅱ  41.55 120.45 176 3559 53 143 -3.1 96 103 35 56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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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 
计算采暖期 

太阳总辐射平均强度 (W/m2) 
城   市 气候 

区属 北纬
度 

东经

度 
海拔
(m) 

HDD18
度日

CDD26
度日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水平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本溪 (C)Ⅰ  41.32 123.78 185 4046 16 157 -4.4 90 91 30 52 50 
锦州 (A)Ⅱ  41.13 121.12 70 3458 26 141 -2.5 91 100 32 55 52 
宽甸 (C)Ⅰ  40.72 124.78 261 4095 4 158 -4.1 92 93 31 52 52 
营口 (A)Ⅱ  40.67 122.20 4 3526 29 142 -2.9 89 95 31 51 51 
丹东 (A)Ⅱ  40.05 124.33 14 3566 6 145 -2.2 91 100 32 51 55 
大连 (A)Ⅱ  38.90 121.63 97 2924 16 125 0.1 104 108 35 57 60 
吉林省  
长春 (C)Ⅰ  43.90 125.22 238 4642 12 165 -6.7 90 93 30 53 51 
前郭尔罗斯 (C)Ⅰ  45.08 124.87 136 4800 17 165 -7.6 93 98 32 55 54 
长岭 (C)Ⅰ  44.25 123.97 190 4718 15 165 -7.2 96 100 32 56 55 
敦化 (B)Ⅰ  43.37 128.20 525 5221 1 183 -7.0 94 93 31 55 53 
四平 (C)Ⅰ  43.18 124.33 167 4308 15 162 -5.5 94 97 32 55 53 
桦甸 (B)Ⅰ  42.98 126.75 264 5007 4 168 -7.9 86 87 29 49 48 
延吉 (C)Ⅰ  42.88 129.47 257 4687 5 166 -6.1 91 92 31 53 51 
临江 (C)Ⅰ  41.72 126.92 333 4736 4 165 -6.7 84 84 28 47 47 
长白 (B)Ⅰ  41.35 128.17 775 5542 0 186 -7.8 96 92 31 54 53 
集安 (C)Ⅰ  41.10 126.15 179 4142 9 159 -4.5 85 85 28 48 47 
黑龙江省  
哈尔滨 (B)Ⅰ  45.75 126.77 143 5032 14 167 -8.5 83 86 28 49 48 
漠河 (A)Ⅰ  52.13 122.52 433 7994 0 225 -14.7 100 91 33 57 58 
呼玛 (A)Ⅰ  51.72 126.65 179 6805 4 202 -12.9 84 90 31 49 49 
黑河 (A)Ⅰ  50.25 127.45 166 6310 4 193 -11.6 80 83 27 47 47 
孙吴 (A)Ⅰ  49.43 127.35 235 6517 2 201 -11.5 69 74 24 40 41 
嫩江 (A)Ⅰ  49.17 125.23 243 6352 5 193 -11.9 83 84 28 49 48 
克山 (B)Ⅰ  48.05 125.88 237 5888 7 186 -10.6 83 85 28 49 48 
伊春 (A)Ⅰ  47.72 128.90 232 6100 1 188 -10.8 77 78 27 46 45 
海伦 (B)Ⅰ  47.43 126.97 240 5798 5 185 -10.3 82 84 28 49 48 
齐齐哈尔 (B)Ⅰ  47.38 123.92 148 5259 23 177 -8.7 90 94 31 54 53 
富锦 (B)Ⅰ  47.23 131.98 65 5594 6 184 -9.5 84 85 29 49 50 
泰来 (B)Ⅰ  46.40 123.42 150 5005 26 168 -8.3 89 94 31 54 52 
安达 (B)Ⅰ  46.38 125.32 150 5291 15 174 -9.1 90 93 30 53 52 
宝清 (B)Ⅰ  46.32 132.18 83 5190 8 174 -8.2 86 90 29 49 50 
通河 (B)Ⅰ  45.97 128.73 110 5675 3 185 -9.7 84 85 29 50 48 
虎林 (B)Ⅰ  45.77 132.97 103 5351 2 177 -8.8 88 88 30 51 51 
鸡西 (B)Ⅰ  45.28 130.95 281 5105 7 175 -7.7 91 92 31 53 53 
尚志 Ⅰ(B) 45.22 127.97 191 5467 3 184 -8.8 90 90 30 53 52 
牡丹江 (B)Ⅰ  44.57 129.60 242 5066 7 168 -8.2 93 97 32 56 54 
绥芬河 (B)Ⅰ  44.38 131.15 568 5422 1 184 -7.6 94 94 32 56 54 
江苏省  
赣榆 (A)Ⅱ  34.83 119.13 10 2226 83 87 2.1 93 100 32 52 51 
徐州 (B)Ⅱ  34.28 117.15 42 2090 137 84 2.5 88 94 30 50 49 
射阳 (B)Ⅱ  33.77 120.25 7 2083 92 83 3.0 95 102 32 5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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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 
计算采暖期 

太阳总辐射平均强度 (W/m2) 
城   市 气候 

区属 北纬
度 

东经

度 
海拔
(m) 

HDD18
度日

CDD26
度日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水平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安徽省  
亳州 (B)Ⅱ  33.88 115.77 42 2030 154 74 2.5 83 88 28 47 45 
山东省  
济南 (B)Ⅱ  36.60 117.05 169 2211 160 92 1.8 97 104 33 56 53 
长岛 (A)Ⅱ  37.93 120.72 40 2570 20 106 1.4 105 110 35 59 60 
龙口 (A)Ⅱ  37.62 120.32 5 2551 60 108 1.1 104 108 35 57 59 
惠民县 (B)Ⅱ  37.50 117.53 12 2622 96 111 0.4 101 108 34 56 55 
德州 (B)Ⅱ  37.43 116.32 22 2527 97 115 1.0 113 119 37 65 62 
成山头 (A)Ⅱ  37.40 122.68 47 2672 2 115 2.0 109 116 37 62 63 
陵县 (B)Ⅱ  37.33 116.57 19 2613 103 111 0.5 102 110 34 58 57 
潍坊 (A)Ⅱ  36.77 119.18 22 2735 63 117 0.3 106 111 35 58 57 
海阳 (A)Ⅱ  36.77 121.17 41 2631 20 109 1.1 109 113 36 61 59 
莘县 (A)Ⅱ  36.23 115.67 38 2521 90 104 0.8 98 105 33 54 54 
沂源 (A)Ⅱ  36.18 118.15 302 2660 45 116 0.7 102 106 34 56 56 
青岛 (A)Ⅱ  36.07 120.33 77 2401 22 99 2.1 118 114 37 65 63 
兖州 (B)Ⅱ  35.57 116.85 53 2390 97 103 1.5 101 107 33 56 55 
日照 (A)Ⅱ  35.43 119.53 37 2361 39 98 2.1 125 119 41 70 66 
菏泽 (A)Ⅱ  35.25 115.43 51 2396 89 111 2.0 104 107 34 58 57 
费县 (A)Ⅱ  35.25 117.95 120 2296 83 94 1.7 103 108 34 57 58 
定陶 (B)Ⅱ  35.07 115.57 49 2319 107 93 1.5 100 106 33 56 55 
临沂 (A)Ⅱ  35.05 118.35 86 2375 70 100 1.7 102 104 33 56 56 
河南省  
安阳 (B)Ⅱ  36.05 114.40 64 2309 131 93 1.3 99 105 33 57 54 
孟津 (A)Ⅱ  34.82 112.43 333 2221 89 92 2.3 97 102 32 54 52 
郑州 (B)Ⅱ  34.72 113.65 111 2106 125 88 2.5 99 106 33 56 56 
卢氏 (A)Ⅱ  34.05 111.03 570 2516 30 103 1.5 99 104 32 53 53 
西华 (B)Ⅱ  33.78 114.52 53 2096 110 77 2.4 93 97 31 53 50 
四川省  
若尔盖 (B)Ⅰ  33.58 102.97 3441 5972 0 227 -2.9 161 142 47 83 82 
松潘 (C)Ⅰ  32.65 103.57 2852 4218 0 156 -0.1 136 132 41 71 70 
色达 (A)Ⅰ  32.28 100.33 3896 6274 0 228 -3.8 166 154 53 97 94 
马尔康 (A)Ⅱ  31.90 102.23 2666 3390 0 115 1.3 137 139 43 72 73 
德格 (C)Ⅰ  31.80 98.57 3185 4088 0 156 0.8 125 119 37 64 63 
甘孜 (C)Ⅰ  31.62 100.00 3394 4414 0 173 -0.2 162 163 52 93 93 
康定 (C)Ⅰ  30.05 101.97 2617 3873 0 141 0.6 119 117 37 61 62 
理塘 (B)Ⅰ  30.00 100.27 3950 5173 0 188 -1.2 167 154 50 86 90 
巴塘 (A)Ⅱ  30.00 99.10 2589 2100 0 50 3.8 149 156 49 79 81 
稻城 (C)Ⅰ  29.05 100.30 3729 4762 0 177 -0.7 173 175 60 104 109
贵州省  
毕节 (A)Ⅱ  27.30 105.23 1511 2125 0 70 3.7 102 101 33 54 54 
威宁 (A)Ⅱ  26.87 104.28 2236 2636 0 75 3.0 109 108 34 57 57 
云南省  

德钦 (C)Ⅰ  28.45 98.88 3320 4266 0 171 0.9 143 126 41 7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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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 
计算采暖期 

太阳总辐射平均强度 (W/m2) 
城   市 气候 

区属 北纬
度 

东经

度 
海拔
(m) 

HDD18
度日

CDD26
度日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水平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昭通 (A)Ⅱ  27.33 103.75 1950 2394 0 73 3.1 135 136 42 69 74 
西藏自治区  
拉萨 (A)Ⅱ  29.67 91.13 3650 3425 0 126 1.6 148 147 46 80 79 
狮泉河 (A)Ⅰ  32.50 80.08 4280 6048 0 224 -5.0 209 191 62 118 114
改则 (A)Ⅰ  32.30 84.05 4420 6577 0 232 -5.7 255 148 74 136 130
索县 (B)Ⅰ  31.88 93.78 4024 5775 0 215 -3.1 182 141 52 96 93 
那曲 (A)Ⅰ  31.48 92.07 4508 6722 0 242 -4.8 147 127 43 80 75 
丁青 (B)Ⅰ  31.42 95.60 3874 5197 0 194 -1.8 152 132 45 81 78 
班戈 (A)Ⅰ  31.37 90.02 4701 6699 0 245 -4.2 183 152 53 97 94 
昌都 (A)Ⅱ  31.15 97.17 3307 3764 0 140 0.6 120 115 37 64 64 
申扎 (A)Ⅰ  30.95 88.63 4670 6402 0 231 -4.1 189 158 55 101 98 
林芝 (A)Ⅱ  29.57 94.47 3001 3191 0 100 2.2 170 169 51 94 90 
日喀则 (C)Ⅰ  29.25 88.88 3837 4047 0 157 0.3 168 153 51 91 87 
隆子 (C)Ⅰ  28.42 92.47 3861 4473 0 173 -0.3 161 139 47 86 81 
帕里 (A)Ⅰ  27.73 89.08 4300 6435 0 242 -3.1 178 141 50 94 89 
陕西省  
西安 (B)Ⅱ  34.30 108.93 398 2178 153 82 2.1 87 91 29 48 47 
榆林 (A)Ⅱ  38.23 109.70 1157 3672 19 143 -2.9 108 118 36 61 59 
延安 (A)Ⅱ  36.60 109.50 959 3127 15 127 -0.9 103 111 34 55 57 
宝鸡 (A)Ⅱ  34.35 107.13 610 2301 86 91 2.1 93 97 31 51 50 
甘肃省  
兰州 (A)Ⅱ  36.05 103.88 1518 3094 10 126 -0.6 116 125 38 64 64 
敦煌 (A)Ⅱ  40.15 94.68 1140 3518 25 139 -2.8 121 140 40 67 70 
酒泉 (C)Ⅰ  39.77 98.48 1478 3971 3 152 -3.4 135 146 43 77 74 
张掖 (C)Ⅰ  38.93 100.43 1483 4001 6 155 -3.6 136 146 43 75 75 
民勤 (A)Ⅱ  38.63 103.08 1367 3715 12 150 -2.6 135 143 43 73 75 
乌鞘岭 (A)Ⅰ  37.20 102.87 3044 6329 0 245 -4.0 157 139 47 84 81 
西峰镇 (A)Ⅱ  35.73 107.63 1423 3364 1 141 -0.3 106 111 35 59 57 
平凉 (A)Ⅱ  35.55 106.67 1348 3334 1 139 -0.3 107 112 35 57 58 
合作 (B)Ⅰ  35.00 102.90 2910 5432 0 192 -3.4 144 139 44 75 77 
岷县 (C)Ⅰ  34.72 104.88 2315 4409 0 170 -1.5 134 132 41 73 70 
天水 (A)Ⅱ  34.58 105.75 1143 2729 10 110 1.0 98 99 33 54 53 
成县 (A)Ⅱ  33.75 105.75 1128 2215 13 94 3.6 145 154 45 81 79 
青海省  
西宁 (C)Ⅰ  36.62 101.77 2296 4478 0 161 -3.0 138 140 43 77 75 
冷湖 (B)Ⅰ  38.83 93.38 2771 5395 0 193 -5.6 145 154 45 80 81 
大柴旦 (B)Ⅰ  37.85 95.37 3174 5616 0 196 -5.8 148 155 46 82 83 
德令哈 (C)Ⅰ  37.37 97.37 2982 4874 0 186 -3.7 144 142 44 78 79 
刚察 (A)Ⅰ  37.33 100.13 3302 6471 0 226 -5.2 161 149 48 87 84 
格尔木 (C)Ⅰ  36.42 94.90 2809 4436 0 170 -3.1 157 162 49 88 87 
都兰 (B)Ⅰ  36.30 98.10 3192 5161 0 191 -3.6 154 152 47 84 82 
同德 (B)Ⅰ  35.27 100.65 3290 5066 0 218 -5.5 161 160 49 88 85 
玛多 (A)Ⅰ  34.92 98.22 4273 7683 0 277 -6.4 180 162 53 9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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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 
计算采暖期 

太阳总辐射平均强度 (W/m2) 
城   市 气候 

区属 北纬
度 

东经

度 
海拔
(m) 

HDD18
度日

CDD26
度日

天
室外平

均温度
(℃) 水平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玛多 (A)Ⅰ  34.92 98.22 4273 7683 0 277 -6.4 180 162 53 96 94 
河南 (A)Ⅰ  34.73 101.60 3501 6591 0 246 -4.5 168 155 50 89 88 
托托河 (A)Ⅰ  34.22 92.43 4535 7878 0 276 -7.2 178 156 52 98 93 
曲麻菜 (A)Ⅰ  34.13 95.78 4176 7148 0 256 -5.8 175 156 52 94 92 
达日 (A)Ⅰ  33.75 99.65 3968 6721 0 251 -4.5 170 148 49 88 89 
玉树 (B)Ⅰ  33.02 97.02 3682 5154 0 191 -2.2 162 149 48 84 86 
杂多 (A)Ⅰ  32.90 95.30 4068 6153 0 229 -3.8 155 132 45 83 80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A)Ⅱ  38.47 106.20 1112 3472 11 140 -2.1 117 124 40 64 67 
盐池 (A)Ⅱ  37.80 107.38 1356 3700 10 149 -2.3 130 134 42 70 73 
中宁 (A)Ⅱ  37.48 105.68 1193 3349 22 137 -1.6 119 127 41 67 6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C)Ⅰ  43.80 87.65 935 4329 36 149 -6.5 101 113 34 59 58 
哈巴河 (C)Ⅰ  48.05 86.35 534 4867 10 172 -6.9 105 116 35 60 62 
阿勒泰 (B)Ⅰ  47.73 88.08 737 5081 11 174 -7.9 109 123 36 63 64 
富蕴 (B)Ⅰ  46.98 89.52 827 5458 22 174 -10.1 118 135 39 67 70 
和布克赛尔 (B)Ⅰ  46.78 85.72 1294 5066 1 186 -5.6 119 131 39 69 68 
塔城 (C)Ⅰ  46.73 83.00 535 4143 20 148 -5.1 90 111 32 52 54 
克拉玛依 (C)Ⅰ  45.60 84.85 450 4234 196 144 -7.9 95 116 33 56 57 
北塔山 (B)Ⅰ  45.37 90.53 1651 5434 2 192 -6.2 113 123 37 65 64 
精河 (C)Ⅰ  44.62 82.90 321 4236 70 148 -6.9 98 108 34 58 57 
奇台 (C)Ⅰ  44.02 89.57 794 4989 10 161 -9.2 120 136 39 68 68 
伊宁 (A)Ⅱ  43.95 81.33 664 3501 9 137 -2.8 97 117 34 55 57 
吐鲁番 (B)Ⅱ  42.93 89.20 37 2758 579 234 -2.5 102 121 35 58 60 
哈密 (B)Ⅱ  42.82 93.52 739 3682 104 143 -4.1 120 136 40 68 69 
巴伦台 (C)Ⅰ  42.67 86.33 1739 3992 0 146 -3.2 90 101 32 52 52 
库尔勒 (B)Ⅱ  41.75 86.13 933 3115 123 121 -2.5 127 138 41 71 73 
库车 (A)Ⅱ  41.72 82.95 1100 3162 42 109 -2.7 127 138 41 71 72 
阿合奇 (C)Ⅰ  40.93 78.45 1986 4118 0 109 -3.6 131 144 42 72 73 
铁干里克 (B)Ⅱ  40.63 87.70 847 3353 133 128 -3.5 125 148 41 69 72 
阿拉尔 (A)Ⅱ  40.50 81.05 1013 3296 22 129 -3.0 125 148 41 69 71 
巴楚 (A)Ⅱ  39.80 78.57 1117 2892 77 115 -2.1 133 155 43 72 75 
喀什 (A)Ⅱ  39.47 75.98 1291 2767 46 121 -1.3 130 150 42 72 72 
若羌 (B)Ⅱ  39.03 88.17 889 3149 152 122 -2.9 141 150 45 77 80 
莎车 (A)Ⅱ  38.43 77.27 1232 2858 27 113 -1.5 134 152 43 73 76 
安德河 (A)Ⅱ  37.93 83.65 1264 2673 60 129 -3.3 141 160 45 76 79 
皮山 (A)Ⅱ  37.62 78.28 1376 2761 70 110 -1.3 134 150 43 73 74 
和田 (A)Ⅱ  37.13 79.93 1375 2595 71 107 -0.6 128 142 42 70 72 

注：表格中气候区属 (Ⅰ A)为严寒(A)区、 (Ⅰ B)为严寒(B)区、 (Ⅰ C)为严寒(C)区； 
                     (Ⅱ A)为寒冷(A)区、 (Ⅱ B)为寒冷(B)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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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0.1—2   严寒和寒冷地区主要城市的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W/m2)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W/m2) 

城   市 气候

区属 
≤3层

(4～8)
层 

(9～13)
层 ≥14层

城   市 气候

区属
≤3层 

(4～8)
层 

(9～13)
层 ≥14层

直辖市 

北京 Ⅱ(B) 16.1 15.0  13.4 12.1 天津 Ⅱ(B) 17.1  16.0  14.3 12.7 

河北省 
石家庄 Ⅱ(B) 15.7 14.6  13.1 11.6 蔚县 Ⅰ(C) 18.1  15.6  14.4 12.6 
围场 Ⅰ(C) 19.3 16.7  15.4 13.5 唐山 Ⅱ(A) 17.6  15.3  14.0 12.4 
丰宁 Ⅰ(C) 17.8 15.4  14.2 12.4 乐亭 Ⅱ(A) 18.4  16.1  14.7 13.1 
承德 Ⅱ(A) 21.6 18.9  17.4 15.5 保定 Ⅱ(B) 16.5  15.4  13.8 12.2 
张家口 Ⅱ(A) 20.2 17.7  16.2 14.5 沧州 Ⅱ(B) 16.2  15.1  13.5 12.0 
怀来 Ⅱ(A) 18.9 16.5  15.1 13.5 泊头 Ⅱ(B) 16.1  15.0  13.4 11.9 
青龙 Ⅱ(A) 20.1 17.6  16.2 14.4 邢台 Ⅱ(B) 14.9  13.9  12.3 11.0 

山西省 
太原 Ⅱ(A) 17.7 15.4  14.1 12.5 榆社 Ⅱ(A) 18.6  16.2  14.8 13.2 
大同 Ⅰ(C) 17.6 15.2  14.0 12.2 介休 Ⅱ(A) 16.7  14.5  13.3 11.8 
河曲 Ⅰ(C) 17.6 15.2  14.0 12.3 阳城 Ⅱ(A) 15.5  13.5  12.2 10.9 
原平 Ⅱ(A) 18.6 16.2  14.9 13.3 运城 Ⅱ(B) 15.5  14.4  12.9 11.4 
离石 Ⅱ(A) 19.4 17.0  15.6 13.8 — — — — — —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Ⅰ(C) 18.4 15.9  14.7 12.9 满都拉 Ⅰ(C) 19.2  16.6  15.3 13.4 
图里河 Ⅰ(A) 24.3 22.5  20.3 20.1 朱日和 Ⅰ(C) 20.5  17.6  16.3 14.3 
海拉尔 Ⅰ(A) 22.9 20.9  18.9 18.8 赤峰 Ⅰ(C) 18.5  15.9  14.7 12.9 
博克图 Ⅰ(A) 21.1 19.4  17.4 17.3 多伦 Ⅰ(B) 19.2  17.1  15.5 14.3 
新巴尔虎右旗 Ⅰ(A) 20.9 19.3  17.3 17.2 额济纳旗 Ⅰ(C) 17.2  14.9  13.7 12.0 
阿尔山 Ⅰ(A) 21.5 20.1  18.0 17.7 化德 Ⅰ(B) 18.4  16.3  14.8 13.6 
东乌珠穆沁旗 Ⅰ(B) 23.6 20.8  19.0 17.6 达尔罕联合旗 Ⅰ(C) 20.0  17.3  16.0 14.0 
那仁宝拉格 Ⅰ(A) 19.7 17.8  15.8 15.7 乌拉特后旗 Ⅰ(C) 18.5  16.1  14.8 13.0 
西乌珠穆沁旗 Ⅰ(B) 21.4 18.9  17.2 16.0 海力素 Ⅰ(C) 19.1  16.6  15.3 13.4 
扎鲁特旗 Ⅰ(C) 20.6 17.7  16.4 14.4 集宁 Ⅰ(C) 19.3  16.6  15.4 13.4 
阿巴嘎旗 Ⅰ(B) 23.1 20.4  18.6 17.2 临河 Ⅱ(A) 20.0  17.5  16.0 14.3 
巴林左旗 Ⅰ(C) 21.4 18.4  17.1 15.0 巴音毛道 Ⅰ(C) 17.1  14.9  13.7 12.0 
锡林浩特 Ⅰ(B) 21.6 19.1  17.4 16.1 东胜 Ⅰ(C) 16.8  14.5  13.4 11.7 
二连浩特 Ⅰ(B) 17.1 15.9  14.0 13.8 吉兰太 Ⅱ(A) 19.8  17.3  15.8 14.2 
林西 Ⅰ(B) 20.8 17.9  16.6 14.6 鄂托克旗 Ⅰ(C) 16.4  14.2  13.1 11.4 
通辽 Ⅰ(C) 20.8 17.8  16.5 14.5 — — — — — — 

辽宁省 
沈阳 Ⅰ(C) 20.1 17.2  15.9 13.9 锦州 Ⅱ(A) 21.0  18.3  16.9 15.0 
彰武 Ⅰ(C) 19.9 17.1  15.8 13.9 宽甸 Ⅰ(C) 19.7  16.8  15.6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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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W/m2)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W/m2) 
城   市 气候

区属 
≤3层

(4～8)
层 

(9～13)
层 ≥14层

城   市 气候

区属
≤3层 

(4～8)
层 

(9～13)
层 ≥14层

清原 Ⅰ(C) 23.1 19.7  18.4 16.1 营口 Ⅱ(A) 21.8  19.1  17.6 15.6 
朝阳 Ⅱ(A) 21.7 18.9  17.4 15.5 丹东 Ⅱ(A) 20.6  18.0  16.6 14.7 
本溪 Ⅰ(C) 20.2 17.3  16.0 14.0 大连 Ⅱ(A) 16.5  14.3  13.0 11.5 

吉林省 
长春 Ⅰ(C) 23.3 19.9  18.6 16.3 桦甸 Ⅰ(B) 22.1  19.3  17.7 16.3 
前郭尔罗斯 Ⅰ(C) 24.2 20.7  19.4 17.0 延吉 Ⅰ(C) 22.5  19.2  17.9 15.7 
长岭 Ⅰ(C) 23.5 20.1  18.8 16.5 临江 Ⅰ(C) 23.8  20.3  19.0 16.7 
敦化 Ⅰ(B) 20.6 18.0  16.5 15.2 长白 Ⅰ(B) 21.5  18.9  17.2 15.9 
四平 Ⅰ(C) 21.3 18.2  17.0 14.9 集安 Ⅰ(C) 20.8  17.7  16.5 14.4 

黑龙江省 
哈尔滨 Ⅰ(B) 22.9 20.0  18.3 16.9 富锦 Ⅰ(B) 24.1  21.1  19.3 17.8 
漠河 Ⅰ(A) 25.2 23.1  20.9 20.6 泰来 Ⅰ(B) 22.1  19.4  17.7 16.4 
呼玛 Ⅰ(A) 23.3 21.4  19.3 19.2 安达 Ⅰ(B) 23.2  20.4  18.6 17.2 
黑河 Ⅰ(A) 22.4 20.5  18.5 18.4 宝清 Ⅰ(B) 22.2  19.5  17.8 16.5 
孙吴 Ⅰ(A) 22.8 20.8  18.8 18.7 通河 Ⅰ(B) 24.4  21.3  19.5 18.0 
嫩江 Ⅰ(A) 22.5 20.7  18.6 18.5 虎林 Ⅰ(B) 23.0  20.1  18.5 17.0 
克山 Ⅰ(B) 25.6 22.4  20.6 19.0 鸡西 Ⅰ(B) 21.4  18.8  17.1 15.8 
伊春 Ⅰ(A) 21.7 19.9  17.9 17.7 尚志 Ⅰ(B) 23.0  20.1  18.4 17.0 
海伦 Ⅰ(B) 25.2 22.0  20.2 18.7 牡丹江 Ⅰ(B) 21.9  19.2  17.5 16.2 
齐齐哈尔 Ⅰ(B) 22.6 19.8  18.1 16.7 绥芬河 Ⅰ(B) 21.2  18.6  17.0 15.6 

江苏省 
赣榆 Ⅱ(A) 14.0 12.1  11.0 9.7 射阳 Ⅱ(B) 12.6  11.6  10.3 9.2 
徐州 Ⅱ(B) 13.8 12.8  11.4 10.1 — — — — — — 

安徽省 

亳州 Ⅱ(B) 14.2 13.2  11.8 10.4 — — — — — — 

山东省 
济南 Ⅱ(B) 14.2 13.2  11.7 10.5 莘县 Ⅱ(A) 15.6  13.6  12.3 11.0 
长岛 Ⅱ(A) 14.4 12.4  11.2 9.9 沂源 Ⅱ(A) 15.7  13.6  12.4 11.0 
龙口 Ⅱ(A) 15.0 12.9  11.7 10.4 青岛 Ⅱ(A) 13.0  11.1  10.0 8.8 
惠民县 Ⅱ(B) 16.1 15.0  13.4 12.0 兖州 Ⅱ(B) 14.6  13.6  12.0 10.8 
德州 Ⅱ(B) 14.4 13.4  11.9 10.7 日照 Ⅱ(A) 12.7  10.8  9.7 8.5 
成山头 Ⅱ(A) 13.1 11.3  10.1 9.0 费县 Ⅱ(A) 14.0  12.1  10.9 9.7 
陵县 Ⅱ(B) 15.9 14.8  13.2 11.8 菏泽 Ⅱ(A) 13.7  11.8  10.7 9.5 
海阳 Ⅱ(A) 14.7 12.7  11.5 10.2 定陶 Ⅱ(B) 14.7  13.6  12.1 10.8 
潍坊 Ⅱ(A) 16.1 13.9  12.7 11.3 临沂 Ⅱ(A) 14.2  12.3  11.1 9.8 

河南省 
郑州 Ⅱ(B) 13.0 12.1  10.7 9.6 卢氏 Ⅱ(A) 14.7  12.7  11.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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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W/m2)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W/m2) 
城   市 气候

区属 
≤3层

(4～8)
层 

(9～13)
层 ≥14层

城   市 气候

区属
≤3层 

(4～8)
层 

(9～13)
层 ≥14层

安阳 Ⅱ(B) 15.0 13.9  12.4 11.0 西华 Ⅱ(B) 13.7  12.7  11.3 10.0 
孟津 Ⅱ(A) 13.7 11.8  10.7 9.4 — — — — — — 

四川省 
若尔盖 Ⅰ(B) 12.4 11.2  9.9 9.1 甘孜 Ⅰ(C) 10.1  8.9  7.9 6.6 
松潘 Ⅰ(C) 11.9 10.3  9.3 8.0 康定 Ⅰ(C) 11.9  10.3  9.3 8.0 
色达 Ⅰ(A) 12.1 10.3  8.5 8.1 巴塘 Ⅱ(A) 7.8  6.6  5.5 5.1 
马尔康 Ⅱ(A) 12.7 10.9  9.7 8.8 理塘 Ⅰ(B) 9.6  8.9  7.7 7.0 
德格 Ⅰ(C) 11.6 10.0  9.0 7.8 稻城 Ⅰ(C) 9.9  8.7  7.7 6.3 

贵州省 

毕节 Ⅱ(A) 11.5 9.8  8.8 7.7 威宁 Ⅱ(A) 12.0  10.3  9.2 8.2 

云南省 

德钦 Ⅰ(C) 10.9 9.4  8.5 7.2 昭通 Ⅱ(A) 10.2  8.7  7.6 6.8 

西藏自治区 
拉萨 Ⅱ(A) 11.7 10.0  8.9 7.9 昌都 Ⅱ(A) 15.2  13.1  11.9 10.5 
狮泉河 Ⅰ(A) 11.8 10.1  8.2 7.8 申扎 Ⅰ(A) 12.0  10.4  8.6 8.2 
改则 Ⅰ(A) 13.3 11.4  9.6 8.5 林芝 Ⅱ(A) 9.4  8.0  6.9 6.2 
索县 Ⅰ(B) 12.4 11.2  9.9 8.9 日喀则 Ⅰ(C) 9.9  8.7  7.7 6.4 
那曲 Ⅰ(A) 13.7 12.3  10.5 10.3 隆子 Ⅰ(C) 11.5  10.0  9.0 7.6 
丁青 Ⅰ(B) 11.7 10.5  9.2 8.4 帕里 Ⅰ(A) 11.6  10.1  8.4 8.0 
班戈 Ⅰ(A) 12.5 10.7  8.9 8.6 — — — — — — 

陕西省  
西安 Ⅱ(B) 14.7 13.6  12.2 10.7 延安 Ⅱ(A) 17.9  15.6  14.3 12.7 
榆林 Ⅱ(A) 20.5 17.9  16.5 14.7 宝鸡 Ⅱ(A) 14.1  12.2  11.1 9.8 

甘肃省 
兰州 Ⅱ(A) 16.5 14.4  13.1 11.7 西峰镇 Ⅱ(A) 16.9  14.7  13.4 11.9 
敦煌 Ⅱ(A) 19.1 16.7  15.3 13.8 平凉 Ⅱ(A) 16.9  14.7  13.4 11.9 
酒泉 Ⅰ(C) 15.7 13.6  12.5 10.9 合作 Ⅰ(B) 13.3  12.0  10.7 9.9 
张掖 Ⅰ(C) 15.8 13.8  12.6 11.0 岷县 Ⅰ(C) 13.8  12.0  10.9 9.4 
民勤 Ⅱ(A) 18.4 16.1  14.7 13.2 天水 Ⅱ(A) 15.7  13.5  12.3 10.9 
乌鞘岭 Ⅰ(A) 12.6 11.1  9.3 9.1 成县 Ⅱ(A) 8.3  7.1  6.0 5.5 

青海省 
西宁 Ⅰ(C) 15.3 13.3  12.1 10.5 玛多 Ⅰ(A) 13.9  12.5  10.6 10.3 
冷湖 Ⅰ(B) 15.2 13.8  12.3 11.4 河南 Ⅰ(A) 13.1  11.0  9.2 9.0 
大柴旦 Ⅰ(B) 15.3 13.9  12.4 11.5 托托河 Ⅰ(A) 15.4  13.4  11.4 11.1 
德令哈 Ⅰ(C) 16.2 14.0  12.9 11.2 曲麻菜 Ⅰ(A) 13.8  12.1  10.2 9.9 
刚察 Ⅰ(A) 14.1 11.9  10.1 9.9 达日 Ⅰ(A) 13.2  11.2  9.4 9.1 
格尔木 Ⅰ(C) 14.0 12.3  11.2 9.7 玉树 Ⅰ(B) 11.2  10.2  8.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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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W/m2)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W/m2) 
城   市 气候

区属 
≤3层

(4～8)
层 

(9～13)
层 ≥14层

城   市 气候

区属
≤3层 

(4～8)
层 

(9～13)
层 ≥14层

都兰 Ⅰ(B) 12.8 11.6  10.3 9.5 杂多 Ⅰ(A) 12.7  11.1  9.4 9.1 
同德 Ⅰ(B) 14.6 13.3  11.8 11.0 — — — —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Ⅱ(A) 18.8 16.4  15.0 13.4 中宁 Ⅱ(A) 17.8  15.5  14.2 12.6 
盐池 Ⅱ(A) 18.6 16.2  14.8 13.2 — — — — — —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乌鲁木齐 Ⅰ(C) 21.8 18.7  17.4 15.4 巴伦台 Ⅰ(C) 18.1  15.5  14.3 12.6 
哈巴河 Ⅰ(C) 22.2 19.1  17.8 15.6 库尔勒 Ⅱ(B) 18.6  17.5  15.6 14.1 
阿勒泰 Ⅰ(B) 19.9 17.7  16.1 14.9 库车 Ⅱ(A) 18.8  16.5  15.0 13.5 
富蕴 Ⅰ(B) 21.9 19.5  17.8 16.6 阿合奇 Ⅰ(C) 16.0  13.9  12.8 11.2 
和布克赛尔 Ⅰ(B) 16.6 14.9  13.4 12.4 铁干里克 Ⅱ(B) 19.8  18.6  16.7 15.2 
塔城 Ⅰ(C) 20.2 17.4  16.1 14.3 阿拉尔 Ⅱ(A) 18.9  16.6  15.1 13.7 
克拉玛依 Ⅰ(C) 23.6 20.3  18.9 16.8 巴楚 Ⅱ(A) 17.0  14.9  13.5 12.3 
北塔山 Ⅰ(B) 17.8 15.8  14.3 13.3 喀什 Ⅱ(A) 16.2  14.1  12.8 11.6 
精河 Ⅰ(C) 22.7 19.4  18.1 15.9 若羌 Ⅱ(B) 18.6  17.4  15.5 14.1 
奇台 Ⅰ(C) 24.1 20.9  19.4 17.2 莎车 Ⅱ(A) 16.3  14.2  12.9 11.7 
伊宁 Ⅱ(A) 20.5 18.0  16.5 14.8 安德河 Ⅱ(A) 18.5  16.2  14.8 13.4 
吐鲁番 Ⅱ(B) 19.9 18.6  16.8 15.0 皮山 Ⅱ(A) 16.1  14.1  12.7 11.5 
哈密 Ⅱ(B) 21.3 20.0  18.0 16.2 和田 Ⅱ(A) 15.5  13.5  12.2 11.0 

注：表格中气候区属 (Ⅰ A)为严寒(A)区、 (Ⅰ B)为严寒(B)区、 (Ⅰ C)为严寒(C)区； 
                     (Ⅱ A)为寒冷(A)区、 (Ⅱ B)为寒冷(B)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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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平均传热系数和热桥线传热系数计算 

B.0.1 一个单元墙体的平均传热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A
l

KK jj
m

∑+=
ψ

                            （B.0.1） 

式中：   Km  ——单元墙体的平均传热系数 [W/( m2·K)]； 

      K  ——单元墙体的主断面传热系数 [W/( m2·K)]； 

          ψj  ——单元墙体上的第 j个结构性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W/(m·K)]； 

          lj  ——单元墙体第 j个结构性热桥的计算长度 (m)； 

          A  ——单元墙体的面积 (m2)。 

B.0.2 在建筑外围护结构中，墙角、窗间墙、凸窗、阳台、屋顶、楼板、地板等处形成的热

桥称为结构性热桥（图 B.0.2）。结构性热桥对墙体、屋面传热的影响可利用线传热系数 ψ

描述。 

 
图 B.0.2 建筑外围护结构的结构性热桥示意图 

 

B.0.3 墙面典型的热桥(图 B.0.3)的平均传热系数(Km) 应按下式计算： 

A
bhbhBHBH

KK URBL WWWWWWWWRWCWFWPW
m

−−−−−−−− +++++++
+=

ψψψψψψψψ
  (B.0.3) 

式中：  ΨW-P ——外墙和内墙交接形成的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W/(m·K)]； 

ΨW-F ——外墙和楼板交接形成的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W/(m·K)]； 

ΨW-C ——外墙墙角形成的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W/(m·K)]； 

ΨW-R ——外墙和屋顶交接形成的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W/(m·K)]； 

ΨW-WL ——外墙和左侧窗框交接形成的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W/(m·K)]； 

ΨW-WB ——外墙和下边窗框交接形成的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W/(m·K)]； 

ΨW-WR ——外墙和右侧窗框交接形成的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W/(m·K)]； 

ΨW-WU ——外墙和上边窗框交接形成的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W/(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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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0.3 墙面典型结构性热桥示意图 

 

B.0.4 热桥线传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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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Ψ ——热桥线传热系数[W/(m•K)]。 

Q2D ——二维传热计算得出的流过一块包含热桥的墙体的热流（W）。该块墙体的构

造沿着热桥的长度方向必须是均匀的，热流可以根据其横截面（对纵向热

桥）或纵截面（对横向热桥）通过二维传热计算得到。 

K ——墙体主断面的传热系数[W/(m2•K)]。 

A ——计算 Q2D的那块矩形墙体的面积（m2）。 

tn ——墙体室内侧的空气温度（℃）。 

te ——墙体室外侧的空气温度（℃）。 

l ——计算 Q2D的那块矩形的一条边的长度，热桥沿这个长度均匀分布。计算Ψ时，

l宜取 1 m。 

C ——计算 Q2D的那块矩形的另一条边的长度，即 A =l · C，可取 C ≥ 1 m。 

 

B.0.5 当计算通过包含热桥部位的墙体传热量 (Q2D)时，墙面典型结构性热桥的截面示意可

见图 B.0.5。 

图 B.0.5 墙面典型结构性热桥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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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当墙面上存在平行热桥且平行热桥之间的距离很小时，应一次同时计算平行热桥的线

传热系数之和（图 B.0.6）。 

 
                           图 B.0.6 墙面平行热桥示意图 

“外墙—楼板”和“外墙—窗框”热桥线传热系数之和应按下式计算： 

KC
ttl

Q
ttl

ttKA
en

D

en

en
D

WWFW U
−

−
=

−
−−

=+ −− )()(
)(Q 22

ψψ             （B.0.6） 

B.0.7 线传热系数 Ψ可利用本标准提供的二维稳态传热计算软件计算。 

B.0.8外保温墙体外墙和内墙交接形成的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ΨW-P 、外墙和楼板交接形成的热

桥的线传热系数 ΨW-F 、外墙墙角形成的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ΨW-C可近似取 0。 

B.0.9建筑的某一面外墙（或全部外墙）的平均传热系数，可先计算各个不同单元墙的平均

传热系数，然后再依据面积加权的原则，计算某一面外墙（或全部外墙）的平均传热系数。       

当某一面外墙（或全部外墙）的主断面传热系数 K 均一致时，也可直接按本标准中式

（B.0.1）计算某一面外墙（或全部外墙）的平均传热系数，这时式(B.0.1)中的 A 是某一面

外墙（或全部外墙）的面积，式(B.0.1)中的 Σψ l是某一面外墙（或全部外墙）的面积全部

结构性热桥的线传热系数和长度乘积之和。 

B.0.10 单元屋顶的平均传热系数等于其主断面的传热系数。当屋顶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冷桥

时，屋顶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与墙体平均传热系数的计算方法相同，也应按本标准中

式（B.0.1）计算。 

B.0.11对于一般建筑，外墙外保温墙体的平均传热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Km＝φ· K                                （B.0.11） 

式中：Km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 [W/(m2·K)]。 

K  ——外墙主断面传热系数 [W/(m2·K)]。 

φ  ——外墙主断面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应按墙体保温构造和传热系数综合考虑

取值，其数值可按表 B.0.11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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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11 外墙主断面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φ 

外保温 
外墙传热系数限值 Km  

 [W/(m2·K)] 普通窗 凸窗 

0.70 1.1 1.2 

0.65 1.1 1.2 

0.60 1.1 1.3 

0.55 1.2 1.3 

0.50 1.2 1.3 

0.45 1.2 1.3 

0.40 1.2 1.3 

0.35 1.3 1.4 

0.30 1.3 1.4 

0.25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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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地面传热系数计算 

 
C.0.1地面传热系数应由二维非稳态传热计算程序计算确定。 

C.0.2地面传热系数应分成周边地面和非周边地面两种传热系数，周边地面应为外墙内表面

2 m以内的地面，周边以外的地面应为非周边地面。 

C.0.3典型地面（图 C.0.3）的传热系数可按表 C.0.3-1~表 C.0.3-4确定。 

保温材料

外墙

土壤

地面基层

保温材料

地面面层

地面构造1

周边地面

2000

非周边地面

2000

周边地面 非周边地面

土壤

地面基层

保温材料

地面面层

保温材料

外墙

地面构造2  
图 C.0.3 典型地面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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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0.3-1 地面构造 1中周边地面当量            表 C.0.3-2 地面构造 2中周边地面当量  

传热系数(Kd) [W/(m2·K)]                        传热系数(Kd)  [W/(m2·K)] 

保温层 
热阻 

m2·K/W 

西安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 2.1℃ 

北京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 0.1℃ 

长春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 -6.7℃ 

哈尔滨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8.5℃ 

海拉尔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12.0℃

保温层 
热阻 

m2·K/W 

西安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 2.1℃ 

北京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 0.1℃ 

长春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 -6.7℃ 

哈尔滨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8.5℃

海拉尔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12.0℃

3.00 0.05 0.06 0.08 0.08 0.08 3.00 0.05 0.06 0.08 0.08 0.08
2.75 0.05 0.07 0.09 0.08 0.09 2.75 0.05 0.07 0.09 0.08 0.09
2.50 0.06 0.07 0.10 0.09 0.11 2.50 0.06 0.07 0.10 0.09 0.11
2.25 0.08 0.07 0.11 0.10 0.11 2.25 0.08 0.07 0.11 0.10 0.11
2.00 0.09 0.08 0.12 0.11 0.12 2.00 0.08 0.07 0.11 0.11 0.12
1.75 0.10 0.09 0.14 0.13 0.14 1.75 0.09 0.08 0.12 0.11 0.12
1.50 0.11 0.11 0.15 0.14 0.15 1.50 0.10 0.09 0.14 0.13 0.14
1.25 0.12 0.12 0.16 0.15 0.17 1.25 0.11 0.11 0.15 0.14 0.15
1.00 0.14 0.14 0.19 0.17 0.20 1.00 0.12 0.12 0.16 0.15 0.17
0.75 0.17 0.17 0.22 0.20 0.22 0.75 0.14 0.14 0.19 0.17 0.20
0.50 0.20 0.20 0.26 0.24 0.26 0.50 0.17 0.17 0.22 0.20 0.22
0.25 0.27 0.26 0.32 0.29 0.31 0.25 0.24 0.23 0.29 0.25 0.27
0.00 0.34 0.38 0.38 0.40 0.41 0.00 0.31 0.34 0.34 0.36 0.37

 

表 C.0.3-3 地面构造 1中非周边地面当量        表 C.0.3-4 地面构造 2中非周边地面当量  

传热系数(Kd) [W/(m2·K)]                         传热系数(Kd)  [W/(m2·K)] 

保温层 
热阻 

m2·K/W 

西安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 2.1℃ 

北京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 0.1℃ 

长春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 -6.7℃ 

哈尔滨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8.5℃ 

海拉尔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12.0℃

保温层 
热阻 

m2·K/W 

西安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 2.1℃ 

北京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 0.1℃ 

长春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 -6.7℃ 

哈尔滨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8.5℃

海拉尔 
采暖期室

外平均温

度-12.0℃

3.00 0.02 0.03 0.08 0.06 0.07 3.00 0.02 0.03 0.08 0.06 0.07 
2.75 0.02 0.03 0.08 0.06 0.07 2.75 0.02 0.03 0.08 0.06 0.07 
2.50 0.03 0.03 0.09 0.06 0.08 2.50 0.03 0.03 0.09 0.06 0.08 
2.25 0.03 0.04 0.09 0.07 0.07 2.25 0.03 0.04 0.09 0.07 0.07 
2.00 0.03 0.04 0.10 0.07 0.08 2.00 0.03 0.04 0.10 0.07 0.08 
1.75 0.03 0.04 0.10 0.07 0.08 1.75 0.03 0.04 0.10 0.07 0.08 
1.50 0.03 0.04 0.11 0.07 0.09 1.50 0.03 0.04 0.11 0.07 0.09 
1.25 0.04 0.05 0.11 0.08 0.09 1.25 0.04 0.05 0.11 0.08 0.09 
1.00 0.04 0.05 0.12 0.08 0.10 1.00 0.04 0.05 0.12 0.08 0.10 
0.75 0.04 0.06 0.13 0.09 0.10 0.75 0.04 0.06 0.13 0.09 0.10 
0.50 0.05 0.06 0.14 0.09 0.11 0.50 0.05 0.06 0.14 0.09 0.11 
0.25 0.06 0.07 0.15 0.10 0.11 0.25 0.06 0.07 0.15 0.10 0.11 
0.00 0.08 0.10 0.17 0.19 0.21 0.00 0.08 0.10 0.17 0.19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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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外遮阳系数的简化计算 

 
D.0.1外遮阳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SD  = ax2+bx+1                                  (D.0.1-1) 

x =A/B                                       (D.0.1-2) 

式中：SD ——外遮阳系数； 

x  ——外遮阳特征值，当 x>1时，取 x = 1； 

a、b  ——拟合系数，宜按表 D.0.1选取； 

A，B  ——外遮阳的构造定性尺寸，宜按图 D.0.1-1～D.0.1-5确定。 

 
 

 
 
 
 
 
 
 
 
 
 
 
 
 
 
 
 
 
 
 
 
 
 
 
 
 
 
 
 
 
 
 
 
 
 
 
 
 
 
 

图 D.0.1-1 水平式外遮阳的特征值的示意图 

B

A

图 D.0.1-2 垂直式外遮阳的特征值的示意图 

图 D.0.1-3 挡板式外遮阳的特征值的示意图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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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0.1外遮阳系数计算用的拟合系数 a、b 
气候区 外遮阳基本类型 拟合系数 东 南 西 北 

a 0.31 0.28 0.33 0.25
水平式（图 D.0.1-1） 

b -0.62 -0.71 -0.65 -0.48
a 0.42 0.31 0.47 0.42

严寒地区 
垂直式（图 D.0.1-2） 

b -0.83 -0.65 -0.90 -0.83
a 0.34 0.65 0.35 0.26

水平式（图 D.0.1-1） 
b -0.78 -1.00 -0.81 -0.54
a 0.25 0.40 0.25 0.50

垂直式（图 D.0.1-2） 
b -0.55 -0.76 0.54 -0.93
a 0.00 0.35 0.00 0.13 

挡板式（图 D.0.1-3） 
b -0.96 -1.00 -0.96 -0.93 
a 0.45 0.54 0.48 0.34 固定横百叶挡板式 

（图 D.0.1-4） b -1.20 -1.20 -1.20 -0.88 
a 0.00 0.19 0.22 0.57 固定竖百叶挡板式 

（图 D.0.1-5） b -0.70 -0.91 -0.72 -1.18 
a 0.21 0.04 0.19 0.20 

冬
b -0.65 -0.39 -0.61 -0.62 
a 0.50 1.00 0.54 0.50 

活动横百叶挡板式

（图 D.0.1-4） 
夏

b -1.20 -1.70 -1.30 -1.20 
a 0.40 0.09 0.38 0.20 

冬
b -0.99 -0.54 -0.95 -0.62 
a 0.06 0.38 0.13 0.85 

寒冷地区 

活动竖百叶挡板式

（图 D.0.1-5） 
夏

b -0.70 -1.10 -0.69 -1.49 
注：拟合系数应按本标准第 4.2.2条有关朝向的规定在本表中选取。 

图 D.0.1-4 横百叶挡板式外遮阳的特征值的示意图 

图 D.0.1-5 竖百叶挡板式外遮阳的特征值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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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 各种组合形式的外遮阳系数，可由参加组合的各种形式遮阳的外遮阳系数的乘积来确

定，单一形式的外遮阳系数应按本标准式(D.0.1-1)、式(D.0.1-2)计算。 

D.0.3当外遮阳的遮阳板采用有透光能力的材料制作时，应按下式进行修正：                      

)1)(1(1 ** η−−−= SDSD                           （D.0.3） 

式中：SD* ——外遮阳的遮阳板采用非透明材料制作时的外遮阳系数，应按本标准式

(D.0.1-1)、式(D.0.1-2)计算； 

η* ——遮阳板的透射比，宜按表 D.0.3选取。 

 
表 D.0.3 遮阳板的透射比 

遮阳板使用的材料 规格 η* 

织物面料、玻璃钢类板 —— 0.40 
深色：0<Se ≤ 0.6 0.60 

玻璃、有机玻璃类板 
浅色：0.6<Se≤0.8 0.80 
穿孔率： 0<φ≤0.2 0.10 
穿孔率：0.2<φ≤0.4 0.30 
穿孔率：0.4<φ≤0.6 0.50 金属穿孔板 

穿孔率：0.6<φ≤0.8 0.70 
铝合金百叶板 —— 0.20 
木质百叶板 —— 0.25 
混凝土花格 —— 0.50 
木质花格 ——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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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ε和封闭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ζ 

 
E.0.1 太阳辐射对外墙、屋面传热系数的影响可采用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ε计算。 

E.0.2 外墙、屋面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ε可按表 E.0.2确定。 

 
表 E.0.2   外墙、屋面传热系数修正系数ε  

外墙、屋面传热系数修正值    外墙、屋面传热系数修正值 
城   市 气候

区属 屋面 南墙 北墙 东墙 西墙
城   市 气候

区属 屋面 南墙 北墙 东墙 西墙

直辖市 

北京 (B)Ⅱ  0.98 0.83 0.95 0.91 0.91 天津 (B)Ⅱ 0.98  0.85  0.95 0.92 0.92 
河北省 
石家庄 (B)Ⅱ  0.99  0.84 0.95 0.92 0.92 蔚县 (C)Ⅰ 0.97  0.86  0.96 0.93 0.93 
围场 (C)Ⅰ  0.96  0.86 0.96 0.93 0.93 唐山 (A)Ⅱ 0.98  0.85  0.95 0.92 0.92 
丰宁 (C)Ⅰ  0.96  0.85 0.95 0.92 0.92 乐亭 (A)Ⅱ 0.98  0.85  0.95 0.92 0.92 
承德 (A)Ⅱ  0.98  0.86 0.96 0.93 0.93 保定 (B)Ⅱ 0.99  0.85  0.95 0.92 0.92 
张家口 (A)Ⅱ  0.98  0.85 0.95 0.92 0.92 沧州 (B)Ⅱ 0.98  0.84  0.95 0.91 0.91 
怀来 (A)Ⅱ  0.98  0.85 0.95 0.92 0.92 泊头 (B)Ⅱ 0.98  0.84  0.95 0.91 0.92 
青龙 (A)Ⅱ  0.97  0.86 0.95 0.92 0.92 邢台 (B)Ⅱ 0.99  0.84  0.95 0.91 0.92 
山西省 
太原 (A)Ⅱ  0.97  0.84 0.95 0.91 0.92 榆社 (A)Ⅱ 0.97  0.84  0.95 0.92 0.92 
大同 (C)Ⅰ  0.96  0.85 0.95 0.92 0.92 介休 (A)Ⅱ 0.97  0.84  0.95 0.91 0.91 
河曲 (C)Ⅰ  0.96  0.85 0.95 0.92 0.92 阳城 (A)Ⅱ 0.97  0.84  0.95 0.91 0.91 
原平 (A)Ⅱ  0.97  0.84 0.95 0.92 0.92 运城 (B)Ⅱ 1.00  0.85  0.95 0.92 0.92 
离石 (A)Ⅱ  0.98  0.86 0.96 0.93 0.93 — — — — — — —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C)Ⅰ  0.97  0.86 0.96 0.92 0.93 满都拉 (C)Ⅰ 0.95  0.85  0.95 0.92 0.92 
图里河 (A)Ⅰ  0.99  0.92 0.97 0.95 0.95 朱日和 (C)Ⅰ 0.96  0.86  0.96 0.92 0.93 
海拉尔 (A)Ⅰ  1.00  0.93 0.98 0.96 0.96 赤峰 (C)Ⅰ 0.97  0.86  0.96 0.92 0.93 
博克图 (A)Ⅰ  1.00  0.93 0.98 0.96 0.96 多伦 (B)Ⅰ 0.96  0.87  0.96 0.93 0.93 
新巴尔虎右旗 (A)Ⅰ  1.00  0.92 0.97 0.95 0.96 额济纳旗 (C)Ⅰ 0.95  0.84  0.95 0.91 0.92 
阿尔山 (A)Ⅰ  0.97  0.91 0.97 0.94 0.94 化德 (B)Ⅰ 0.96  0.87  0.96 0.93 0.93 
东乌珠穆沁旗 (B)Ⅰ  0.98  0.90 0.97 0.95 0.95 达尔罕联合旗 (C)Ⅰ 0.95  0.85  0.95 0.92 0.92 
那仁宝拉格 (A)Ⅰ  0.98  0.89 0.97 0.94 0.94 乌拉特后旗 (C)Ⅰ 0.94  0.84  0.95 0.92 0.91 
西乌珠穆沁旗 (B)Ⅰ  0.99  0.89 0.97 0.94 0.94 海力素 (C)Ⅰ 0.94  0.85  0.95 0.92 0.92 
扎鲁特旗 (C)Ⅰ  0.98  0.88 0.96 0.93 0.93 集宁 (C)Ⅰ 0.95  0.86  0.95 0.92 0.92 
阿巴嘎旗 (B)Ⅰ  0.98  0.90 0.97 0.94 0.94 临河 (A)Ⅱ 0.95  0.84  0.95 0.92 0.92 
巴林左旗 (C)Ⅰ  0.97  0.88 0.96 0.93 0.93 巴音毛道 (C)Ⅰ 0.94  0.83  0.95 0.91 0.91 
锡林浩特 (B)Ⅰ  0.98  0.89 0.97 0.94 0.94 东胜 (C)Ⅰ 0.95  0.84  0.95 0.92 0.91 
二连浩特 (A)Ⅰ  0.97  0.89 0.96 0.94 0.94 吉兰太 (A)Ⅱ 0.94  0.83  0.95 0.91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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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屋面传热系数修正值    外墙、屋面传热系数修正值 
城   市 气候

区属 屋面 南墙 北墙 东墙 西墙
城   市 气候

区属 屋面 南墙 北墙 东墙 西墙

林西 (C)Ⅰ  0.97  0.87 0.96 0.93 0.93 鄂托克旗 (C)Ⅰ 0.95  0.84  0.95 0.91 0.91 
通辽 (C)Ⅰ  0.98  0.88 0.96 0.93 0.93 — — — — — — — 

辽宁省 
沈阳 (C)Ⅰ  0.99  0.89 0.96 0.94 0.94 锦州 (A)Ⅱ 1.00  0.87  0.96 0.93 0.93 
彰武 (C)Ⅰ  0.98  0.88 0.96 0.93 0.93 宽甸 (C)Ⅰ 1.00  0.89  0.96 0.94 0.94 
清原 (C)Ⅰ  1.00  0.91 0.97 0.95 0.95 营口 (A)Ⅱ 1.00  0.88  0.96 0.94 0.94 
朝阳 (A)Ⅱ  0.99  0.87 0.96 0.93 0.93 丹东 (A)Ⅱ 1.00  0.87  0.96 0.93 0.93 
本溪 (C)Ⅰ  1.00  0.89 0.96 0.94 0.94 大连 (A)Ⅱ 0.98  0.84  0.95 0.92 0.91 
吉林省 
长春 (C)Ⅰ  1.00  0.90 0.97 0.94 0.95 桦甸 (B)Ⅰ 1.00  0.91  0.97 0.95 0.95 
前郭尔罗斯 (C)Ⅰ  1.00  0.90 0.97 0.94 0.95 延吉 (C)Ⅰ 1.00  0.90  0.97 0.94 0.94 
长岭 (C)Ⅰ  0.99  0.90 0.97 0.94 0.94 临江 (C)Ⅰ 1.00  0.91  0.97 0.95 0.95 
敦化 (B)Ⅰ  0.99  0.90 0.97 0.94 0.95 长白 (B)Ⅰ 0.99  0.91  0.97 0.94 0.95 
四平 (C)Ⅰ  0.99  0.89 0.96 0.94 0.94 集安 (C)Ⅰ 1.00  0.90  0.97 0.94 0.95 
黑龙江省 
哈尔滨 (B)Ⅰ  1.00  0.92 0.97 0.95 0.95 富锦 (B)Ⅰ 1.00  0.92  0.97 0.95 0.95 
漠河 (A)Ⅰ  0.99  0.93 0.97 0.95 0.95 泰来 (B)Ⅰ 1.00  0.91  0.97 0.95 0.95 
呼玛 (A)Ⅰ  1.00  0.92 0.97 0.96 0.96 安达 (B)Ⅰ 1.00  0.91  0.97 0.95 0.95 
黑河 (A)Ⅰ  1.00  0.93 0.98 0.96 0.96 宝清 (B)Ⅰ 1.00  0.91  0.97 0.95 0.95 
孙吴 (A)Ⅰ  1.00  0.93 0.98 0.96 0.96 通河 (B)Ⅰ 1.00  0.92  0.97 0.95 0.95 
嫩江 (A)Ⅰ  1.00 0.93 0.98 0.96 0.96 虎林 (B)Ⅰ 1.00  0.91  0.97 0.95 0.95 
克山 (B)Ⅰ  1.00  0.92 0.97 0.96 0.96 鸡西 (B)Ⅰ 1.00  0.91  0.97 0.95 0.95 
伊春 (A)Ⅰ  1.00  0.93 0.98 0.96 0.96 尚志 (B)Ⅰ 1.00  0.91  0.97 0.95 0.95 
海伦 (B)Ⅰ  1.00  0.92 0.97 0.96 0.96 牡丹江 (B)Ⅰ 0.99  0.90  0.97 0.94 0.95 
齐齐哈尔 (B)Ⅰ  1.00  0.91 0.97 0.95 0.95 绥芬河 (B)Ⅰ 0.99  0.90  0.97 0.94 0.95 
江苏省 
赣榆 (A)Ⅱ  0.99  0.84 0.95 0.91 0.92 射阳 (B)Ⅱ 0.99  0.82  0.94 0.91 0.91 
徐州 (B)Ⅱ  1.00  0.84 0.95 0.92 0.92 — — — — — — — 

安徽省 

亳州 (B)Ⅱ  1.01  0.85 0.95 0.92 0.92 — — — — — — — 

山东省 
济南 (B)Ⅱ  0.99  0.83 0.95 0.91 0.91 莘县 (A)Ⅱ 0.98  0.84  0.95 0.92 0.92 
长岛 (A)Ⅱ  0.97  0.83 0.94 0.91 0.91 沂源 (A)Ⅱ 0.98  0.84  0.95 0.92 0.92 
龙口 (A)Ⅱ  0.97  0.83 0.95 0.91 0.91 青岛 (A)Ⅱ 0.95  0.81  0.94 0.89 0.90 
惠民县 (B)Ⅱ  0.98  0.84 0.95 0.92 0.92 兖州 (B)Ⅱ 0.98  0.83  0.95 0.91 0.91 
德州 (B)Ⅱ  0.96  0.82 0.94 0.90 0.90 日照 (A)Ⅱ 0.94  0.81  0.93 0.88 0.89 
成山头 (A)Ⅱ  0.96  0.81 0.94 0.90 0.90 费县 (A)Ⅱ 0.98  0.83  0.94 0.91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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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屋面传热系数修正值    外墙、屋面传热系数修正值 
城   市 气候

区属 屋面 南墙 北墙 东墙 西墙
城   市 气候

区属 屋面 南墙 北墙 东墙 西墙

陵县 (B)Ⅱ  0.98  0.84 0.95 0.91 0.92 菏泽 (A)Ⅱ 0.97  0.83  0.94 0.91 0.91 
海阳 (A)Ⅱ  0.97  0.83 0.95 0.91 0.91 定陶 (B)Ⅱ 0.98  0.83  0.95 0.91 0.91 
潍坊 (A)Ⅱ  0.97  0.84 0.95 0.91 0.92 临沂 (A)Ⅱ 0.98  0.83  0.95 0.91 0.91 
河南省 
郑州 (B)Ⅱ  0.98  0.82 0.94 0.90 0.91 卢氏 (A)Ⅱ 0.98  0.84  0.95 0.92 0.92 
安阳 (B)Ⅱ  0.98  0.84 0.95 0.91 0.92 西华 (B)Ⅱ 0.99  0.84  0.95 0.91 0.92 
孟津 (A)Ⅱ  0.99  0.83 0.95 0.91 0.91 — — — — — — — 

四川省 
若尔盖 (B)Ⅰ  0.90  0.82 0.94 0.90 0.90 甘孜 (C)Ⅰ 0.89  0.77  0.93 0.87 0.87 
松潘 (C)Ⅰ  0.93  0.81 0.94 0.90 0.90 康定 (C)Ⅰ 0.95  0.82  0.95 0.91 0.91 
色达 (A)Ⅰ  0.90  0.82 0.94 0.88 0.89 巴塘 (A)Ⅱ 0.88  0.71  0.91 0.85 0.85 
马尔康 (A)Ⅱ  0.92  0.78 0.93 0.89 0.89 理塘 (B)Ⅰ 0.88  0.79  0.93 0.88 0.88 
德格 (C)Ⅰ  0.94  0.82 0.94 0.90 0.90 稻城 Ⅰ(C) 0.87  0.76  0.92 0.85 0.85 
贵州省 

毕节 (A)Ⅱ  0.97  0.82 0.94 0.90 0.90 威宁 (A)Ⅱ 0.96  0.81  0.94 0.90 0.90 
云南省 

德钦 (C)Ⅰ  0.91  0.81 0.94 0.89 0.89 昭通 (A)Ⅱ 0.91  0.76  0.93 0.88 0.87 
西藏自治区 
拉萨 (A)Ⅱ  0.90  0.77 0.93 0.87 0.88 昌都 (A)Ⅱ 0.95  0.83  0.94 0.90 0.90 
狮泉河 (A)Ⅰ  0.85  0.78 0.93 0.87 0.87 申扎 (A)Ⅰ 0.87  0.81  0.94 0.88 0.88 
改则 (A)Ⅰ  0.80  0.84 0.92 0.85 0.86 林芝 (A)Ⅱ 0.85  0.72  0.92 0.85 0.85 
索县 (B)Ⅰ  0.88  0.83 0.94 0.88 0.88 日喀则 (C)Ⅰ 0.87  0.77  0.92 0.86 0.87 
那曲 (A)Ⅰ  0.93  0.86 0.95 0.91 0.91 隆子 (C)Ⅰ 0.89  0.80  0.93 0.88 0.88 
丁青 (B)Ⅰ  0.91  0.83 0.94 0.89 0.90 帕里 (A)Ⅰ 0.88  0.83  0.94 0.88 0.89 
班戈 (A)Ⅰ  0.88  0.82 0.94 0.89 0.89 — — — — — — — 

陕西省  
西安 (B)Ⅱ  1.00  0.85 0.95 0.92 0.92 延安 (A)Ⅱ 0.98  0.85  0.95 0.92 0.92 
榆林 (A)Ⅱ  0.97  0.85 0.96 0.92 0.93 宝鸡 (A)Ⅱ 0.99  0.84  0.95 0.92 0.92 
甘肃省 
兰州 (A)Ⅱ  0.96  0.83 0.95 0.91 0.91 西峰镇 (A)Ⅱ 0.97  0.84  0.95 0.92 0.92 
敦煌 (A)Ⅱ  0.96  0.82 0.95 0.92 0.91 平凉 (A)Ⅱ 0.97  0.84  0.95 0.92 0.92 
酒泉 (C)Ⅰ  0.94  0.82 0.95 0.91 0.91 合作 (C)Ⅰ 0.93  0.83  0.95 0.91 0.91 
张掖 (C)Ⅰ  0.94  0.82 0.95 0.91 0.91 岷县 (C)Ⅰ 0.93  0.82  0.94 0.90 0.91 
民勤 (A)Ⅱ  0.94  0.82 0.95 0.91 0.90 天水 (A)Ⅱ 0.98  0.85  0.95 0.92 0.92 
乌鞘岭 (A)Ⅰ  0.91  0.84 0.94 0.90 0.90 成县 (A)Ⅱ 0.89  0.72  0.92 0.85 0.86 
青海省 
西宁 (C)Ⅰ  0.93  0.83 0.95 0.90 0.91 玛多 (A)Ⅰ 0.89  0.83  0.94 0.9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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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屋面传热系数修正值    外墙、屋面传热系数修正值 
城   市 气候

区属 屋面 南墙 北墙 东墙 西墙
城   市 气候

区属 屋面 南墙 北墙 东墙 西墙

冷湖 (B)Ⅰ  0.93  0.83 0.95 0.91 0.91 河南 (A)Ⅰ 0.90  0.82  0.94 0.90 0.90 
大柴旦 (B)Ⅰ  0.93  0.83 0.95 0.91 0.91 托托河 (A)Ⅰ 0.90  0.84  0.95 0.90 0.90 
德令哈 (C)Ⅰ  0.93  0.83 0.95 0.91 0.90 曲麻菜 (A)Ⅰ 0.90  0.83  0.94 0.90 0.90 
刚察 (A)Ⅰ  0.91  0.83 0.95 0.90 0.91 达日 (A)Ⅰ 0.90  0.83  0.94 0.90 0.90 
格尔木 (C)Ⅰ  0.91  0.80 0.94 0.89 0.89 玉树 (B)Ⅰ 0.90  0.81  0.94 0.89 0.89 
都兰 (B)Ⅰ  0.91  0.82 0.94 0.90 0.90 杂多 (A)Ⅰ 0.91  0.84  0.95 0.90 0.90 
同德 (B)Ⅰ  0.91  0.82 0.95 0.90 0.91 — — — — —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A)Ⅱ  0.96  0.84 0.95 0.92 0.91 中宁 (A)Ⅱ 0.96  0.83  0.95 0.91 0.91 
盐池 (A)Ⅱ  0.94  0.83 0.95 0.91 0.91 — — — — — — —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乌鲁木齐 (C)Ⅰ  0.98  0.88 0.96 0.94 0.94 巴伦台 (C)Ⅰ 1.00  0.88  0.96 0.94 0.94 
哈巴河 (C)Ⅰ  0.98  0.88 0.96 0.94 0.93 库尔勒 (B)Ⅱ 0.95  0.82  0.95 0.91 0.91 
阿勒泰 (B)Ⅰ  0.98  0.88 0.96 0.94 0.94 库车 (A)Ⅱ 0.95  0.83  0.95 0.91 0.91 
富蕴 (B)Ⅰ  0.97  0.87 0.96 0.94 0.94 阿合奇 (C)Ⅰ 0.94  0.83  0.95 0.91 0.91 
和布克赛尔 (BⅠ ) 0.96  0.86 0.96 0.92 0.93 铁干里克 (B)Ⅱ 0.95  0.82  0.95 0.92 0.91 
塔城 (C)Ⅰ  1.00  0.88 0.96 0.94 0.94 阿拉尔 (A)Ⅱ 0.95  0.82  0.95 0.91 0.91 
克拉玛依 (C)Ⅰ  0.99  0.88 0.97 0.94 0.94 巴楚 (A)Ⅱ 0.95  0.80  0.94 0.91 0.90 
北塔山 (B)Ⅰ  0.97  0.87 0.96 0.93 0.93 喀什 (A)Ⅱ 0.94  0.80  0.94 0.90 0.90 
精河 (C)Ⅰ  0.99  0.89 0.96 0.94 0.94 若羌 (B)Ⅱ 0.93  0.81  0.94 0.90 0.90 
奇台 (C)Ⅰ  0.97  0.87 0.96 0.93 0.93 莎车 (A)Ⅱ 0.93  0.80  0.94 0.90 0.90 
伊宁 (A)Ⅱ  0.99  0.85 0.96 0.93 0.93 安德河 (A)Ⅱ 0.93  0.80  0.95 0.91 0.90 
吐鲁番 (B)Ⅱ  0.98  0.85 0.96 0.93 0.92 皮山 (A)Ⅱ 0.93  0.80  0.94 0.90 0.90 
哈密 (B)Ⅱ  0.96  0.84 0.95 0.92 0.92 和田 (A)Ⅱ 0.94  0.80  0.94 0.90 0.90 

注：表格中气候区属 (Ⅰ A)为严寒(A)区、 (Ⅰ B)为严寒(B)区、 (Ⅰ C)为严寒(C)区； 
                     (Ⅱ A)为寒冷(A)区、 (Ⅱ B)为寒冷(B)区。 

 
E.0.3 封闭阳台对外墙传热的影响可采用阳台温差修正系数ξ来计算。 

E.0.4 不同朝向的阳台温差修正系数ξ可按表 E.0.4确定。 

表 E.0.4   不同朝向的阳台温差修正系数ξ  
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直辖市 

凸阳台 0.44  0.62  0.56 0.56 凸阳台 0.47  0.61  0.57 0.57 

北京 
(B)Ⅱ  

凹阳台 0.32  0.47  0.43 0.43 天津 
(B)Ⅱ

凹阳台 0.35  0.47 0.43 0.43 

河北省 
凸阳台 0.46  0.61  0.57 0.57 凸阳台 0.49  0.62  0.58 0.58 

石家庄 (B)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蔚县 (C)Ⅰ
凹阳台 0.37  0.48 0.44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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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凸阳台 0.49  0.62  0.58 0.58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7 
围场 (CⅠ ) 

凹阳台 0.37  0.48  0.44 0.44 
唐山 (A)Ⅱ

凹阳台 0.35  0.47 0.43 0.44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7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7 

丰宁 (C)Ⅰ  
凹阳台 0.35  0.47  0.43 0.44 

乐亭 (A)Ⅱ
凹阳台 0.35  0.47 0.43 0.44 

凸阳台 0.49  0.62  0.58 0.58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7 
承德 (A)Ⅱ  

凹阳台 0.37  0.48  0.44 0.44 
保定 (B)Ⅱ

凹阳台 0.35  0.47 0.43 0.44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8 凸阳台 0.46  0.61  0.56 0.56 

张家口 (A)Ⅱ  
凹阳台 0.35  0.47  0.44 0.44 

沧州 (B)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凸阳台 0.46  0.62  0.57 0.57 凸阳台 0.46  0.61  0.56 0.57 
怀来 (A)Ⅱ  

凹阳台 0.35  0.47  0.43 0.44 
泊头 (B)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凸阳台 0.48  0.62  0.57 0.58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青龙 (A)Ⅱ  
凹阳台 0.36  0.47  0.44 0.44 邢台 

(B)Ⅱ
凹阳台 0.34  0.47 0.42 0.43 

山西省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7 凸阳台 0.46  0.61  0.57 0.57 

太原 (A)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榆社 (A)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7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大同 (C)Ⅰ  

凹阳台 0.35  0.47  0.43 0.44 
介休 (A)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凸阳台 0.47  0.62  0.58 0.57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河曲 (C)Ⅰ  

凹阳台 0.35  0.47  0.44 0.43 
阳城 (A)Ⅱ

凹阳台 0.33  0.47 0.43 0.43 

凸阳台 0.46  0.62  0.57 0.57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7 
原平 (A)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运城 (B)Ⅱ

凹阳台 0.35  0.47 0.44 0.44 

凸阳台 0.48  0.62  0.58 0.58 
离石 (A)Ⅱ  

凹阳台 0.36  0.47  0.44 0.44 
— — — — — — — 

内蒙古自治区 
凸阳台 0.48  0.62  0.58 0.58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6 呼和浩

特 (C)Ⅰ  
凹阳台 0.36  0.48  0.44 0.44 

满都拉 (C)Ⅰ
凹阳台 0.35  0.47 0.43 0.43 

凸阳台 0.57  0.65  0.62 0.62 凸阳台 0.49  0.62  0.57 0.58 
图里河 (A)Ⅰ  

凹阳台 0.43  0.50  0.47 0.47 
朱日和 (C)Ⅰ

凹阳台 0.37  0.48 0.44 0.44 

凸阳台 0.58  0.65  0.63 0.63 凸阳台 0.48  0.62  0.58 0.58 
海拉尔 (A)Ⅰ  

凹阳台 0.44  0.50  0.48 0.48 
赤峰 (C)Ⅰ

凹阳台 0.36  0.48 0.44 0.44 

凸阳台 0.58  0.65  0.62 0.63 凸阳台 0.50  0.63  0.58 0.59 
博克图 (A)Ⅰ  

凹阳台 0.44  0.50  0.48 0.48 
多伦 (B)Ⅰ

凹阳台 0.38  0.48 0.44 0.45 

凸阳台 0.57  0.65  0.62 0.62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7 新巴尔

虎右旗 (A)Ⅰ  
凹阳台 0.43  0.50  0.47 0.47 

额 济 纳

旗 (C)Ⅰ
凹阳台 0.34  0.47 0.42 0.43 

凸阳台 0.56  0.64  0.60 0.60 凸阳台 0.50  0.62  0.58 0.58 
阿尔山 (A)Ⅰ  

凹阳台 0.42  0.49  0.46 0.46 
化德 (B)Ⅰ

凹阳台 0.37  0.48 0.44 0.44 

凸阳台 0.54  0.64  0.61 0.61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7 东乌珠

穆沁旗 (B)Ⅰ  
凹阳台 0.41  0.49  0.46 0.46 

达 尔 罕

联合旗 (Ⅰ C)
凹阳台 0.35  0.47 0.44 0.43 

凸阳台 0.53  0.64  0.60 0.60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那仁宝

拉格 (A)Ⅰ  
凹阳台 0.40  0.49  0.46 0.46 

乌 拉 特

后旗 (C)Ⅰ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凸阳台 0.53  0.64  0.60 0.60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7 西乌珠

穆沁旗 
(B)Ⅰ  

凹阳台 0.40  0.49  0.46 0.46 
海力素 (C)Ⅰ

凹阳台 0.35  0.47 0.43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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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凸阳台 0.51  0.63  0.58 0.59 凸阳台 0.48  0.62  0.57 0.57 扎鲁特

旗 (C)Ⅰ  
凹阳台 0.38  0.48  0.45 0.45 

集宁 (C)Ⅰ
凹阳台 0.36  0.47 0.43 0.44 

凸阳台 0.54  0.64  0.60 0.60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阿巴嘎

旗 
(B)Ⅰ  

凹阳台 0.41  0.49  0.46 0.46 
临河 (A)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凸阳台 0.51  0.63  0.58 0.59 凸阳台 0.44  0.61  0.56 0.56 巴林左

旗 (C)Ⅰ  
凹阳台 0.38  0.48  0.45 0.45 

巴 音 毛

道 (C)Ⅰ
凹阳台 0.33  0.47 0.43 0.42 

凸阳台 0.53  0.64  0.60 0.60 凸阳台 0.46  0.61  0.56 0.56 锡林浩

特 (B)Ⅰ  
凹阳台 0.40  0.49  0.46 0.46 

东胜 (C)Ⅰ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2 

凸阳台 0.52  0.63  0.59 0.59 凸阳台 0.44  0.61  0.56 0.55 二连浩

特 
(A)Ⅰ  

凹阳台 0.40  0.48  0.45 0.45 
吉兰太 (A)Ⅱ

凹阳台 0.33  0.47 0.43 0.42 

凸阳台 0.49  0.62  0.58 0.58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林西 (C)Ⅰ  

凹阳台 0.37  0.48  0.44 0.44 
鄂 托 克

旗 (C)Ⅰ
凹阳台 0.33  0.47 0.43 0.42 

凸阳台 0.51  0.63  0.59 0.59 哲里木

盟 
(C)Ⅰ  

凹阳台 0.38  0.48  0.45 0.45 
— — — — — — — 

辽宁省 
凸阳台 0.52  0.63  0.59 0.60 凸阳台 0.50  0.63  0.58 0.59 

沈阳 (C)Ⅰ  
凹阳台 0.39  0.48  0.45 0.46 

锦州 (A)Ⅱ
凹阳台 0.38  0.48 0.45 0.45 

凸阳台 0.51  0.63  0.59 0.59 凸阳台 0.53  0.63  0.60 0.60 
彰武 (C)Ⅰ  

凹阳台 0.38  0.48  0.45 0.45 
宽甸 (C)Ⅰ

凹阳台 0.40  0.48 0.46 0.46 

凸阳台 0.55  0.64  0.61 0.61 凸阳台 0.51  0.63  0.59 0.59 
清原 (C)Ⅰ  

凹阳台 0.42  0.49  0.47 0.47 
营口 (A)Ⅱ

凹阳台 0.39  0.48 0.45 0.45 

凸阳台 0.50  0.62  0.59 0.59 凸阳台 0.50  0.63  0.59 0.58 
朝阳 (A)Ⅱ  

凹阳台 0.38  0.48  0.45 0.45 
丹东 (A)Ⅱ

凹阳台 0.38  0.48 0.45 0.44 

凸阳台 0.53  0.63  0.60 0.60 凸阳台 0.46  0.61  0.56 0.56 
本溪 (C)Ⅰ  

凹阳台 0.40  0.49  0.46 0.46 
大连 (A)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2 
吉林省 

凸阳台 0.54  0.64  0.60 0.61 凸阳台 0.56  0.64  0.61 0.61 
长春 (C)Ⅰ  

凹阳台 0.41  0.49  0.46 0.46 
桦甸 (B)Ⅰ

凹阳台 0.42  0.49 0.47 0.47 

凸阳台 0.54  0.64  0.60 0.61 凸阳台 0.54  0.64  0.60 0.60 前郭尔

罗斯 
(C)Ⅰ  

凹阳台 0.41  0.49  0.46 0.46 
延吉 (C)Ⅰ

凹阳台 0.41  0.49 0.46 0.46 

凸阳台 0.54  0.64  0.60 0.60 凸阳台 0.56  0.64  0.61 0.61 
长岭 (C)Ⅰ  

凹阳台 0.41  0.49  0.46 0.46 
临江 (C)Ⅰ

凹阳台 0.42  0.49 0.47 0.47 

凸阳台 0.55  0.64  0.60 0.61 凸阳台 0.55  0.64  0.61 0.61 
敦化 (B)Ⅰ  

凹阳台 0.41  0.49  0.46 0.46 
长白 (B)Ⅰ

凹阳台 0.42  0.49 0.46 0.46 

凸阳台 0.53  0.63  0.60 0.60 凸阳台 0.54  0.64  0.60 0.61 
四平 (C)Ⅰ  

凹阳台 0.40  0.49  0.46 0.46 
集安 (C)Ⅰ

凹阳台 0.41  0.49 0.46 0.46 
黑龙江省 

凸阳台 0.56  0.64  0.62 0.62 凸阳台 0.57  0.64  0.62 0.62 
哈尔滨 (B)Ⅰ  

凹阳台 0.43  0.49  0.47 0.47 
富锦 (B)Ⅰ

凹阳台 0.43  0.49 0.47 0.47 

凸阳台 0.58  0.65  0.62 0.62 凸阳台 0.55  0.64  0.61 0.61 
漠河 (A)Ⅰ  

凹阳台 0.44  0.50  0.47 0.47 
泰来 Ⅰ(B)

凹阳台 0.42  0.49 0.46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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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凸阳台 0.58  0.65  0.62 0.62 凸阳台 0.56  0.64  0.61 0.61 
呼玛 (A)Ⅰ  

凹阳台 0.44  0.50  0.48 0.48 
安达 (B)Ⅰ

凹阳台 0.42  0.49 0.47 0.47 

凸阳台 0.58  0.65  0.62 0.63 凸阳台 0.56  0.64  0.61 0.61 
黑河 (A)Ⅰ  

凹阳台 0.44  0.50  0.48 0.48 
宝清 (B)Ⅰ

凹阳台 0.42  0.49 0.47 0.47 

凸阳台 0.59  0.65  0.63 0.63 凸阳台 0.57  0.65  0.62 0.62 
孙吴 (A)Ⅰ  

凹阳台 0.45  0.50  0.49 0.48 
通河 (B)Ⅰ

凹阳台 0.43  0.50 0.47 0.47 

凸阳台 0.58  0.65  0.62 0.62 凸阳台 0.56  0.64  0.61 0.61 
嫩江 (A)Ⅰ  

凹阳台 0.44  0.50  0.48 0.48 
虎林 (B)Ⅰ

凹阳台 0.43  0.49 0.47 0.47 

凸阳台 0.57  0.65  0.62 0.62 凸阳台 0.55  0.64  0.61 0.61 
克山 (B)Ⅰ  

凹阳台 0.44  0.50  0.47 0.48 
鸡西 (B)Ⅰ

凹阳台 0.42  0.49 0.46 0.46 

凸阳台 0.58  0.65  0.62 0.63 凸阳台 0.56  0.64  0.61 0.61 
伊春 Ⅰ(A) 

凹阳台 0.44  0.50  0.48 0.48 
尚志 (B)Ⅰ

凹阳台 0.42  0.49 0.47 0.47 

凸阳台 0.57  0.65  0.62 0.62 凸阳台 0.55  0.64  0.61 0.61 
海伦 (B)Ⅰ  

凹阳台 0.44  0.50  0.47 0.48 
牡丹江 (B)Ⅰ

凹阳台 0.41  0.49 0.46 0.46 

凸阳台 0.55  0.64  0.61 0.61 凸阳台 0.55  0.64  0.60 0.61 齐齐哈

尔 
(B)Ⅰ  

凹阳台 0.42  0.49  0.46 0.47 
绥芬河 (B)Ⅰ

凹阳台 0.41  0.49 0.46 0.46 
江苏省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凸阳台 0.43  0.60  0.55 0.55 
赣榆 (A)Ⅱ  

凹阳台 0.33  0.47  0.43 0.43 
射阳 (B)Ⅱ

凹阳台 0.32  0.46 0.42 0.42 
凸阳台 0.46  0.61  0.57 0.57 

徐州 (B)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 — — — — — — 

安徽省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8 

亳州 (B)Ⅱ  
凹阳台 0.35  0.47  0.44 0.44 

— — — — — — — 

山东省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凸阳台 0.46  0.61  0.57 0.57 

济南 (B)Ⅱ  
凹阳台 0.33  0.46  0.42 0.43 

莘县 (A)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凸阳台 0.44  0.60  0.55 0.55 凸阳台 0.46  0.61  0.56 0.56 
长岛 (A)Ⅱ  

凹阳台 0.32  0.46  0.42 0.42 
沂源 (A)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5 凸阳台 0.42  0.60  0.53 0.54 

龙口 (A)Ⅱ  
凹阳台 0.33  0.46  0.42 0.42 

青岛 (A)Ⅱ
凹阳台 0.31  0.46 0.40 0.41 

凸阳台 0.46  0.61  0.56 0.57 凸阳台 0.44  0.61  0.56 0.56 
惠民县 (B)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兖州 (B)Ⅱ

凹阳台 0.33  0.47 0.42 0.43 
凸阳台 0.42  0.60  0.54 0.55 凸阳台 0.41  0.59  0.52 0.53 

德州 (B)Ⅱ  
凹阳台 0.31  0.46  0.41 0.41 

日照 (A)Ⅱ
凹阳台 0.30  0.45 0.39 0.40 

凸阳台 0.41  0.60  0.54 0.54 凸阳台 0.44  0.61  0.55 0.55 
成山头 (A)Ⅱ  

凹阳台 0.30  0.46  0.41 0.41 
费县 (A)Ⅱ

凹阳台 0.32  0.46 0.42 0.42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凸阳台 0.44  0.61  0.55 0.55 

陵县 (B)Ⅱ  
凹阳台 0.33  0.47  0.43 0.43 

菏泽 (A)Ⅱ
凹阳台 0.32  0.46 0.42 0.42 

凸阳台 0.44  0.61  0.55 0.55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海阳 (A)Ⅱ  

凹阳台 0.32  0.46  0.42 0.42 
定陶 (B)Ⅱ

凹阳台 0.33  0.47 0.42 0.43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凸阳台 0.44  0.61  0.55 0.56 

潍坊 (A)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临沂 (A)Ⅱ
凹阳台 0.33  0.46 0.42 0.42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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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凸阳台 0.43  0.60  0.55 0.55 凸阳台 0.45  0.61  0.57 0.56 
郑州 (B)Ⅱ  

凹阳台 0.32  0.46  0.42 0.42 
卢氏 (A)Ⅱ

凹阳台 0.33  0.47 0.43 0.43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凸阳台 0.45  0.61  0.56 0.56 

安阳 (B)Ⅱ  
凹阳台 0.33  0.47  0.42 0.43 

西华 (B)Ⅱ
凹阳台 0.34  0.47 0.42 0.43 

凸阳台 0.44  0.61  0.56 0.56 
孟津 (A)Ⅱ  

凹阳台 0.33  0.46  0.42 0.43 
— — — — — — — 

四川省 
凸阳台 0.43  0.60  0.54 0.54 凸阳台 0.35  0.58  0.49 0.49 

若尔盖 (B)Ⅰ  
凹阳台 0.32  0.46  0.41 0.41 

甘孜 (C)Ⅰ
凹阳台 0.25  0.44 0.37 0.37 

凸阳台 0.41  0.60  0.54 0.54 凸阳台 0.43  0.61  0.55 0.55 
松潘 (C)Ⅰ  

凹阳台 0.30  0.46  0.41 0.41 
康定 (C)Ⅰ

凹阳台 0.32  0.46 0.42 0.42 
凸阳台 0.42  0.59  0.52 0.52 凸阳台 0.28  0.56  0.48 0.47 

色达 (A)Ⅰ  
凹阳台 0.31  0.45  0.39 0.39 

巴塘 (A)Ⅱ
凹阳台 0.19  0.42 0.36 0.35 

凸阳台 0.37  0.59  0.52 0.52 凸阳台 0.39  0.59  0.52 0.51 
马尔康 (A)Ⅱ  

凹阳台 0.27  0.45  0.39 0.39 
理塘 (B)Ⅰ

凹阳台 0.28  0.45 0.39 0.38 
凸阳台 0.43  0.60  0.55 0.55 凸阳台 0.34  0.56  0.48 0.47 

德格 (C)Ⅰ  
凹阳台 0.32  0.46  0.41 0.42 

稻城 (C)Ⅰ
凹阳台 0.24  0.43 0.36 0.35 

贵州省 
凸阳台 0.42  0.60  0.54 0.54 凸阳台 0.42  0.60  0.54 0.54 

毕节 (A)Ⅱ  
凹阳台 0.31  0.46  0.41 0.41 

威宁 (A)Ⅱ
凹阳台 0.31  0.46 0.41 0.41 

云南省 
凸阳台 0.41  0.59  0.53 0.53 凸阳台 0.34  0.58  0.51 0.50 

德钦 (C)Ⅰ  
凹阳台 0.30  0.45  0.40 0.40 

昭通 (A)Ⅱ
凹阳台 0.25  0.44 0.39 0.37 

西藏自治区 
凸阳台 0.35  0.58  0.50 0.51 凸阳台 0.44  0.60  0.55 0.55 

拉萨 (A)Ⅱ  
凹阳台 0.25  0.44  0.38 0.38 

昌都 (A)Ⅱ
凹阳台 0.32  0.46 0.41 0.41 

凸阳台 0.38  0.58  0.49 0.50 凸阳台 0.42  0.59  0.51 0.52 
狮泉河 (A)Ⅰ  

凹阳台 0.27  0.44  0.37 0.38 
申扎 (A)Ⅰ

凹阳台 0.31  0.45 0.39 0.39 
凸阳台 0.45  0.57  0.47 0.48 凸阳台 0.29  0.56  0.46 0.47 

改则 (A)Ⅰ  
凹阳台 0.34  0.43  0.35 0.36 

林芝 (A)Ⅱ
凹阳台 0.20  0.43 0.35 0.35 

凸阳台 0.44  0.59  0.51 0.52 凸阳台 0.36  0.58  0.49 0.50 
索县 (B)Ⅰ  

凹阳台 0.32  0.45  0.39 0.39 
日喀则 (C)Ⅰ

凹阳台 0.26  0.44 0.37 0.38 
凸阳台 0.48  0.61  0.55 0.56 凸阳台 0.40  0.59  0.51 0.52 

那曲 (A)Ⅰ  
凹阳台 0.36  0.47  0.42 0.43 

隆子 (Ⅰ C)
凹阳台 0.29  0.45 0.38 0.39 

凸阳台 0.44  0.60  0.53 0.54 凸阳台 0.44  0.60  0.52 0.53 
丁青 (B)Ⅰ  

凹阳台 0.32  0.46  0.40 0.41 
帕里 (A)Ⅰ

凹阳台 0.32  0.45 0.39 0.40 
凸阳台 0.43  0.60  0.52 0.53 

班戈 (A)Ⅰ  
凹阳台 0.32  0.45  0.39 0.40 

— — — — — — — 

陕西省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7 凸阳台 0.47  0.62  0.57 0.57 

西安 (B)Ⅱ  
凹阳台 0.35  0.47  0.43 0.44 

延安 (A)Ⅱ
凹阳台 0.35  0.47 0.44 0.43 

凸阳台 0.47  0.62  0.58 0.58 凸阳台 0.46  0.61  0.56 0.57 
榆林 (A)Ⅱ  

凹阳台 0.35  0.47  0.44 0.44 
宝鸡 (A)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甘肃省 

凸阳台 0.43  0.61  0.56 0.56 凸阳台 0.46  0.61  0.56 0.57 
兰州 (A)Ⅱ  

凹阳台 0.32  0.46  0.42 0.42 
西峰镇 (A)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敦煌 (A)Ⅱ  凸阳台 0.43  0.61  0.56 0.56 平凉 (A)Ⅱ 凸阳台 0.46  0.61  0.57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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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凹阳台 0.32  0.47  0.43 0.42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凸阳台 0.43  0.61  0.55 0.56 凸阳台 0.44  0.61  0.55 0.55 

酒泉 (C)Ⅰ  
凹阳台 0.32  0.47  0.42 0.42 

合作 (B)Ⅰ
凹阳台 0.33  0.46 0.42 0.42 

凸阳台 0.43  0.61  0.55 0.56 凸阳台 0.43  0.61  0.54 0.55 
张掖 (C)Ⅰ  

凹阳台 0.32  0.47  0.42 0.42 
岷县 (C)Ⅰ

凹阳台 0.32  0.46 0.41 0.42 
凸阳台 0.43  0.61  0.55 0.55 凸阳台 0.47  0.61  0.57 0.57 

民勤 (A)Ⅱ  
凹阳台 0.31  0.46  0.42 0.42 

天水 (A)Ⅱ
凹阳台 0.35  0.47 0.43 0.43 

凸阳台 0.45  0.60  0.54 0.55 凸阳台 0.29  0.57  0.47 0.48 
乌鞘岭 (A)Ⅰ  

凹阳台 0.33  0.46  0.41 0.41 
成县 (A)Ⅱ

凹阳台 0.20  0.43 0.35 0.36 
青海省 

凸阳台 0.44  0.61  0.55 0.55 凸阳台 0.44  0.60  0.54 0.54 
西宁 (C)Ⅰ  

凹阳台 0.32  0.46  0.41 0.42 
玛多 (A)Ⅰ

凹阳台 0.32  0.46 0.41 0.41 
凸阳台 0.44  0.61  0.56 0.56 凸阳台 0.43  0.60  0.54 0.54 

冷湖 (B)Ⅰ  
凹阳台 0.33  0.47  0.42 0.42 

河南 (A)Ⅰ
凹阳台 0.32  0.46 0.41 0.41 

凸阳台 0.44  0.61  0.56 0.55 凸阳台 0.45  0.61  0.54 0.55 
大柴旦 (B)Ⅰ  

凹阳台 0.33  0.47  0.42 0.42 
托托河 (A)Ⅰ

凹阳台 0.34  0.46 0.41 0.41 
凸阳台 0.44  0.61  0.55 0.55 凸阳台 0.44  0.60  0.54 0.54 

德令哈 (C)Ⅰ  
凹阳台 0.33  0.46  0.42 0.42 

曲麻菜 (A)Ⅰ
凹阳台 0.33  0.46 0.41 0.41 

凸阳台 0.44  0.61  0.54 0.55 凸阳台 0.44  0.60  0.54 0.54 
刚察 (A)Ⅰ  

凹阳台 0.33  0.46  0.41 0.42 
达日 (A)Ⅰ

凹阳台 0.33  0.46 0.41 0.41 
凸阳台 0.40  0.60  0.53 0.53 凸阳台 0.41  0.60  0.53 0.53 

格尔木 (C)Ⅰ  
凹阳台 0.29  0.46  0.40 0.40 

玉树 (B)Ⅰ
凹阳台 0.30  0.45 0.40 0.40 

凸阳台 0.42  0.60  0.54 0.54 凸阳台 0.46  0.61  0.54 0.55 
都兰 (B)Ⅰ  

凹阳台 0.31  0.46  0.41 0.41 
杂多 (A)Ⅰ

凹阳台 0.34  0.46 0.41 0.41 
凸阳台 0.43  0.61  0.54 0.55 

同德 (B)Ⅰ  
凹阳台 0.32  0.46  0.41 0.42 

— — — — —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凸阳台 0.45  0.61  0.57 0.56 凸阳台 0.44  0.61  0.56 0.56 

银川 (A)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2 

中宁 (A)Ⅱ
凹阳台 0.33  0.46 0.42 0.42 

凸阳台 0.44  0.61  0.56 0.55 
盐池 (A)Ⅱ  

凹阳台 0.33  0.46  0.42 0.42 
— — — — — — —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凸阳台 0.51  0.63  0.59 0.60 凸阳台 0.51  0.63  0.59 0.59 乌鲁木

齐 
(C)Ⅰ  

凹阳台 0.39  0.48  0.45 0.45 
巴伦台 (C)Ⅰ

凹阳台 0.38  0.48 0.45 0.45 
凸阳台 0.51  0.63  0.59 0.59 凸阳台 0.43  0.61  0.56 0.55 

哈巴河 (C)Ⅰ  
凹阳台 0.38  0.48  0.45 0.45 

库尔勒 (B)Ⅱ
凹阳台 0.32  0.47 0.42 0.42 

凸阳台 0.51  0.63  0.59 0.59 凸阳台 0.44  0.61  0.56 0.55 
阿勒泰 (B)Ⅰ  

凹阳台 0.38  0.48  0.45 0.45 
库车 (A)Ⅱ

凹阳台 0.32  0.47 0.42 0.42 
凸阳台 0.50  0.63  0.60 0.59 凸阳台 0.44  0.61  0.56 0.56 

富蕴 (B)Ⅰ  
凹阳台 0.38  0.48  0.45 0.45 

阿合奇 (C)Ⅰ
凹阳台 0.32  0.47 0.43 0.42 

凸阳台 0.48  0.62  0.58 0.58 凸阳台 0.43  0.61  0.56 0.56 和布克

赛尔 
(B)Ⅰ  

凹阳台 0.36  0.48  0.44 0.44 
铁 干 里

克 
(B)Ⅱ

凹阳台 0.32  0.47 0.43 0.42 
凸阳台 0.51  0.63  0.60 0.60 凸阳台 0.42  0.61  0.56 0.56 

塔城 (C)Ⅰ  
凹阳台 0.38  0.49  0.46 0.46 

阿拉尔 (A)Ⅱ
凹阳台 0.31  0.47 0.43 0.42 

凸阳台 0.52  0.64  0.60 0.60 凸阳台 0.40  0.60  0.55 0.55 克拉玛

依 
(C)Ⅰ  

凹阳台 0.39  0.49  0.46 0.46 
巴楚 (A)Ⅱ

凹阳台 0.29  0.46 0.42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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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阳台温差修正系数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城   市 气候

区属

阳台 
类型 

南向 北向 东向 西向

凸阳台 0.49  0.63  0.58 0.58 凸阳台 0.40  0.60  0.55 0.54 
北塔山 (B)Ⅰ  

凹阳台 0.37  0.48  0.44 0.45 
喀什 (A)Ⅱ

凹阳台 0.29  0.46 0.41 0.41 
凸阳台 0.52  0.63  0.60 0.60 凸阳台 0.42  0.60  0.55 0.54 

精河 (C)Ⅰ  
凹阳台 0.39  0.49  0.46 0.46 

若羌 (B)Ⅱ
凹阳台 0.31  0.46 0.41 0.41 

凸阳台 0.50  0.63  0.59 0.59 凸阳台 0.39  0.60  0.55 0.54 
奇台 (C)Ⅰ  

凹阳台 0.37  0.48  0.45 0.45 
莎车 (A)Ⅱ

凹阳台 0.29  0.46 0.41 0.41 
凸阳台 0.47  0.62  0.59 0.58 凸阳台 0.40  0.61  0.55 0.55 

伊宁 (A)Ⅱ  
凹阳台 0.35  0.48  0.45 0.44 

安德河 (A)Ⅱ
凹阳台 0.30  0.46 0.42 0.41 

凸阳台 0.46  0.62  0.58 0.58 凸阳台 0.40  0.60  0.54 0.54 
吐鲁番 (B)Ⅱ  

凹阳台 0.35  0.47  0.44 0.44 
皮山 (A)Ⅱ

凹阳台 0.29  0.46 0.41 0.41 
凸阳台 0.45  0.62  0.57 0.57 凸阳台 0.40  0.60  0.54 0.54 

哈密 (B)Ⅱ  
凹阳台 0.34  0.47  0.43 0.43 

和田 (A)Ⅱ
凹阳台 0.29  0.46 0.41 0.41 

注：1. 表中凸阳台包含正面和左右侧面三个接触室外空气的外立面，而凹阳台则只有正面一个接触室外空
气的外立面。 
   2. 表格中气候区属Ⅰ(A)为严寒(A)区、Ⅰ(B)为严寒(B)区、Ⅰ(C)为严寒(C)区； 
                    Ⅱ(A)为寒冷(A)区、Ⅱ(B)为寒冷(B)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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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关于面积和体积的计算 

 

F.0.1建筑面积（A0），应按各层外墙外包线围成的平面面积的总和计算，包括半地下室的面

积，不包括地下室的面积。  

F.0.2 建筑体积（V0 ），应按与计算建筑面积所对应的建筑物外表面和底层地面所围成的体

积计算。 

F.0.3 换气体积（V ），当楼梯间及外廊不采暖时，应按 V＝0.60 V0计算；当楼梯间及外廊

采暖时，应按 V＝0.65V0计算。 

F.0.4 屋面或顶棚面积，应按支承屋顶的外墙外包线围成的面积计算。 

F.0.5 外墙面积，应按不同朝向分别计算。某一朝向的外墙面积，应由该朝向的外表面积减

去外窗面积构成。 

F.0.6 外窗（包括阳台门上部透明部分）面积，应按不同朝向和有无阳台分别计算，取洞口

面积。 

F.0.7 外门面积，应按不同朝向分别计算，取洞口面积。 

F.0.8 阳台门下部不透明部分面积，应按不同朝向分别计算，取洞口面积。 

F.0.9 地面面积，应按外墙内侧围成的面积计算。 

F.0.10 地板面积，应按外墙内侧围成的面积计算，并应区分为接触室外空气的地板和不采

暖地下室上部的地板。 

F.0.11 凹凸墙面的朝向归属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某朝向有外凸部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凸出部分的长度（垂直于该朝向的尺寸）小于或等于 1.5 m时，该凸出部分的全

部外墙面积应计入该朝向的外墙总面积； 

2) 当凸出部分的长度大于 1.5 m时，该凸出部分应按各自实际朝向计入各自朝向的外

墙总面积。 

2 当某朝向有内凹部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凹入部分的宽度（平行于该朝向的尺寸）小于 5 m，且凹入部分的长度小于或等

于凹入部分的宽度时，该凹入部分的全部外墙面积应计入该朝向的外墙总面积； 

2) 当凹入部分的宽度（平行于该朝向的尺寸）小于 5 m，且凹入部分的长度大于凹入

部分的宽度时，该凹入部分的两个侧面外墙面积应计入北向的外墙总面积，该凹

入部分的正面外墙面积应计入该朝向的外墙总面积； 

3) 当凹入部分的宽度大于或等于 5m时，该凹入部分应按各实际朝向计入各自朝向的

外墙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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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2 内天井墙面的朝向归属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内天井的高度大于等于内天井最宽边长的 2 倍时，内天井的全部外墙面积应计入

北向的外墙总面积； 

2 当内天井的高度小于内天井最宽边长的 2 倍时，内天井的外墙应按各实际朝向计入

各自朝向的外墙总面积。 

  



 

53 

附录 G 采暖管道最小保温层厚度 (δmin ) 

G.0.1  当管道保温材料采用玻璃棉时，其最小保温层厚度应按表 G.0.1-1、表 G.0.1-2选用。
玻璃棉材料的导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m m0.024 0.00018tλ = +                     （G.0.1） 

式中： mλ  ——玻璃棉的导热系数 [W / (m·K)]。 
表 G.0.1-1 玻璃棉保温材料的管道最小保温层厚度 (mm) 

气候分区 严寒(A)区    tmw=40.9℃ 严寒(B)区   tmw=43.6℃ 

公称直径  
热价 20 
元/GJ 

热价 30 
元/GJ 

热价 40
元/GJ 

热价 50
元/GJ 

热价 60
元/GJ 

热价 20
元/GJ 

热价 30
元/GJ 

热价 40
元/GJ  

热价 50
元/GJ 50 

热价 60
元/GJ 

DN 25 23 28 31 34 37 22 27 30 33 36 

DN 32 24 29 33 36 38 23 28 31 34 37 

DN 40 25 30 34 37 40 24 29 32 36 38 

DN 50 26 31 35 39 42 25 30 34 37 40 

DN 70 27 33 37 41 44 26 31 36 39 43 

DN 80 28 34 38 42 46 27 32 37 40 44 

DN 100 29 35 40 44 47 28 33 38 42 45 

DN 125 30 36 41 45 49 28 34 39 43 47 

DN 150 30 37 42 46 50 29 35 40 44 48 

DN 200 31 38 44 48 53 30 36 42 46 50 

DN 250 32 39 45 50 54 31 37 43 47 52 

DN 300 32 40 46 51 55 31 38 43 48 53 

DN 350 33 40 46 51 56 31 38 44 49 53 

DN 400 33 41 47 52 57 31 39 44 50 54 

DN 450 33 41 47 52 57 32 39 45 50 55 

注：保温材料层的平均使用温度 20-t 2
tt

mw
hege+= ； get 、 het 分别为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下，热网供回水平

均温度 (℃)。 
 

表 G.0.1-2 玻璃棉保温材料的管道最小保温层厚度 (mm) 

气候分区 严寒(C)区    tmw=43.8℃ 寒冷(A)区或寒冷(B)区    tmw=48.4℃ 

公称直径  
热价 20 
元/GJ 

热价 30 
元/GJ 

热价 40
元/GJ 

热价 50
元/GJ 

热价 60
元/GJ 

热价 20
元/GJ 

热价 30
元/GJ 

热价 40
元/GJ  

热价 50
元/GJ 

热价 60
元/GJ

DN 25 21 25 28 31 34 20 24 28 30 33 

DN 32 22 26 29 32 35 21 25 29 31 34 

DN 40 23 27 30 33 36 22 26 29 32 35 

DN 50 23 28 32 35 38 23 27 31 34 37 

DN 70 25 30 34 37 40 24 29 32 36 39 

DN 80 25 30 35 38 41 24 29 33 37 40 

DN 100 26 31 36 39 43 25 30 34 38 41 

DN 125 27 32 37 41 44 26 31 35 39 43 

DN 150 27 33 38 42 45 26 32 36 40 44 

DN 200 28 34 39 43 47 27 33 38 42 46 

DN 250 28 35 40 44 48 27 33 39 43 47 

DN 300 29 35 41 45 49 28 34 39 4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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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 350 29 36 41 46 50 28 34 40 44 48 

DN 400 29 36 42 46 51 28 35 40 45 49 

DN 450 29 36 42 47 51 28 35 40 45 49 
注：保温材料层的平均使用温度 20-t 2

tt
mw

hege+= ； get 、 het 分别为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下，热网供回水平均温

度 (℃)。 
 
G.0.2 当管道保温采用聚氨酯硬质泡沫材料时，其最小保温层厚度应按表 G.0.2-1、表 G.0.2-2
选用。聚氨酯硬质泡沫材料的导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m m0.02 0.00014tλ = +                                  (G.0.2) 

式中： mλ  ——聚氨酯硬质泡沫的导热系数 [W / (m·K)]。 
 

表 G.0.2-1   聚氨酯硬质泡沫保温材料的管道最小保温层厚度 (mm) 
气候分区 严寒(A)区    tmw=40.9℃ 严寒(B)区   tmw=43.6℃ 
公称直径 

DN 
热价 20 
元/GJ 

热价 30 
元/GJ 

热价 40
元/GJ 

热价 50
元/GJ 

热价 60
元/GJ 

热价 20
元/GJ 

热价 30
元/GJ 

热价 40
元/GJ  

热价 50
元/GJ 

热价 60
元/GJ 

DN 25 17 21 23 26 27 16 20 22 25 26 

DN 32 18 21 24 26 28 17 20 23 25 27 

DN 40 18 22 25 27 29 17 21 24 26 28 

DN 50 19 23 26 29 31 18 22 25 27 30 

DN 70 20 24 27 30 32 19 23 26 29 31 

DN 80 20 24 28 31 33 19 23 27 29 32 

DN 100 21 25 29 32 34 20 24 27 30 33 

DN 125 21 26 29 33 35 20 25 28 31 34 

DN 150 21 26 30 33 36 20 25 29 32 35 

DN 200 22 27 31 35 38 21 26 30 33 36 

DN 250 22 27 32 35 39 21 26 30 34 37 

DN 300 23 28 32 36 39 21 26 31 34 37 

DN 350 23 28 32 36 40 22 27 31 34 38 

DN 400 23 28 33 36 40 22 27 31 35 38 

DN 450 23 28 33 37 40 22 27 31 35 38 
注：保温材料层的平均使用温度 20-t 2

tt
mw

hege+= ； get 、 het 分别为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下，热网供回水平均温

度 (℃)。 
 

表 G.0.2-2   聚氨酯硬质泡沫保温材料的管道最小保温层厚度 (mm) 
气候分区 严寒(C)区    tmw=43.8℃ 寒冷(A)区或寒冷(B)区   tmw=48.4℃ 
公称直径 

DN 
热价 20 
元/GJ 

热价 30 
元/GJ 

热价 40
元/GJ 

热价 50
元/GJ 

热价 60
元/GJ 

热价 20
元/GJ 

热价 30
元/GJ 

热价 40
元/GJ  

热价 50
元/GJ 

热价 60
元/GJ 

DN 25 15 19 21 23 25 15 18 20 22 24 

DN 32 16 19 22 24 26 15 18 21 23 25 

DN 40 16 20 22 25 27 16 19 22 24 26 

DN 50 17 20 23 26 28 16 20 23 25 27 

DN 70 18 21 24 27 29 17 21 24 26 28 

DN 80 18 22 25 28 30 17 21 24 27 29 

DN 100 18 22 26 28 31 18 22 25 2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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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 125 19 23 26 29 32 18 22 25 28 31 

DN 150 19 23 27 30 33 18 22 26 29 31 

DN 200 20 24 28 31 34 19 23 27 30 32 

DN 250 20 24 28 31 34 19 23 27 30 33 

DN 300 20 25 28 32 35 19 24 27 31 34 

DN 350 20 25 29 32 35 19 24 28 31 34 

DN 400 20 25 29 32 35 19 24 28 31 34 

DN 450 20 25 29 33 36 20 24 28 31 34 
注：保温材料层的平均使用温度 20-t 2

tt
mw

hege+= ； get 、 het 分别为采暖期室外平均温度下，热网供回水平均温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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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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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0 经住房与城乡建设部 

2010年 3月 18日以第 522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 26-95的基础

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参编单位是中国建筑技术

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哈尔滨建筑大学、辽宁省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所，

主要起草人员是杨善勤、郎四维、李惠茹、朱文鹏、许文发、朱盈豹、欧阳坤泽、

黄鑫、谢守穆。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严寒和寒冷地区气候子区及室内

热环境计算参数”按采暖度日数细分了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子区，规定了冬季采暖

计算温度和计算换气次数。2、“建筑与围护结构热工设计”规定了体形系数和窗墙

面积比限值，并按新分的气候子区规定了围护结构热工参数限值；规定了围护结构

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的方法和要求；采用稳态计算方法，给出该地区居住建筑的采

暖耗热量指标。3、“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节能设计”提出对热源、热力站及热力

网、采暖系统、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设计的基本规定，并与当前我国北方城市的供

热改革相结合，提供相应的指导原则和技术措施。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

解和执行条文规定，《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

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

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

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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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节约能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根本要求。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规定，201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比 2005 年降低 20%左右，这是一个约束性的、必须实

现的指标，任务相当艰巨。我国建筑用能已达到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1/4 左右，并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逐步增加。居住建筑用能数量巨大，并且具有很大的节能潜力。因此，抓紧居住建筑节能已是当务之

急。根据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将 1995 年发布的行业标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JGJ 26--95）进行修订补充，提高节能目标，并更名为《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认

真实施修改补充后的标准，必将有利于改善我国北方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的室内热环境，进一步提高

采暖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居住建筑的能源消耗，为实现国家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战略，贯彻有关

政策和法规作出重要贡献。 
 
1.0.2 2007 年末，我国严寒和寒冷地区城市实有住宅建筑面积共 51.2 亿 m2，规模十分巨大，而且每年新
增的住宅建筑数量仍就相当可观。现在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 2000 美元，正是人民生活消费加快

升级的阶段，广大居民对居住热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采暖和空调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因此新建的居住建

筑必须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这样才能在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求的同时，减轻建筑耗能对国家

的能源供应的压力。 

当其他类型的既有建筑改建为居住建筑时，以及原有的居住建筑进行扩建时，都应该按照本标准的要

求采取节能措施，必须符合本标准的各项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居住建筑，其中包括住宅、集体宿舍、住宅式公寓、商住楼的住宅部分、托儿所、

幼儿园等；采暖能源种类包括煤、电、油、气或可再生能源，系统则包括集中或分散方式供热。 

近年来，为了落实既定的建筑节能目标，很多地方都开始了成规模的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由于既

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在经济和技术两个方面与新建居住建筑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标准并不涵盖既有

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 

 
1.0.3各类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必须根据当地具体的气候条件，首先要降低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损失，提

高采暖、通风和照明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技术

和建筑结构与构造的实际情况。 

居住建筑的能耗系指建筑使用过程中的能耗，主要包括采暖、空调、通风、热水供应、照明、炊事、

家用电器、电梯等的能耗。对于地处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居住建筑，采暖能耗是建筑能耗的主体，尽管寒冷

地区一些城市夏季也有空调降温需求，但是，对于有三、四个月连续采暖的需求来说，仍然是采暖能耗占

主导地位。因此，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主要从保温出发考虑。本条文只指出将建筑物采暖耗热量指标控制

在规定的范围内，至于空调节能内容，在第 5章有所反映。 

此外，在居住建筑的能源消耗中，照明能耗也占一定比例。对于照明节能，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04 中已另有规定。 

我国北方城市建筑供热在二、三十年前还是以烧火炉采暖为主，一些城市的集中供热也是以小型锅炉

供热为主，而现在已逐步转变为以集中供热为主，区域供热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1996 年全国各城市集中

供热面积共计只有 7.3 亿 m2，到 2005 年各地区城市集中供热面积已达 25.2 亿 m2，采用不同燃料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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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供热也迅速增加。1997 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空调器拥有量北京为 27.20 台，到 2005 年已迅速

增加到 146.47 台。由此可以看出，采暖和空调的日益普及，更要求建筑节能工作必须迅速跟上。由于居

住建筑的照明往往由住户自行安排，难以由设计标准控制，只能通过宣传引导使居住者自觉采用节能灯具，

因此，本标准未包括照明节能内容。 

为了合理设定节能目标的基准值，并便于衔接与对比，本标准提出的节能目标的基准仍基本上沿用《民

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 26-95）的规定。即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的建筑，以各

地 1980—1981 年住宅通用设计、4 个单元 6 层楼，体形系数为 0.30 左右的建筑物的耗热量指标计算值，

经线性处理后的数据作为基准能耗。在此能耗值的基础上，本标准将居住建筑的采暖能耗降低 65%左右作

为节能目标，再按此目标对建筑、热工、采暖设计提出节能措施要求。 

当然，这种全年采暖能耗计算，只可能采用典型建筑按典型模式运算，而实际建筑是多种多样、十分

复杂的，运行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在做节能设计时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去做就可以满足要求，没有

必要再花时间去计算分析所设计建筑物的节能率。 

本标准的实施，既可节约采暖用能，又有利于提高建筑热舒适性，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 

 
1.0.5 本标准对居住建筑的建筑、围护结构以及采暖、通风设计中应该控制的、与能耗有关的指标和应采
取的节能措施作出了规定。但居住建筑节能涉及的专业较多，相关专业均制定有相应的标准。因此，在进

行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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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本标准的采暖度日数以 18℃为基准，用符号 HDD18表示。某地采暖度日数的大小反映了该地寒冷的

程度。 

 

2.1.2 本标准的空调度日数 以 26℃为基准，用符号 CDD26 表示。某地空调度日数的大小反映了该地热的

程度。 

 

2.1.3计算采暖期天数是根据当地多年的平均气象条件计算出来的，仅供建筑节能设计计算时使用。当地的

法定采暖日期是根据当地的气象条件从行政的角度确定的。两者有一定的联系，但计算采暖期天数和当地

法定的采暖天数不一定相等。 

 

2.1.9 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主要是由室内外温差引起的，但同时还受到太阳辐射、天空辐射以及地面和其

他建筑反射辐射的影响，其中太阳辐射的影响最大。天空辐射、地面和其他建筑的反射辐射在此未予考虑。

围护结构传热量因受太阳辐射影响而改变，改变后的传热量与未受太阳辐射影响原有传热量的比值，定义

为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ε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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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寒和寒冷地区气候子区与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 

3.0.1 将严寒和寒冷地区进一步细分成 5 个子区，目的是使得依此而提出的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要求更

合理一些。我国地域辽阔，一个气候区的面积就可能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区内的冷暖程度相差也比较大，

客观上有必要进一步细分。 

衡量一个地方的寒冷的程度可以用不同的指标。从人的主观感觉出发，一年中最冷月的平均温度比较

直接地反映了当地的寒冷的程度，以前的几本相关标准用的基本上都是温度指标。但是本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的着眼点在于控制采暖的能耗，而采暖的需求除了温度的高低这个因素外，还与低温持续的时间长短有

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甲地最冷月平均温度比乙地低，但乙地冷的时间比甲地长，这样两地采暖需求的

热量可能相同。划分气候分区的最主要目的是针对各个分区提出不同的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要求。由于

上述甲乙两地采暖需求的热量相同，将两地划入一个分区比较合理。采暖度日数指标包含了冷的程度和持

续冷的时间长度两个因素，用它作为分区指标可能更反映采暖需求的大小。对上述甲乙两地的情况，如用

最冷月的平均温度作为分区指标容易将两地分入不同的分区，而用采暖度日数作为分区指标则更可能分入

同一个分区。因此，本标准用采暖度日数(HDD18)结合空调度日数(CCD26)作为气候分区的指标更为科学。 

   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国家的建筑节能规范都是依据采暖度日数作为分区指标的。 

本标准寒冷地区的(HDD18)取值范围是从 2000 到 3800，严寒地区(HDD18)取值范围分三段，C 区从

3800到 5000，B区从 5000到 6000，A区大于 6000。从上述这 4段分区范围看，严寒 C区和 B区分得比

较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严寒地区居住建筑的采暖能耗比较大，需要严格地控制；二是处于

严寒 C区和 B区的城市比较多。至于严寒 A区的(HDD18)跨度大，是因为处于严寒 A区的城市比较少，

而且最大的(HDD18)也不超过 8000，没必要再细分了。 

采用新的气候分区指标并进一步细分气候子区在使用上不会给设计者新增任何麻烦。因为一栋具体的

建筑总是落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一定只属于一个气候子区，本标准对一个气候子区提供一张建筑围护结

构热工性能表格，换言之每一栋具体的建筑，在设计或审查过程中，只要查一张表格即可。 

如何确定表 3.0.1中各气候子区(HDD18)的取值范围，只能是相对合理。无论如何取值，总有一些城市

靠近相邻分区的边界，如将分界的(HDD18)值一调整，这些城市就会被划入另一个分区，这种现象也是不

可避免的。有时候这种情况的存在会带来一些行政管理上的麻烦，例如有一些省份由于一两个这样的城市

的存在，建筑节能工作的管理中就多出了一个气候区，对这样的情况可以在地方性的技术和管理文件中作

一些特殊的规定。 
本标准采暖度日数(HDD18)计算步骤如下： 

1、 计算近 10年每年 365天的日平均温度。日平均温度取气象台站每天 4次的实测值的平均值。 

2、 逐年计算采暖度日数。当某天的日平均温度低于 18℃时，用该日平均温度与 18℃的差值乘以 1

天，并将此乘积累加，得到一年的采暖度日数(HDD18)。 

3、 以上述 10年采暖度日数(HDD18)的平均值为基础，计算得到该城市的采暖度日数(HDD18)值。 

本标准空调度日数(CDD26)计算步骤如下： 

1、 计算近 10年每年 365天的日平均温度。日平均温度取气象台站每天 4次的实测值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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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逐年计算空调度日数。当某天的日平均温度高于 26℃时，用该日平均温度与 26℃的差值乘以 1天，

并将此乘积累加，得到一年的空调度日数(CDD26)。 

3、以上述 10年空调度日数(CDD26)的平均值为基础，计算得到该城市的空调度日数(CDD26)值。 

目前，我国大部分气象站提供每日 4次的温度实测值，少量气象站逐时纪录温度变化。本标准作过比

对，气象台站每天 4次的实测值的平均值与每天 24次的实测值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不大，因此采用每天 4

次的实测值的平均值作为日平均气温。 

 

3.0.2 室内热环境质量的指标体系包括温度、湿度、风速、壁面温度等多项指标。本标准只提了温度指标

和换气次数指标，原因是考虑到一般住宅极少配备集中空调系统，湿度、风速等参数实际上无法控制。另

一方面，在室内热环境的诸多指标中，对人体的舒适以及对采暖能耗影响最大的也是温度指标，换气指标

则是从人体卫生角度考虑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指标。 

冬季室温控制在 18℃，基本达到了热舒适的水平。 

本条文规定的 18℃只是一个计算能耗时所采用的室内温度，并不等于实际的室温。在严寒和寒冷地区，

对一栋特定的居住建筑，实际的室温主要受室外温度的变化和采暖系统的运行状况的影响。 

换气次数是室内热环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设计指标。冬季室外的新鲜空气进入室内，一方面有利于确

保室内的卫生条件；另一方面又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换气次数。 

本条文规定的换气次数也只是一个计算能耗时所采用的换气次数数值，并不等于实际的换气次数。实

际的换气量是由住户自己控制的。在北方地区，由于冬季室内外温差很大，居民很注意窗户的密闭性，很

少长时间开窗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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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与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建筑群的布置和建筑物的平面设计合理与否与建筑节能关系密切。建筑节能设计首先应从总体布置

及单体设计开始，应考虑如何在冬季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能来取暖，多获得热量和减少热损失，以达到节

能的目的。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冬季充分利用日照，朝向上应尽量避开当地冬季主导风向。 

 

4.1.2太阳辐射得热对建筑能耗的影响很大，冬季太阳辐射得热可降低采暖负荷。由于太阳高度角和方位

角的变化规律，南北朝向的建筑冬季可以增加太阳辐射得热。计算证明，建筑物的主体朝向如果由南北改

为东西向，耗热量指标明显增大。从本标准表 E.0.2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修整系数ε值可见，南向外墙的

ε值，远低于其他朝向。根据严寒和寒冷各地区夏季的最多频率风向，建筑物的主体朝向为南北向，也有

利于自然通风。因此南北朝向是最有利的建筑朝向。但由于建筑物的朝向还要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

不可能都作到南北朝向，所以本条用了“宜”字。 

各地区特别是严寒地区，外墙的传热耗热量占围护结构耗热量的 28%以上，外墙面越多则耗热量越大，

越容易产生结露、长毛的现象。如果一个房间有三面外墙，其散热面过多，能耗过大，对建筑节能极为不

利。当一个房间有两面外墙时，例如靠山墙拐角的房间，不宜在两面外墙上均开设外窗，以避免增强冷空

气的渗透，增大采暖耗热量。 
 
4.1.3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建筑物体形系数是指建筑物的外表面积和外表面积所包围的体积之比。 

建筑物的平、立面不应出现过多的凹凸，体形系数的大小对建筑能耗的影响非常显著。体形系数越小，

单位建筑面积对应的外表面积越小，外围护结构的传热损失越小。从降低建筑能耗的角度出发，应该将体

形系数控制在一个较小的水平上。 

但是，体形系数不只是影响外围护结构的传热损失，它还与建筑造型，平面布局，采光通风等紧密相

关。体形系数过小，将制约建筑师的创造性，造成建筑造型呆板，平面布局困难，甚至损害建筑功能。因

此，如何合理确定建筑形状，必须考虑本地区气候条件，冬、夏季太阳辐射强度、风环境、围护结构构造

等各方面因素。应权衡利弊，兼顾不同类型的建筑造型，尽可能地减少房间的外围护面积，使体形不要太

复杂，凹凸面不要过多，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表 4.1.3中的建筑层数分为四类，是根据目前大量新建居住建筑的种类来划分的。如(1～3)层多为别墅、

托幼、疗养院，(4～8)层的多为大量建造的住宅，其中 6层板式楼最常见，(9～13)层多为高层板楼，14层

以上多为高层塔楼。考虑到这四类建筑本身固有的特点，即低层建筑的体形系数较大，高层建筑的体形系

数较小，因此，在体形系数的限值上有所区别。这样的分层方法与现行《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

2005 有所不同。在《民用建筑设计通则》中，(1～3)为低层，(4～6)为多层，(7～9)为中高层，10 层及 10

层以上为高层。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两者考虑如何分层的依据不同，节能标准主要考虑体形系数的变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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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筑设计通则》则主要考虑建筑使用的要求和防火的要求，例如 6层以上的建筑需要配置电梯，高层建

筑的防火要求更严等等。从使用的角度讲，本标准的分层与《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分层不同并不会给设

计人员带来任何新增的麻烦。 

体形系数对建筑能耗影响较大,  依据严寒地区的气象条件，在 0.3 的基础上每增加 0.01,能耗约增加

2.4％～2.8%；每减少 0.01，能耗约减少 2.3％～3%。严寒地区如果将体形系数放宽，为了控制建筑物耗热

量指标，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将会变得很小，使得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实现有难

度，同时投入的成本太大。本标准适当地将低层建筑的体形系数放大到 0.50左右，将大量建造的 6（4～8）

层建筑的体形系数控制在 0.30左右，有利于控制居住建筑的总体能耗。同时经测算，建筑设计也能够作到。

高层建筑的体形系数一般在 0.23左右。为了给建筑师更大的设计灵活空间，将严寒地区体形系数限值控制

在 0.25（≥14层）。寒冷地区体形系数控制适当放宽。 

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一般情况下对体形系数的要求是必须满足的。一旦所设计的建筑超过规定的体

形系数时，则要求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并按照本章第 4.3 节的规定进行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

衡判断，审查建筑物的采暖能耗是否能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4.1.4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窗墙面积比既是影响建筑能耗的重要因素，也受建筑日照、采光、自然通风等满足室内环境要求的制

约。一般普通窗户（包括阳台的透明部分）的保温性能比外墙差很多，而且窗的四周与墙相交之处也容易

出现热桥，窗越大，温差传热量也越大。因此，从降低建筑能耗的角度出发，必须合理地限制窗墙面积比。 

不同朝向的开窗面积，对于上述因素的影响有较大差别。综合利弊，本标准按照不同朝向，提出了窗

墙面积比的指标。北向取值较小，主要是考虑居室设在北向时减小其采暖热负荷的需要。东、西向的取值，

主要考虑夏季防晒和冬季防冷风渗透的影响。在严寒和寒冷地区，当外窗 K值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冬季可

以获得从南向外窗进入的太阳辐射热，有利于节能，因此南向窗墙面积比较大。由于目前住宅客厅的窗有

越开越大的趋势，为减少窗的耗热量，保证节能效果，应降低窗的传热系数，目前的窗框和玻璃技术也能

够实现。因此,将南向窗墙面积比严寒地区放大至 0.45，寒冷地区放大至 0.5。 

在严寒地区,南偏东 30度~南偏西 30度为最佳朝向，因此建筑各朝向偏差在 30度以内时，按相应朝向

处理；超过 30 度时，按不利朝向处理。比如：南偏东 20 度时，则认为是南向；南偏东 30 度时，则认为

是东向。 

本标中的窗墙面积比按开间计算。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窗的传热损失总是比较大的，

需要严格控制；二是建筑节能施工图审查比较方便，只需要审查最可能超标的开间即可。 

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一般情况下对窗墙面积比的要求是必须满足的。一旦所设计的建筑超过规定的

窗墙面积比时，则要求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如选择保温性能好的窗框和玻璃，以降低窗

的传热系数，加厚外墙的保温层厚度以降低外墙的传热系数等。）并按照本章第 4.3节的规定进行围护结构

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审查建筑物耗热量指标是否能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一般而言，窗户越大可开启的窗缝越长，窗缝通常都是容易热散失的部位，而且窗户的使用时间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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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隙的渗漏也越厉害。再者夏天透过玻璃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热是造成房间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两个

因素在本章第 4.3 节规定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中都不能反映。因此，即使是采用权衡判断，窗

墙面积比也应该有所限制。从节能和室内环境舒适的双重角度考虑，居住建筑都不应该过分地追求所谓的

通透。 
 

4.1.5 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室内外温差大，楼梯间、外走廊如果敞开肯定会增强楼梯间、外走廊隔墙和户

门的散热，造成不必要的能耗，因此需要封闭。 

    从理论上讲，如果楼梯间的外表面（包括墙、窗、门）的保温性能和密闭性能与居室的外表面一样好，

那么楼梯间不需要采暖，这是最省能的。 

但是，严寒地区（A）区冬季气候异常寒冷，该地区的居住建筑楼梯间习惯上是设置采暖的。严寒地

区（B）区冬季气候也非常寒冷，该地区的有些城市的居住建筑楼梯间习惯上设置采暖，有些城市的居住

建筑楼梯间习惯上不设置采暖。本标准尊重各地的习惯。设置采暖的楼梯间采暖设计温度应该低一些，楼

梯间的外墙和外窗的保温性能对保持楼梯间的温度和降低楼梯间采暖能耗很重要，考虑到设计和施工上的

方便，一般就按居室的外墙和外窗同样处理。  
 

 
4.2  围护结构热工设计 

 
4.2.1  采用采暖度日数(HDD18)作为我国严寒和寒冷地区气候分区指标的理由已经在第 3.0.1 条的条文说

明中陈述，空调度日数(CDD26)只是作为寒冷地区细分子区的辅助指标。附录 A中一共列出了 211个城市，

尚不够全，各地在编制地方标准中，可以依据当地的气象数据，用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计算统计出当地一些

城市的采暖度日数和空调度日数，并根据这些度日数确定这些城市的气候分区区属。 

 
4.2.2  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直接影响居住建筑采暖和空调的负荷与能耗，必须予以严格控制。由于我国幅

员辽阔，各地气候差异很大。为了使建筑物适应各地不同的气候条件, 满足节能要求，应根据建筑物所处

的建筑气候分区，确定建筑围护结构合理的热工性能参数。本标准按照 5个子气候区，分别提出了建筑围

护结构的传热系数限值以及外窗玻璃遮阳系数的限值。 

确定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限值时不仅应考虑节能率，而且也从工程实际的角度考虑了可行性、合

理性。 

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的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是通过对气候子区的能耗分析和考虑现阶段技术成熟

程度而确定的。根据各个气候区节能的难易程度，确定了不同的传热系数限值 。我国严寒地区，在第二

步节能时围护结构保温层厚度已经达到(6～10) cm厚 ，再单纯靠通过加厚保温层厚度，获得的节能收益已

经很小。因此需通过提高采暖管网输送热效率和提高锅炉运行效率来减轻对围护结构的压力。理论分析表

明，达到同样的节能效果，锅炉效率每增加 1%,则建筑物的耗热量指标可降低要求 1.5% 左右, 室外管网

输送热效率每增加 1%, 则建筑物的耗热量指标可降低要求 1.0 %左右,并且当锅炉效率和室外管网输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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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都提高时, 总的能耗降低和锅炉效率和室外管网输送热效率的提高呈线性关系。考虑到各地节能建筑

的节能潜力和我国的围护结构保温技术的成熟程度，为避免各地采用统一的节能比例的做法，而采取同一

气候子区，采用相同的围护结构限值的做法。对处于严寒和寒冷气候区的 50 个城市的多层建筑的建筑物

耗热量指标的分析结果表明，采用的管网输送热效率为 92%，锅炉平均运行效率为 70%时，平均节能率约

为 65%左右。此时，最冷的海拉尔的节能率为 58％，伊春的节能率为 61％。这对于经济不发达且到目前

建筑节能刚刚起步的这些地区来讲，该指标是合适的。 

为解决以往节能标准中高层和小高层居住建筑容易达到节能标准要求，而低层居住建筑难于达到节能

标准要求的状况，分析中将建筑物分别按照≤3层建筑、(4～8)层的建筑、(9～13)层的建筑和≥14层建筑

进行建筑物耗热量指标计算，分析中所采用的典型建筑条件见表 1及表 2 。由于本标准室内计算温度与原

标准(JGJ 26-95)有所不同，在本标准分析中，已经将原标准规定的 80~81年的通用建筑的耗热量指标按照

下式进行了折算。 

1 1 3.8 3.8i e
H H

i e

t tq q
t t
−

+ −
−

，
，＝（ ）

         （1） 

表 1   体形系数 

建筑层数 
地区类别 

3层 6层 11层 14层 
严寒地区 0.41    0.32 0.28 0.23 

寒冷地区 0.41 0.32 0.28 0.23 

表 2             窗墙面积比 

建筑层数 
地区类别 

3层 6层 11层 14层 

南 0.40 0.30~0.40 0.35~0.40 0.35~0.40 

东西 0.03 0.05 0.05 0.25 
严寒地

区 
北 0.15 0.20~0.25 0.20~0.25 0.25~0.30 

南 0.40 0.45 0.45 0.40 

东西 0.03 0.06 0.06 0.30 
寒冷地

区 
 

北 0.15 0.30~0.40 0.30~0.40 0.35 

 

严寒和寒冷地区冬季室内外温差大，采暖期长，提高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对降低采暖能耗作用明显，

各个朝向窗墙面积比是指不同朝向外墙面上的窗、阳台门的透明部分的总面积与所在朝向外墙面的总面积

(包括该朝向上的窗、阳台门的透明部分的总面积)之比。 

窗墙面积比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不同地区冬、夏季日照情况（日照时间

长短、太阳总辐射强度、阳光入射角大小），季风影响、室外空气温度、室内采光设计标准以及外窗开窗

面积与建筑能耗等因素。一般普通窗户（包括阳台门的透明部分）的保温隔热性能比外墙差很多，而且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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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墙连接的周边又是保温的薄弱环节，窗墙面积比越大，采暖和空调能耗也越大。因此，从降低建筑能耗

的角度出发，必须限制窗墙面积比。本条文规定的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限值表中，窗墙面积比越

大，对窗的热工性能要求越高。 

窗（包括阳台门的透明部分）对建筑能耗高低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窗的传热系数影响冬季采

暖、夏季空调时的室内外温差传热；另外窗受太阳辐射影响而造成室内得热。冬季，通过窗户进入室内的

太阳辐射有利于建筑节能，因此，减小窗的传热系数抑制温差传热是降低窗热损失的主要途径之一；而夏

季，通过窗口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热成为空调降温的负荷，因此，减少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以及减小窗或

透明幕墙的温差传热都是降低空调能耗的途径。 

在严寒和寒冷地区，采暖期室内外温差传热的热量损失占主要地位。因此，对窗的传热系数的要求较

高。 

本标准对窗的传热系数要求与窗墙比的大小联系在一起，由于窗墙比是按开间计算的，一栋建筑肯定

会出现若干个窗墙比，因此就会出现一栋建筑要求使用多种不同传热系数窗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实

际工程中处理起来并没有大的困难。为简单起见可以按最严的要求选用窗户产品，当然也可以按不同要求

选用不同的窗产品。事实上，同样的玻璃，同样的框型材，由于窗框比的不同，整窗的传热系数本身就是

不同的。另外，现在的玻璃选择也非常多，外观完全相同的窗，由于玻璃的不同，传热系数差别也可以很

大。 

与土壤接触的地面的内表面，由于受二维、三维传热的影响，冬季时比较容易出现温度较低的情况，

一方面造成大量的热量损失；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底层居民的健康，甚至发生地面结露现象，尤其是靠近外

墙的周边地面更是如此。因此要特别注意这一部分围护结构的保温、防潮。   

在严寒地区周边地面一定要增设保温材料层。在寒冷地区周边地面也应该增设保温材料层。 

地下室虽然不作为正常的居住空间，但也常会有人的活动，也需要维持一定的温度。另外增强地下室

的墙体保温，也有利于减小地面房间和地下室之间的传热，特别是提高一层地面与墙角交接部位的表面温

度，避免墙角结露。因此本条文也规定了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墙体要设置保温层。 

本标准中表 4.2.2-1～4.2.2-5中周边地面和地下室墙面的保温层热阻要求，大致相当于(2～6) cm厚的

挤压聚苯板的热阻。挤压聚苯板不吸水，抗压强度高，用在地下比较适宜。 

 

4.2.4 居住建筑的南向的房间大都是起居室、主卧室，常常开设比较大的窗户，夏季透过窗户进入室内的

太阳辐射热构成了空调负荷的主要部分。在南窗的上部设置水平外遮阳夏季可减少太阳辐射热进入室内，

冬季由于太阳高度角比较小，对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影响不大。有条件最好在南窗设置卷帘式或百叶窗式

的外遮阳。 

东西窗也需要遮阳，但由于当太阳东升西落时其高度角比较低，设置在窗口上沿的水平遮阳几乎不起

遮挡作用，宜设置展开或关闭后可以全部遮蔽窗户的活动式外遮阳。 

冬夏两季透过窗户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对降低建筑能耗和保证室内环境的舒适性所起的作用是截然

相反的。活动式外遮阳容易兼顾建筑冬夏两季对阳光的不同需求，所以设置活动式的外遮阳更加合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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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的卷帘、百叶窗等就属于“展开或关闭后可以全部遮蔽窗户的活动式外遮阳”，虽然造价比一般固定

外遮阳（如窗口上部的外挑板等）高，但遮阳效果好，最能兼顾冬夏，应当鼓励使用。 

 
4.2.5 从节能的角度出发，居住建筑不应设置凸窗，但节能并不是居住建筑设计所要考虑的唯一因素，因

此本条文提“不宜设置凸窗”。设置凸窗时，凸窗的保温性能必须予以保证，否则不仅造成能源浪费，而

且容易出现结露、淌水、长霉等问题，影响房间的正常使用。 

严寒地区冬季室内外温差大，凸窗更加容易发生结露现象，寒冷地区北向的房间冬季凸窗也容易发生

结露现象，因此本条文提“不应设置凸窗”。 

 

4.2.6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为了保证建筑节能，要求外窗具有良好的气密性能，以避免冬季室外空气过多地向室内渗漏。《建筑

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7106-2008中规定在 10Pa压差下，每小时每米缝隙

的空气渗透量 q1和每小时每平方米面积的空气渗透量 q2作为外门窗的气密性分级指标。6级对应的性能指

标是： 0.5 m3/(m·h)＜q1≤1.5 m3/(m·h) ，1.5 m3/(m2·h) ＜q2≤4.5 m3/(m2·h)。4级对应的性能指标

是：2.0 m3/(m·h)＜q1≤2.5 m3/(m·h) ，6.0 m3/(m2·h) ＜q2≤7.5 m3/(m2·h)。 

 

4.2.7 由于气候寒冷的原因，在北方地区大部分阳台都是封闭式的。封闭式阳台和直接联通的房间之间理

应有隔墙和门、窗。有些开发商为了增大房间的面积吸引购买者，常常省去了阳台和房间之间的隔断，这

种做法不可取。一方面容易造成过大的采暖能耗，另一方面如若处理不当，房间可能达不到设计温度，阳

台的顶板、窗台下部的栏板还可能结露。因此，本条文第 1款规定，阳台和房间之间的隔墙不应省去。本

条文第 2款则规定，如果省去了阳台和房间之间的隔墙，则阳台的外表面就必须当作房间的外围护结构来

对待。 

北方地区，也常常有些封闭式阳台作为冬天的储物空间，本条文的第 3款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要

求。 

朝南的封闭式阳台，冬季常常像一个阳光间，本条文的第 4款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要求。在阳台

的外表面保温，白天有阳光时，即使打开隔墙上的门窗，房间也不会多散失热量。晚间关上隔墙上的门窗，

阳台上也不会发生结露。阳台外表面的窗墙面积比放宽到 60%，相当于考虑 3 m层高，1.8 m窗高的情况。 

 

4.2.8 随着外窗（门）本身保温性能的不断提高，窗（门）框与墙体之间缝隙成了保温的一个薄弱环节，

如果为图省事，在安装过程中就采用水泥砂浆填缝，这道缝隙很容易形成热桥，不仅大大抵消了窗（门）

的良好保温性能，而且容易引起室内侧窗（门）周边结露，在严寒地区尤其要注意。 

 

4.2.9 通常窗、门都安装在在墙上洞口的中间位置，这样墙上洞口的侧面就被分成了室内和室外两部分，

室外部分的侧墙面应进行保温处理，否则洞口侧面很容易形成热桥，不仅大大抵消门窗和外墙的良好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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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而且容易引起周边结露，在严寒地区尤其要注意。 

 
4.2.10  居住建筑室内表面发生结露会给室内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给居住者的生活带来不便。如果长时间

的结露则还会滋生霉菌，对居住者的健康造成有害的影响，是不允许的。 

室内表面出现结露最直接的原因是表面温度低于室内空气的露点温度。 

一般说来，居住建筑外围护结构的内表面大面积结露的可能性不大，结露大都出现在金属窗框、

窗玻璃表面、墙角、墙面、屋面上可能出现热桥的位置附近。本条文规定在居住建筑节能设计过程中，

应注意外墙与屋面可能出现热桥的部位的特殊保温措施，核算在设计条件下可能结露部位的内表面温

度是否高于露点温度，防止在室内温、湿度设计条件下产生结露现象。 

外墙的热桥主要出现在梁、柱、窗口周边、楼板和外墙的连接等处，屋顶的热桥主要出现在檐口、

女儿墙和屋顶的连接等处，设计时要注意这些细节。 

另一方面，热桥是出现高密度热流的部位，加强热桥部位的保温，可以减小采暖负荷。 

值得指出的是，要彻底杜绝内表面的结露现象有时也是非常困难的。例如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房间

内的相对湿度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结露。本条文规定的是在“室内空气设计温、湿度条件下”

不应出现结露。“室内空气温、湿度设计条件下”就是一般的正常情况，不包括室内特别潮湿的情况。 

 
4.2.11 变形缝是保温的薄弱环节，加强对变形缝部位的保温处理，避免变形缝两侧墙出现结露问题，也减

小通过变形缝的热损失。 

变形缝的保温处理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在寒冷地区的某些城市，采取沿着变形缝填充一定深度的保温

材料的措施，使变形缝形成一个与外部空气隔绝的密闭空腔。在严寒地区的某些城市，除了沿着变形缝填

充一定深度的保温材料外，还采取将缝两侧的墙做内保温的措施。显然，后一种做法保温性能更好。 

 
4.2.12  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外墙，虽然外侧有土壤的保护，不直接接触室外空气，但土壤不能完全代替

保温层的作用，即使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少有人活动，墙体也应采取良好的保温措施，使冬季地下室的温度

不至于过低，同时也减少通过地下室顶板的传热。 

在严寒和寒冷地区，即使没有地下室，如果能将外墙外侧的保温延伸到地坪以下，也会有利于减小周

边地面以及地面以上几十厘米高的周边外墙（特别是墙角）热损失，提高内表面温度，避免结露。 

 

4.3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权衡判断 
 

4.3.1  第4.1.3和第4.1.4条对严寒和寒冷地区各子气候区的建筑的体形系数和窗墙比提出了明确的限值要

求，第 4.2.2 条对建筑围护结构提出了明确的热工性能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全部得到满足，则可认定设计

的建筑满足本标准的节能设计要求。但是，随着住宅的商品化，开发商和建筑师越来越关注居住建筑的个

性化，有时会出现所设计建筑不能全部满足第 4.1.3 条、第 4.1.4 条和第 4.2.2 条要求的情况。在这种情况

下，不能简单地判定该建筑不满足本标准的节能设计要求。因为第 4.2.2 条是对每一个部分分别提出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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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要求，而实际上对建筑物采暖负荷的影响是所有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综合结果。某一部分的热工

性能差一些可以通过提高另一部分的热工性能弥补回来。例如某建筑的体形系数超过了第 4.1.3 条提出的

限值，通过提高该建筑墙体和外窗的保温性能，完全有可能使传热损失仍旧得到很好的控制。为了尊重建

筑师的创造性工作，同时又使所设计的建筑能够符合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故引入建筑围护结构总体热工

性能是否达到要求的权衡判断法。权衡判断法不拘泥于建筑围护结构各局部的热工性能，而是着眼于总体

热工性能是否满足节能标准的要求。 

    严寒和寒冷地区夏季空调降温的需求相对很小，因此建筑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权衡判断以建筑物

耗热量指标为判据。 

 
4.3.2  附录 A中表 A.0.1-2的严寒和寒冷地区各城市的建筑物耗热量指标限值，是根据低层、多层、高层

一些比较典型的建筑计算出来的，这些建筑的体形系数满足表 4.1.3的要求，窗墙面积比满足表 4.1.4的要

求，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参数满足第 4.2.2 条对应表中提出的要求，因此作为建筑围护结构的总体热工性能

权衡判断的基准。 

 
4.3.3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相当于一个“功率”，即为维持室内温度，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所需消

耗的热量，将其乘上采暖的时间，就得到单位建筑面积需要供热系统提供的热量。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建筑

物耗热量指标采用稳态传热的方法来计算。 

 

4.3.4 在设计阶段，要控制建筑物耗热量指标，最主要的就是控制折合到单位建筑面积上单位时间内通过

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量。 

 

4.3.5 外墙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主要是考虑太阳辐射对外墙传热的影响。 

外墙设置了保温层之后，其主断面上的保温性能一般都很好，通过主断面流到室外的热量比较小，与

此同时通过梁、柱、窗口周边的热桥流到室外的热量在总热量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因此一定要用外墙平均

传热系数来计算通过墙的传热量。由于外墙上可能出现的热桥情况非常复杂，沿用以前标准的面积加权法

不能准确地计算，因此在附录 B 中引入了一种基于二维传热的计算方法，这与现行 ISO标准是一致的。 

附录 B 中引入的基于二维传热的计算方法比以前标准规定的面积加权计算方法复杂得多，但这是为

了提高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水平不得不付出的一个代价。 

对于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大量使用的外保温墙体，如果窗口等节点处理得比较合理，其热桥的影

响可以控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为了简化计算方便设计，针对外保温墙体附录 B中也规定了修正系数，

墙体的平均传热系数可以用主断面传热系数乘以修正系数来计算，避免复杂的线传热系数计算。 

遇到楼梯间时，计算楼梯间的外墙传热，不再计算房间与楼梯间的隔墙传热。计算楼梯间外墙传热，

从理论上讲室内温度应取采暖设计温度（采暖楼梯间）或楼梯间自然热平衡温度（非采暖楼梯间），比较

复杂。为简化计算起见，统一规定为直接取 12℃。封闭外走廊也按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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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屋顶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主要是考虑太阳辐射对屋顶传热的影响。 

    与外墙相比，屋顶上出现热桥的可能性要小的多。因此，计算中屋顶的传热系数就采用屋顶主断面的

传热系数。如果屋顶确实存在大量明显的热桥，应该用屋顶的平均传热系数代替屋顶的传热系数参与计算。

附录 B 中的计算方法同样可以用于计算屋顶的平均传热系数。 

 
4.3.7 由于土壤的巨大蓄热作用，地面的传热是一个很复杂的非稳态传热过程，而且具有很强的二维或三

维（墙角部分）特性。式(4.3.7)中的地面传热系数实际上是一个当量传热系数，无法简单地通过地面的材

料层构造计算确定，只能通过非稳态二维或三维传热计算程序确定。式(4.3.7)中的温差项（tn-tε）也是为

了计算方便取的，并没有很强的物理意义。 

在本标准中，地面当量传热系数是按如下方式计算确定的：按地面实际构造建立一个二维的计算模型，

然后由一个二维非稳态程序计算若干年，直到地下温度分布呈现出以年为周期的变化，然后统计整个采暖

期的地面传热量，这个传热量除以采暖期时间、地面面积和采暖期计算温差就得出地面当量传热系数。 

附录 C 给出了几种常见地面构造的当量传热系数供设计人员选用。 

对于楼层数大于 3层的住宅，地面传热只占整个外围护结构传热的一小部分，计算可以不求那么准确。

如果实际的地面构造在附录 C中没有给出，可以选用附录 C中某一个相接近构造的当量传热系数。 

低层建筑地面传热占整个外围护结构传热的比重大一些，应计算准确。 

 
4.3.8 外窗、外门的传热分成两部分来计算，前一部分是室内外温差引起的传热，后一部分是透过外窗、

外门的透明部分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得热。 

 式(4.3.8)与以前标准的引进太阳辐射修正系数计算外门、窗的传热有很大的不同，比以前的计算要复

杂很多。之所以引入复杂的计算，是因为这些年来玻璃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玻璃的种类非常多。透过

玻璃的太阳辐射得热不一定与玻璃的传热系数密切相关，因此用传热系数乘以一个系数修正太阳辐射得热

的影响误差比较大。引入分开计算室内外温差传热和透明部分的太阳辐射得热这种复杂的方法也是为了提

高居住建筑的节能设计水平不得不付出的一个代价。 

太阳辐射具有很强的昼夜和阴晴特性，晴天的白天透过南向窗户的太阳辐射的热量很大，阴天的白天

这部分热量有很小，夜间则完全没有这部分热量。稳态计算是一种昼夜平均，阴晴平均的计算。当窗的传

热系数比较小时，稳态计算就容易地得出南向窗是净得热构件的结论，就是说南向窗越大对节能越有利。

但仔细分析，这个结论并站不住脚。当晴天的白天透过南向窗户的太阳辐射的热量很大时，直接的结果是

造成室温超过设计温度（采暖系统没有那么灵敏，迅速减少暖气片的热水流量），热量“浪费”了，并不

能蓄存下来补充阴天和夜晚的采暖需求。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计算式（4.3.8-2）中引入了一个综合考虑

阴晴以及玻璃污垢的折减系数。 

对于标准尺寸（1500mm×1500mm左右）的 PVC塑钢窗或木窗，窗框比可取 0.30，太阳辐射修正系

数 Cmc＝0.87×0.7×0.7×玻璃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系数＝0.43×玻璃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系数。 

对于标准尺寸（1500mm×1500mm 左右）的无外遮阳的铝合金窗，窗框比可取 0.20，太阳辐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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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Cmc＝0.87×0.7×0.8×玻璃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系数＝0.49×玻璃的遮阳系数×外遮阳系数。 

     3mm普通玻璃的遮阳系数为 1.00，6 mm普通玻璃的遮阳系数为 0.93, 3+6A+3普通中空玻璃的遮阳

系数为 0.90，6+6A+6普通中空玻璃的遮阳系数为 0.83，各种镀膜玻璃的这样系数可从产品说明书上获取。 

    外遮阳的遮阳系数按附录 D确定。 

无透明部分的外门太阳辐射修正系数 Cmc取值 0。 

凸窗的上下、左右边窗或边板的传热量也在此处计算，为简便起见，可以忽略太阳辐射的影响，即对

边窗忽略太阳透射得热，对边板不再考虑太阳辐射的修正，仅计算温差传热。 

 

4.3.9 通过非采暖封闭阳台的传热分成两部分来计算，前一部分是室内外温差引起的传热，后一部分是透

过两层外窗（门）的透明部分进入室内的太阳辐射得热。 

温差传热部分的计算引入了一个温差修系数，这是因为非采暖封闭阳台实际上起到了室内外温差缓冲

的作用。 

太阳辐射得热要考虑两层窗的衰减，其中内侧窗（即分隔封闭阳台和室内的那层窗或玻璃门）的衰减

还必须考虑封闭阳台顶板的作用。封闭阳台顶板可以看作水平遮阳板，其遮阳作用可以依据附录 D计算。 

 
4.3.10 式(4.3.10)计算室内外空气交换引起的热损失。空气密度可以按照下式计算： 

)/(
273

353
273

273293.1 3mkg
tt ee +

=
+
×

=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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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节能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根据《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2003，第 6.2.1 条（强制性条文）：“除方案设计或

初步设计阶段可使用冷负荷指标进行必要的估算之外，应对空气调节区进行逐项逐时的冷负荷计算”；和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2005，第 5.1.1条（强制性条文）：“施工图设计阶段，必须进行热

负荷和逐项逐时的冷负荷计算。” 

    在实际工程中，采暖或空调系统有时是按照“分区域”来设置的，在一个采暖或空调区域中可能存在

多个房间，如果按照区域来计算，对于每个房间的热负荷或冷负荷仍然没有明确的数据。为了防止设计人

员对“区域”的误解，这里强调的是对每一个房间进行计算而不是按照采暖或空调区域来计算。 

 
5.1.2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居住建筑，采暖设施是生活必须设施。寒冷(B)区的居住建筑夏天还需要空调降温，

最常见的是设置分体式房间空调器，因此设计时宜设置或预留设置空气调节设施的位置和条件。在我国西

北地区，夏季干热，适合应用蒸发冷却降温方式，当然，条文中提及的空调设置和设施也包含这种方式。 

 

5.1.3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空调、采暖的需求逐年上升。对于居住建筑选择设计

集中空调、采暖系统方式，还是分户空调、采暖方式，应根据当地能源、环保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分析

来确定。同时，还要考虑用户对设备及运行费用的承担能力。 

 

5.1.4  居住建筑的供热采暖能耗占我国建筑能耗的主要部分，热源型式的选择会受到能源、环境、工程状

况、使用时间及要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为此必须客观全面地对热源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后合理确定。

有条件时，应积极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 

 

5.1.5  居住建筑采用连续采暖能够提供一个较好的供热品质。同时，在采用了相关的控制措施（如散热器

恒温阀、热力入口控制、供热量控制装置如气候补偿控制等）的条件下，连续采暖可以使得供热系统的热

源参数、热媒流量等实现按需供应和分配，不需要采用间歇式供暖的热负荷附加，并可降低热源的装机容

量，提高了热源效率，减少了能源的浪费。 

    对于居住区内的公共建筑，如果允许较长时间的间歇使用，在保证房间防冻的情况下，采用间歇采暖

对于整个采暖季来说相当于降低了房间的平均采暖温度，有利于节能。但宜根据使用要求进行具体的分析

确定。将公共建筑的系统与居住建筑分开，可便于系统的调节、管理及收费。  

    热水采暖系统对于热源设备具有良好的节能效益，在我国已经提倡了三十多年。因此，集中采暖系统，

应优先发展和采用热水作为热媒，而不应是以蒸汽等介质作为热媒。 

 
5.1.6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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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宅建筑规范》GB 50368-2005中 8.3.5条（强制性条文）：“除电力充足和供电政策支持外，严

寒地区和寒冷地区的居住建筑内不应采用直接电热采暖”。 

建设节约型社会已成为全社会的责任和行动，用高品位的电能直接转换为低品位的热能进行采暖，热

效率低，是不合适的。同时，必须指出，“火电”并非清洁能源。在发电过程中，不仅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

污染；而且，还产生大量温室气体（CO2），对保护地球、抑制全球气候变暖非常不利。 

严寒、寒冷地区全年有（4～6）个月采暖期，时间长，采暖能耗占有较高比例。近些年来由于采暖用

电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致使一些省市冬季尖峰负荷也迅速增长，电网运行困难，出现冬季电力紧缺。盲目

推广没有蓄热配置的电锅炉，直接电热采暖，将进一步劣化电力负荷特性，影响民众日常用电。因此，应

严格限制应用直接电热进行集中采暖的方式。 

当然，作为自行配置采暖设施的居住建筑来说，并不限制居住者选择直接电热方式自行进行分散形式

的采暖。 

 
5.2  热源、热力站及热力网 

 
5.2.1 原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人事部、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革的意见》（建城[2005]220号）中，在优化配

置城镇供热资源方面提出“要坚持集中供热为主，多种方式互为补充，鼓励开发和利用地热、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供热。”的方针。集中采暖系统应采用热水作为热媒。当然，该条也包含当地没有设

计直接电热采暖条件。 

 
5.2.2 目前有些地区的很多城市都已做了集中供热规划设计，但限于经济条件，大部分规模较小，有不少

小区暂时无网可入，只能先搞过渡性的锅炉房，因此提出该条文。 

 

5.2.3 根据《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 26-95中第 5.1.2条： 

1．根据燃煤锅炉单台容量越大效率越高的特点，为了提高热源效率，应尽量采用较大容量的锅炉； 

2．考虑住宅采暖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锅炉的设置台数应不少于两台，因此对于规模较小的居住区（设计供

热负荷低于 14MW），单台锅炉的容量可以适当的降低。  

 
5.2.4  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锅炉运行效率是长期、监测和记录数据为基础，统计时期内全部瞬时效率的平均值。本标准中规定的

锅炉运行效率是以整个采暖季作为统计时间的，它是反映各单位锅炉运行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既和锅

炉及其辅机的状况有关，也和运行制度等因素有关。在《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95中规定锅炉运

行效率为 68%，实际上早在 90 年代我国有些单位锅炉房的锅炉运行效率就已经超过了 73%。本标准在分

析锅炉设计效率时，将运行效率取为 70%。近些年我国锅炉设计制造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锅炉房的设备

配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为运行单位的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基本条件，只要选择设计效率较高的

锅炉，合理组织锅炉的运行，就可以使运行效率达到 70%。本标准制定时，通过我国供暖负荷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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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锅炉的特性分析，提出了锅炉设计效率达到 70%时设计者所选用的锅炉的最低设计效率，最后根据目前

国内企业生产的锅炉的设计效率确定表 5.2.4的数据。 

 
5.2.5  本条公式根据《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95第 5.2.6条。热水管网热媒输送到各热用户的过

程中需要减少下述损失：（1）管网向外散热造成散热损失；（2）管网上附件及设备漏水和用户放水而导致

的补水耗热损失；（3）通过管网送到各热用户的热量由于网路失调而导致的各处室温不等造成的多余热损

失。管网的输送效率是反映上述各个部分效率的综合指标。提高管网的输送效率，应从减少上述三方面损

失入手。通过对多个供热小区的分析表明，采用本标准给出的保温层厚度，无论是地沟敷设还是直埋敷设,

管网的保温效率是可以达到 99%以上的。考虑到施工等因素，分析中将管网的保温效率取为 98%。系统的

补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设备的正常漏水，另一部分为系统失水。如果供暖系统中的阀门、水泵盘

根、补偿器等，经常维修，且保证工作状态良好的话，测试结果证明，正常补水量可以控制在循环水量的

0.5%。通过对北方 6 个代表城市的分析表明，正常补水耗热损失占输送热量的比例小于 2%；各城市的供

暖系统平衡效率达到 95.3%~96%时，则管网的输送效率可以达到 93%。考虑各地技术及管理上的差异，所

以在计算锅炉房的总装机容量时，将室外管网的输送效率取为 92％。 

 
5.2.6 目前的锅炉产品和热源装置在控制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对于低负荷的满足性能得到了改善，

因此在有条件时尽量采用较大容量的锅炉有利于提高能效，同时，过多的锅炉台数会导致锅炉房面积加大、

控制相对复杂和投资增加等问题，因此宜对设置台数进行一定的限制。 

当多台锅炉联合运行时，为了提高单台锅炉的运行效率，其负荷率应有所限制，避免出现多台锅炉同

时运行、但负荷率都很低而导致效率较低的现象。因此，设计时应采取一定的控制措施，通过运行台数和

容量的组合，在提高单台锅炉负荷率的原则下，确定合理的运行台数。 

锅炉的经济运行负荷区通常为 70％～100％；允许运行负荷区则为 60％～70％和 100％～105％。因此，

本条根据习惯，规定单台锅炉的最低负荷为 60％。对于燃煤锅炉来说，不论是多台锅炉联合运行还是只有

单台锅炉运行，其负荷都不应低于额定负荷的 60％。对于燃气锅炉，由于燃烧调节反应迅速，一般可以适

当放宽。 

 
5.2.7  燃气锅炉的效率与容量的关系不太大。关键是锅炉的配置、自动调节负荷的能力等。有时，性能

好的小容量锅炉会比性能差的大容量锅炉效率更高。燃气锅炉房供热规模不宜太大，是为了在保持锅炉效

率不降低的情况下，减少供热用户，缩短供热半径，有利于室外供热管道的水力平衡，减少由于水力失调

形成的无效热损失，同时降低管道散热损失和水泵的输送能耗。 

锅炉的台数不宜过多，只要具备较好满足整个冬季的变负荷调节能力即可。由于燃气锅炉在负荷率 30

％以上时，锅炉效率可接近额定效率，负荷调节能力较强，不需要采用很多台数来满足调节要求。锅炉台

数过多，必然造成占用建筑面积过多，一次投资增大等问题。 

首先，模块式组合锅炉燃烧器的调节方式均采用一段式起停控制，冬季变负荷调节只能依靠台数进行，

为了尽量符合负荷变化曲线应采用合适的台数。台数过少易偏离负荷曲线，调节性能不好，8 台模块式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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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已可满足调节的需要。其次，模块式锅炉的燃烧器一般采用大气式燃烧，燃烧效率较低，比非模块式燃

气锅炉效率低不少，对节能和环保均不利。另外，以楼栋为单位来设置模块式锅炉房时，因为没有室外供

热管道，弥补了燃烧效率低的不足，从总体上提高了供热效率。反之则两种不利条件同时存在，对节能环

保非常不利。因此模块式组合锅炉只适合小面积供热，供热面积很大时不应采用模块式组合锅炉，应采用

其他高效锅炉。 

 
5.2.8  低温供热时，如地面辐射采暖系统，回水温度低，热回收效率较高，技术经济很合理。散热器采暖

系统回水温度虽然比地面辐射采暖系统高，但仍有热回收价值。 

冷凝式锅炉价格高，对一次投资影响较大，但因热回收效果好，锅炉效率很高，有条件时应选用。 

 

5.2.9 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2005年 12月 6日由原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人事部、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

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八部委发文《关于进一步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革的意见》（建城[2005]220 号），文

件明确提出，“新建住宅和公共建筑必须安装楼前热计量表和散热器恒温控制阀，新建住宅同时还要具备

分户热计量条件”。文件中楼前热表可以理解为是与供热单位进行热费结算的依据，楼内住户可以依据不

同的方法（设备）进行室内参数（比如，热量，温度）测量，然后，结合楼前热表的测量值对全楼的用热

量进行住户间分摊。 

行业标准《供热计量技术规程》JGJ173－2009中第 3.0.1条（强制性条文）：“集中供热的新建建筑和

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必须安装热量计量装置”；第 3.0.2条（强制性条文）：“集中供热系统的热量结算点必

须安装热量表”。明确表明供热企业和终端用户间的热量结算，应以热量表作为结算依据。用于结算的热

量表应符合相关国家产品标准，且计量检定证书应在检定的有效期内。 

由于楼前热表为该楼所用热量的结算表，要求有较高的精度及可靠性，价格相应较高，可以按栋楼设

置热量表，即每栋楼作为一个计量单元。对于建筑用途相同、建设年代相近、建筑形式、平面、构造等相

同或相似、建筑物耗热量指标相近、户间热费分摊方式一致的小区（组团），也可以若干栋建筑，统一安

装一块热量表。 

有时，在管路走向设计时一栋楼会有 2个以上入口，此时宜按 2个以上热表的读数相加以代表整栋楼

的耗热量。 

对于既有居住建筑改造时，在不具备住户热费条件而只根据住户的面积进行整栋楼耗热量按户分摊

时，每栋楼应设置各自的热量表。 

 
5.2.10 户式燃气采暖炉包括热风炉和热水炉，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应用于多层住宅和低层住宅采暖，在

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较好（至少达到节能标准规定）和产品选用得当的条件下，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采

暖方式。本条根据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得失，从节能角度提出了对户式燃气采暖炉选用的原则要求。 

对于户式供暖炉，在采暖负荷计算中，应该包括户间传热量，在此基础上可以再适当留有余量。但是

若设备容量选择过大，会因为经常在部分负荷条件下运行而大幅度地降低热效率，并影响采暖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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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燃气采暖炉大部分时间在部分负荷运行，如果单纯进行燃烧量调节而不相应改变燃烧空气量，

会由于过剩空气系数增大使热效率下降。因此宜采用具有自动同时调节燃气量和燃烧空气量功能的产品。 

为保证锅炉运行安全，要求户式供暖炉设置专用的进气及排气通道。 

在目前的一些实际工程中，有些采用每户直接向大气排放废气的方式，不利于对建筑周围的环境保护；

另外有一些建筑由于房间密闭，没有考虑专有进风通道，可能会导致由于进风不良引起的燃烧效率低下的

问题；还有一些将户式燃气炉的排气直接排进厨房等的排风到中，不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直接影响

到锅炉的效率。因此本条文提出对此要设置专有的进、排风道。对于采用平衡式燃烧的户式锅炉，由于其

方式的特殊性，只能采用分散就地进排风的方式。 

 
5.2.11 根据《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JGJ 26-95第5.2.1条。本条强调，在设计采暖

供热系统时，应详细进行热负荷的调查和计算，合理确定系统规模和供热半径，主要目的是避免出现“大马

拉小车”的现象。有些设计人员从安全考虑，片面加大设备容量和散热器面积，使得每吨锅炉的供热面积仅

在（5000～6000） m2左右，最低仅2000 m2，造成投资浪费，锅炉运行效率很低。考虑到集中供热的要求

和我国锅炉的生产状况，锅炉房的单台容量宜控制在（7.0~28.0） MW范围内。系统规模较大时，建议采

用间接连接，并将一次水设计供水温度取为（115~130） ℃，设计回水温度取为（50~80） ℃，主要是为

了提高热源的运行效率，减少输配能耗，便于运行管理和控制。 

 
5.2.12  水泵采用变频调速是目前比较成熟可靠节能方式。 

1．从水泵变速调节的特点来看，水泵的额定容量越大，则总体效率越高，变频调速的节能潜力越大；同

时，随着变频调速的台数增加，投资和控制的难度加大。因此，在水泵参数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

宜尽量减少水泵的台数。 

2．当系统较大时，如果水泵的台数过少，有时可能出现选择的单台水泵容量过大甚至无法选择的问题；

同时，变频水泵通常设有最低转速限制，单台设计容量过大后，由于低转速运行时的效率降低使得有可能

反而不利于节能。因此这时应可以通过合理的经济技术分析后适当增加水泵的台数。至于是采用全部变频

水泵，还是采用“变频泵+定速泵”的设计和运行方案，则需要设计人员根据系统的具体情况，如：设计参

数、控制措施等等，进行分析后合理确定。 

3．目前关于变频调速水泵的控制方法很多，如供回水压差控制、供水压力控制、温度控制（甚至供热量

控制）等，需要设计人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采用合理、成熟、可靠的控制方案。其中最常见的是供回水

压差控制方案。. 

 

5.2.13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供热系统水力不平衡的现象现在依然很严重，而水力不平衡是造成供热能耗浪费的主要原因之一，同

时，水力平衡又是保证其他节能措施能够可靠实施的前提， 因此对系统节能而言，首先应该做到水力平

衡，而且必须强制要求系统达到水力平衡。 

当热网采用多级泵系统（由热源循环泵和用户泵组成）时，支路的比摩阻与干线比摩阻相同，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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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节能。当热源（热力站）循环水泵的按照整个管网的损失选择时，就应考虑环路的平衡问题。  

环路压力损失差意味着环路的流量与设计流量有差异，也就是说，会导致各环路房间的室温有差异。

《采暖居住建筑节能检验标准》JGJ132-2009 中第 11.2.1 条规定，热力入口处的水力平衡度应达到 0.9～

1.2。该标准的条文说明指出：这是结合北京地区的实际情况，通过模拟计算，当实际水量在 90%～120%

时，室温在 17.6℃～18.7℃范围内，可以满足实际需要。但是，由于设计计算时，与计算各并联环路水力

平衡度相比，计算各并联环路间压力损失比较方便，并与教科书、手册一致。所以，这里采取规定并联环

路压力损失差值，要求应在 15 %之内。 

除规模较小的供热系统经过计算可以满足水力平衡外，一般室外供热管线较长，计算不易达到水力平

衡。对于通过计算不易达到环路压力损失差要求的，为了避免水力不平衡，应设置静态水力平衡阀，否则

出现不平衡问题时将无法调节。而且，静态平衡阀还可以起到测量仪表的作用。静态水力平衡阀应在每个

入口（包括系统中的公共建筑在内）均设置。 

 

5.2.14 静态水力平衡阀是最基本的平衡元件，实践证明，系统第一次调试平衡后，在设置了供热量自动控

制装置进行质调节的情况下，室内散热器恒温阀的动作引起系统压差的变化不会太大，因此，只在某些条

件下需要设置自力式流量控制阀或自力式压差控制阀。 

关于静态水力平衡阀，流量控制阀，压差控制阀，目前说法不一，例如：静态水力平衡阀也有称为”

手动水力平衡阀”，“静态平衡阀”；流量控制阀也有称为“动态（自动）平衡阀”，“定流量阀”等。为了尽

可能的规范名称，并根据城镇建设行业标准《自力式流量控制阀》 CJ/T 179-2003 中对“自力式流量控制

阀”的定义：“工作时不依靠外部动力，在压差控制范围内，保持流量恒定的阀门”。因此，称流量控制阀

为“自力式流量控制阀”；尽管目前还没有颁布压差控制阀行业标准，同样，称压差控制阀为“自力式压差

控制阀”。至于手动或静态平衡阀，则统一称为静态水力平衡阀。 

 
5.2.15 每种阀门都有其特定的使用压差范围要求，设计时，阀两端的压差不能超过产品的规定。 

阀权度 S 的定义是：“调节阀全开时的压力损失 ∆Pmin 与调节阀所在串联支路的总压力损失 ∆Po 的比

值”。它与阀门的理想特性一起对阀门的实际工作特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当 S=1 时，∆Po 全部降落在调节

阀上，调节阀的工作特性与理想特性是一致的；在实际应用场所中，随着 S值的减小，理想的直线特性趋

向于快开特性，理想的等百分比特性趋向于直线特性。 

对于自动控制的阀门（无论是自力式还是其他执行机构驱动方式），由于运行过程中开度不断在变化，

为了保持阀门的调节特性，确保其调节品质，自动控制阀的阀权度宜在 0.3~0.5 之间。 

对于静态水力平衡阀，在系统初调试完成后，阀门开度就已固定，运行过程中，其开度并不发生变化；

因此，对阀权度没有严格要求。 

对于以小区供热为主的热力站而言，由于管网作用距离较长，系统阻力较大，如果采用动态自力式控

制阀串联在总管上，由于阀权度的要求，需要该阀门的全开阻力较大，这样会较大的增加水泵能耗。因为

设计的重点是考虑建筑内末端设备的可调性，如果需要自动控制，我们可以将自动控制阀设置于每个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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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建筑内的水阻力比整个管网小得多，这样在保证同样的阀权度情况下阀门的水流阻力可以大为降

低），同样可以达到基本相同的使用效果和控制品质。因此，本条第二款规定在热力站出口总管上不宜串

联设置自动控制阀。考虑到出口可能为多个环路的情况，为了初调试，可以根据各环路的水力平衡情况合

理设置静态水力平衡阀。静态水力平衡阀选型原则：静态水力平衡阀是用于消除环路剩余压头、限定环路

水流量用的，为了合理地选择平衡阀的型号，在设计水系统时，一定仍要进行管网水力计算及环网平衡计

算，选取平衡阀。对于旧系统改造时，由于资料不全并为方便施工安装，可按管径尺寸配用同样口径的平

衡阀，直接以平衡阀取代原有的截止阀或闸阀。但需要作压降校核计算，以避免原有管径过于富裕使流经

平衡阀时产生的压降过小，引起调试时由于压降过小而造成仪表较大的误差。校核步骤如下：按该平衡阀

管辖的供热面积估算出设计流量，按管径求出设计流量时管内的流速ｖ(m/sec)，由该型号平衡阀全开时

的 ζ值，按公式△P = ζ (v2·ρ / 2) (Pa)，求得压降值△P (式中 ρ＝1000 Kg/m3 )， 如果△P 小于（2～3） 

KPa，可改选用小口径型号平衡阀，重新计算ｖ及△P，直到所选平衡阀在流经设计水量时的压降△P≥（2～3） 

KPa 时为止。 

尽管自力式恒流量控制阀具有在一定范围内自动稳定环路流量的特点，但是其水流阻力也比较大，因

此即使是针对定流量系统，对设计人员的要求也首先是通过管路和系统设计来实现各环路的水力平衡（即

“设计平衡”）；当由于管径、流速等原因的确无法做到“设计平衡”时，才应考虑采用静态水力平衡阀通过

初调试来实现水力平衡的方式；只有当设计认为系统可能出现由于运行管理原因（例如水泵运行台数的变

化等等）有可能导致的水量较大波动时，才宜采用阀权度要求较高、阻力较大的自力式恒流量控制阀。但

是，对于变流量系统来说，除了某些需要特定定流量的场所（例如为了保护特定设备的正常运行或特殊要

求）外，不应在系统中设置自力式流量控制阀。 

 
5.2.16  规定耗电输热比(EHR)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采用过大的水泵以使得水泵的选择在合理的范围。 

本条文的基本思路来自《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05 第 5.2.8 条。但根据实际情况对相

关的参数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1、目前的国产电机在效率上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根据国家标准《中小型三项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

节能评价值》GB18613-2002 的规定，7.5kW 以上的节能电机产品的效率都在 89%以上。但是，考虑到供热

规模的大小对所配置水泵的容量（即由此引起的效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的水泵和电机来看，当

∆t=20℃ 时，针对 2000kW 以下的热负荷所配置的采暖循环水泵通常不超过 7.5kW，因此水泵和电机的效率

都会有所下降，因此将原条文中的固定计算系数 0.0056 改为一个与热负荷有关的计算系数 A 表示（表

5.2.16）。这样一方面对于较大规模的供热系统，本条文提高了对电机的效率要求；另一方面，对于较小

规模的供热系统，也更符合实际情况，便于操作和执行。 

2、考虑到采暖系统实行计量和分户供热后，水系统内增加了相应的一些阀件，其系统实际阻力比原来的

规定会偏大，因此将原来的 14 改为了 20.4。 

3、原条文在不同的管道长度下选取的 aΣL 值不连续，在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的一些困难，也不完全符合

编制的思路（管道较长时，允许 EHR 值加大）。因此，本条文将 a 值的选取或计算方式变成了一个连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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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有利于条文的执行。按照条文规定的 aΣL 值计算结果比原条文的要求略为有所提高。 

4、由于采暖形式的多样化，以规定某个供回水温差来确定 EHR 值可能对某些采暖形式产生不利的影响。

例如当采用地板辐射供暖时，通常的设计温差为 10℃ ，这时如果还采用 20℃或 25℃ 来计算 EHR，显然是不

容易达到标准规定的。因此，本条文采用的是“相对法”，即同样的系统的评价标准一致，所以对温差的选

择不作规定，而是“按照设计要求选取”。 

 
5.2.17  引自原《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 26-95 第 5.3.1 条。一、二次热水管

网的敷设方式，直接影响供热系统的总投资及运行费用，应合理选取。对于庭院管网和二次网，管径一般

较小，采用直埋管敷设，投资较小，运行管理也比较方便。对于一次管网，可根据管径大小经过经济比较

确定采用直埋或地沟敷设。 

 
5.2.18 管网输送效率达到 92%时，要求管道保温效率应达到 98%。根据《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中规

定的管道经济保温层厚度的计算方法，对玻璃棉管壳和聚氨酯保温管分析表明，无论是直埋敷设还是地沟

敷设，管道的保温效率均能达到 98%。严寒地区保温材料厚度有较大的差别，寒冷地区保温材料厚度差别

不大。为此严寒地区每个气候子区分别给出了最小保温层厚度，而寒冷地区统一给出最小保温层厚度。如

果选用其他保温材料或其导热系数与附录 G中值差异较大时，可以按照式(5.2.18)对最小保温厚度进行修

正。 

 
5.2.19  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锅炉房采用计算机自动监测与控制不仅可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确保系统能够正常运行；而且，还可

以取得以下效果： 

1． 全面监测并记录各运行参数，降低运行人员工作量，提高管理水平； 

2． 对燃烧过程和热水循环过程进行能有效的控制调节，提高并使锅炉在高效率运行，大幅度的节省

运行能耗，并减少大气污染。 

3． 能根据室外气候条件和用户需求变化及时改变供热量，提高并保证供暖质量，降低供暖能耗和运

行成本。 

因此，在锅炉房设计时，除小型固定炉排的燃煤锅炉外，应采用计算机自动监测与控制。 

条文中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确保安全、实现高效、节能与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它们的具体监控内容

分别为： 

1．实时检测：通过计算机自动检测系统，全面、及时地了解锅炉的运行状况，如运行的温度、压力、

流量等参数，避免凭经验调节和调节滞后。全面了解锅炉运行工况，是实施科学的调节控制的基础。 

    2．自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随室外气候条件和用户需求的变化，调节锅炉房供热量 （如改变出水

温度，或改变循环水量，或改变供汽量） 是必不可少的，手动调节无法保证精度。 

计算机自动监测与控制系统，可随时测量室外的温度和整个热网的需求，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通过

调节投入燃料量（如炉排转速）等手段实现锅炉供热量调节，满足整个热网的热量需求，保证供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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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按需供热：计算机自动监测与控制系统可通过软件开发，配置锅炉系统热特性识别和工况优化分析

程序，根据前几天的运行参数、室外温度，预测该时段的最佳工况，进而实现对系统的运行指导，达到节

能的目的。 

 4．安全保障：计算机自动监测与控制系统的故障分析软件，可通过对锅炉运行参数的分析，作出及时

判断，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便及时抢修，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设备损坏严重，保证安全供热。 

 5．健全档案：计算机自动监测与控制系统可以建立各种信息数据库，能够对运行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数

据进行分析，并根据需要打印各类运行记录，贮存历史数据，为量化管理提供了物质基础。 

 
5.2.20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本条文对锅炉房及热力站的节能控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设置供热量控制装置（比如，气候补偿器）

的主要目的是对供热系统进行总体调节，使锅炉运行参数在保持室内温度的前提下，随室外空气温度的变

化随时进行调整，始终保持锅炉房的供热量与建筑物的需热量基本一致，实现按需供热；达到最佳的运行

效率和最稳定的供热质量。 

设置供热量控制装置后，还可以通过在时间控制器上设定不同时间段的不同室温，节省供热量；合理

地匹配供水流量和供水温度，节省水泵电耗，保证恒温阀等调节设备正常工作；还能够控制一次水回水温

度，防止回水温度过低减少锅炉寿命。 

由于不同企业生产的气候补偿器的功能和控制方法不完全相同，但必须具有能根据室外空气温度变化

自动改变用户侧供（回）水温度、对热媒进行质调节的基本功能。 

    气候补偿器正常工作的前提，是供热系统已达到水力平衡要求，各房间散热器均装置了恒温阀，否则，

即使采用了供热量控制装置也很难保持均衡供热。 

 
 

5.3  采暖系统 
 

5.3.1  引自《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05 中 5.2.1 条。 

 

5.3.2  要实现室温调节和控制，必须在末端设备前设置调节和控制的装置，这是室内环境的要求，也是“供

热体制改革”的必要措施，双管系统可以设置室温调控装置。如果采用顺流式垂直单管系统，必须设置跨

越管，采用顺流式水平单管系统时，散热器采用低阻力两通或三通调节阀，以便调控室温。 

 
5.3.3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楼前热量表是该栋楼与供热（冷）单位进行用热（冷）量结算的依据，而楼内住户则进行按户热（冷）

量分摊，所以，每户应该有相应的装置作为对整栋楼的耗热（冷）量进行户间分摊的依据。 

由于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的“供热体制改革”已经开展，近年来已开发应用了一些户间采暖“热量分

摊”的方法，并且有较大规模的应用。下面对目前在国内已经有一定规模应用的采暖系统“热量分摊”方法

的原理和应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加以介绍，供选用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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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散热器热分配计方法 

该方法是利用散热器热分配计所测量的每组散热器的散热量比例关系，来对建筑的总供热量进行分

摊。散热器热量分配计分为蒸发式热量分配计与电子式热量分配计两种基本类型。蒸发式热量分配计初投

资较低，但需要入户读表。电子式热量分配计初投资相对较高，但该表具有入户读表与遥控读表两种方式

可供选择。热分配计方法需要在建筑物热力入口设置的楼栋热量表，在每台散热器的散热面上安装一台散

热器热量分配计。在采暖开始前和采暖结束后，分别读取分配计的读数，并根据楼前热量表计量得出的供

热量，进行每户住户耗热量计算。应用散热器热量分配计时，同一栋建筑物内应采用相同形式的散热器；

在不同类型散热器上应用散热器热量分配表时，首先要进行刻度标定。由于每户居民在整幢建筑中所处位

置不同，即便同样住户面积，保持同样室温，散热器热量分配计上显示的数字却是不相同的。所以，收费

时，要将散热器热量分配计获得的热量进行住户位置的修正。 

该方法适用于以散热器为散热设备的室内采暖系统，尤其适用于采用垂直采暖系统的既有建筑的热计

量收费改造，比如将原有垂直单管顺流系统，加装跨越管，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地面辐射供暖系统。 

原建设部已批准《蒸发式热分配表》CJ/T271-2007 为城镇建设行业产品标准。 

欧洲标准 EN 834、835 中分配表的原文为 Heat cost allocators，直译应为“热费分配器”，所以也

可以理解为散热器热费分配计方法。 

2．温度面积方法 

该方法是利用所测量的每户室内温度，结合建筑面积来对建筑的总供热量进行分摊。其具体做法是，

在每户主要房间安装一个温度传感器，用来对室内温度进行测量，通过采集器采集的室内温度经通讯线路

送到热量采集显示器；热量采集显示器接收来自采集器的信号，并将采集器送来的用户室温送至热量采集

显示器；热量采集显示器接收采集显示器、楼前热量表送来的信号后，按照规定的程序将热量进行分摊。 

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按照住户的平均温度来分摊热费。如果某住户在供暖期间的室温维持较高，那么

该住户分摊的热费也较多。它与住户在楼内的位置没有关系，收费时不必进行住户位置的修正。应用比较

简单，结果比较直观，它也与建筑内采暖系统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这种方法适用于新建建筑各种采暖系

统的热计量收费，也适合于既有建筑的热计量收费改造。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将《温度法热计量分配装置》列入“2008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归口工业产品行业

标准制订、修订计划”。 

3．流量温度方法 

这种方法适用于共用立管的独立分户系统和单管跨越管采暖系统。该户间热量分摊系统由流量热能分配

器、温度采集器处理器、单元热能仪表、三通测温调节阀、无线接收器、三通阀、计算机远程监控设备以

及建筑物热力入口设置的楼栋热量表等组成。通过流量热能分配器、温度采集器处理器测量出的各个热用

户的流量比例系数和温度系数，测算出各个热用户的用热比例，按此比例对楼栋热量表测量出的建筑物总

供热量进行户间热量分摊。但是这种方法不适合在垂直单管顺流式的既有建筑改造中应用，此时温度测量

误差难以消除。 

该方法也需对住户位置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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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断时间面积方法 

该方法是以每户的采暖系统通水时间为依据，分摊总供热量的方法。具体做法是，对于分户水平连接

的室内采暖系统，在各户的的分支支路上安装室温通断控制阀，用于对该用户的循环水进行通断控制来实

现该户室温控制。同时在各户的代表房间里放置室内控制器，用于测量室内温度和供用户设定温度，并将

这两个温度值传输给室温通断控制阀。室温通断控制阀根据实测室温于设定值之差，确定在一个控制周期

内通断阀的开停比，并按照这一开停比控制通断调节阀的通断，以此调节送入室内热量，同时记录和统计

各户通断控制阀的接通时间，按照各户的累计接通时间结合采暖面积分摊整栋建筑的热量。 

这种方法适用于水平单管串联的分户独立室内采暖系统，但不适合用于采用传统垂直采暖系统的既有

建筑的改造。可以分户实现温控，但是不能分室温控。 

5．户用热量表方法 

该分摊系统由各户用热量表以及楼栋热量表组成。 

户用热量表安装在每户采暖环路中，可以测量每个住户的采暖耗热量。热量表由流量传感器、温度传

感器和计算器组成。根据流量传感器的形式，可将热量表分为：机械式热量表、电磁式热量表、超声波式

热量表。机械式热量表的初投资相对较低，但流量传感器对轴承有严格要求，以防止长期运转由于磨损造

成误差较大；对水质有一定要求，以防止流量计的转动部件被阻塞，影响仪表的正常工作。电磁式热量表

的初投资相对机械式热量表要高，但流量测量精度是热量表所用的流量传感器中最高的、压损小。电磁式

热量表的流量计工作需要外部电源，而且必须水平安装，需要较长的直管段，这使得仪表的安装、拆卸和

维护较为不便。超声波热量表的初投资相对较高，流量测量精度高、压损小、不易堵塞，但流量计的管壁

锈蚀程度、水中杂质含量、管道振动等因素将影响流量计的精度，有的超声波热量表需要直管段较长。 

这种方法也需要对住户位置进行修正。它适用于分户独立式室内采暖系统及分户地面辐射供暖系统，

但不适合用于采用传统垂直系统的既有建筑的改造。 

原建设部已批准《热量表》CJ/128-2007 为城镇建设行业产品标准。 

6．户用热水表方法 

这种方法以每户的热水循环量为依据，进行分摊总供热量。 

该方法的必要条件是每户必须为一个独立的水平系统，也需要对住户位置进行修正。由于这种方法忽

略了每户供暖供回水温差的不同，在散热器系统中应用误差较大。所以，通常适用于温差较小的分户地面

辐射供暖系统，已在西安市有应用实例。 

 
5.3.4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又称温控阀、恒温器等）安装在每组散热器的进水管上，它是一种自力式调节

控制阀，用户可根据对室温高低的要求，调节并设定室温。这样恒温控制阀就确保了各房间的室温，避免

了立管水量不平衡，以及单管系统上层及下层室温不匀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当室内获得“自由热”（Free 

Heat，又称“免费热”，如阳光照射，室内热源 ── 炊事、照明、电器及居民等散发的热量）而使室温有

升高趋势时，恒温控制阀会及时减少流经散热器的水量，不仅保持室温合适，同时达到节能目的。目前北

京、天津等地方节能设计标准已将安装散热器恒温阀作为强制性条文，根据实施情况来看，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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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安装在装饰罩内的恒温阀，则必须采用外置传感器，传感器应设在能正确反映房间温度的位置。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的特性及其选用，应遵循行业标准《散热器恒温控制阀》JG/T 195-2006 的规定。 

安装了散热器恒温阀后，要使它真正发挥调温、节能功能，特别在运行中，必须要有一些相应的技术

措施，才能使采暖系统正常运行。首先是对系统的水质要求，必须满足本标准 5.2.13 条的规定。因为散

热器恒温阀是一个阻力部件，水中悬浮物会堵塞其流道，使得恒温阀调节能力下降，甚至不能正常工作。

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11-602-2006（2007 年 2 月 1 日实施）第 6.4.9 条规定：

防堵塞措施应符合以下规定：1. 供热采暖系统水质要求应执行北京市地方标准《供热采暖系统水质及防

腐技术规程》（DBJ 01-619-2004）的有关规定。2. 热力站换热器的一次水和二次水入口应设过滤器。3. 过

滤器具体设置要求详见《供热采暖系统水质及防腐技术规程》（DBJ 01-619-2004）的有关规定。同时，不

应该在采暖期后将采暖水系统的水卸去，要保持“湿式保养”。另外，对于在原有供热系统热网中并入了安

装有散热器恒温阀的新建造的建筑后，必须对该热网重新进行水力平衡调节。因为，一般情况下，安装有

恒温阀的新建筑水力阻力会大于原来建筑，导致新建建筑的热水量减少，甚至降低供热品质。 

 

5.3.5 引自《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05 中 5.2.4 条。 

 
5.3.6 对于不同材料管道，提出不同的设计供水温度。对于以热水锅炉作为直接供暖的热源设备来说，降

低供水温度对于降低锅炉排烟温度、提高传热温差具有较好的影响，使得锅炉的热效率得以提高。采用换

热器作为采暖热源时，降低换热器二次水供水温度可以在保证同样的换热量情况下减少换热面积，节省投

资。由于目前的一些建筑存在大流量、小温差运行的情况，因此本标准规定采暖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 25℃。

在可能的条件下，设计时应尽量提高设计温差。 

热塑性塑料管的使用条件等级按 5级考虑，即正常操作温度 80℃ 时的使用时间为 10 年；60℃ 时为 25

年；20℃ (非采暖期)为 14 年。 

以北京为例：采暖期不足半年，通常，采暖供水温度随室外气温进行调节，在 50 年使用期内，各种

水温下的采暖时间为 25 年，非采暖期的水温取 20℃ ，累积也为 25 年。当散热器采暖系统的设计供回水温

度为 85℃ /60℃ 时，正常操作温度下的使用年限为：85℃ 时为 6 年；80℃ 时为 3 年；60℃ 时为 7年。相当

于 80℃ 时为 9.6 年；60℃ 时为 25 年；20℃ 时为 14.4 年。这时，若选择工作压力为 1.0 MPa，相应的管系

列为：PB 管—S4；PEX 管—S3.2。 

对于非热熔连接的铝塑复合管，由于它是由聚乙烯和铝合金两种杨氏模量相差很大的材料组成的多层

管，在承受内压时，厚度方向的管环应力分布是不等值的，无法考虑各种使用温度的累积作用，所以，不

能用值来选择管材或确定管壁厚度，只能根据长期工作温度和允许工作压力进行选择。 

对于热熔连接的铝塑复合管，在接头处，由于铝合金管已断开，并不连续，因此，真正起连接作用的

实际上只是热塑性塑料；所以，应该按照热塑性塑料管的规定来确定供水温度与工作压力。 

铝塑复合管的代号说明： 

PAP ——由聚乙烯/铝合金/聚乙烯复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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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AP——由交联聚乙烯/铝合金/交联聚乙烯复合而成；  

XPAP1(一型铝塑管) ——由聚乙烯/铝合金/交联聚乙烯复合而成； 

XPAP2（二型铝塑管）——由交联聚乙烯/铝合金/交联聚乙烯复合而成； 

PAP3(三型铝塑管) ——由聚乙烯/铝合金/聚乙烯复合而成； 

PAP4(四型铝塑管) ——由聚乙烯/铝合金/聚乙烯复合而成； 

RPAP5（新型的铝塑复合管）——由耐热聚乙烯/铝合金/耐热聚乙烯复合而成。 

 
5.3.7  低温地板辐射采暖是国内近 20 年以来发展较快的新型供暖方式，埋管式地面辐射采暖具有温度梯

度小、室内温度均匀、脚感温度高等特点，在热辐射的作用下，围护结构内表面和室内其它物体表面的温

度，都比对流供暖时高，人体的辐射散热相应减少，人的实际感觉比相同室内温度对流供暖时舒适得多。

在同样的热舒适条件下，辐射供暖房间的设计温度可以比对流供暖房间低（2－3）℃ ，因此房间的热负荷

随之减小。 

室内家具、设备等对地面的遮蔽，对地面散热量的影响很大。因此，要求室内必须具有足够的裸露面

积(无家具覆盖)供布置加热管的要求，作为采用低温地板辐射供暖系统的必要条件。 

保持较低的供水温度和供回水温差，有利于延长塑料加热管的使用寿命；有利于提高室内的热舒适感；

有利于保持较大的热媒流速，方便排除管内空气；有利于保证地面温度的均匀。 

有关地面辐射供暖工程设计方面规定，应遵循行业标准《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JGJ 142-2004 执行。 

 

5.3.8  热网供水温度过低，供回水温差过小，必然会导致室外热网的循环水量、输送管道直径、输送能耗

及初投资都大幅度增加，从而削弱了地面辐射供暖系统的节能优势。为了充分保持地面辐射供暖系统的节

能优势，设计中应尽可能提高室外热网的供水温度，加大供回水的温差。 

由于地面辐射供暖系统的供水温度不宜超过 60℃，因此，供暖入口处必须设置帶温度自动控制及循环

水泵的混水装置，让室内采暖系统的回水根据需要与热网提供的水混合至设定的供水温度，再流入室内采

暖系统。当外网提供的热媒温度高于 60℃时（一般允许最高为 90℃），宜在各户的分集水器前设置混水泵，

抽取室内回水混入供水，以降低供水温度，保持其温度不高于设定值。 

 

5.3.9 分室控温，是按户计量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应对各个主要房间的室内温度进行自动控制。

室温控制可选择采用以下任何一种模式： 

1．模式Ⅰ：“房间温度控制器（有线）＋电热（热敏）执行机构＋带内置阀芯的分水器”。 

通过房间温度控制器设定和监测室内温度，将监测到的实际室温与设定值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输

出信号，控制电热（热敏）执行机构的动作，带动内置阀芯开启与关闭，从而改变被控（房间）环路的供

水流量，保持房间的设定温度。 

2．模式Ⅱ：“房间温度控制器（有线）＋分配器＋电热（热敏）执行机构＋带内置阀芯的分水器”。 

与模式Ⅰ基本类似，差异在于房间温度控制器同时控制多个回路，其输出信号不是直接至电热（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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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而是到分配器，通过分配器再控制各回路的电热（热敏）执行机构，带动内置阀芯动作，从而

同时改变各回路的水流量，保持房间的设定温度。 

3．模式Ⅲ：“带无线电发射器的房间温度控制器＋无线电接收器＋电热（热敏）执行机构＋带内置阀芯的

分水器”。 

利用带无线电发射器的房间温度控制器对室内温度进行设定和监测，将监测到的实际值与设定值进行

比较，然后将比较后得出的偏差信息发送给无线电接收器（每间隔 10min 发送一次信息），无线电接收器

将发送器的信息转化为电热（热敏）式执行机构的控制信号，使分水器上的内置阀芯开启或关闭，对各个

环路的流量进行调控，从而保持房间的设定温度。 

4．模式Ⅳ：“自力式温度控制阀组”。 

在需要控温房间的加热盘管上，装置直接作用式恒温控制阀，通过恒温控制阀的温度控制器的作用，

直接改变控制阀的开度，保持设定的室内温度。 

为了测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室内温度，作为温控阀的动作信号，温控阀或温度传感器应安装在室内离地

1．5ｍ处。因此，加热管必须嵌墙抬升至该高度处。由于此处极易积聚空气，所以要求直接作用恒温控制

阀必须具有排气功能。 

5．模式Ⅴ：“房间温度控制器（有线）＋电热（热敏）执行机构＋带内置阀芯的分水器”。 

选择在有代表性的部位(如起居室)，设置房间温度控制器，通过该控制器设定和监测室内温度；在分

水器前的进水支管上，安装电热（热敏）执行器和两通阀。房间温度控制器将监测到的实际室内温度与设

定值比较后，将偏差信号发送至电热（热敏）执行机构，从而改变二通阀的阀芯位置，改变总的供水流量，

保证房间所需的温度。 

本系统的特点是投资较少、感受室温灵敏、安装方便。缺点是不能精确的控制每个房间的温度，且需

要外接电源。一般适用于房间控制温度要求不高的场所，特别适用于大面积房间需要统一控制温度的场所。 

 
5.3.10 引自《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2003 中 4.8.6 条；在采暖季平均水温下，重力循

环作用压力约为设计工况下的最大值的 2/3。 

 

5.3.11 引自《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05 中 5.4.10 条第 3款。 

 
 

5.4  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 
 

5.4.1  一般说来，居住建筑通风设计包括主动式通风和被动式通风。主动式通风指的是利用机械设备动

力组织室内通风的方法，它一般要与空调、机械通风系统进行配合。被动式通风（自然通风）指的是采用

“天然”的风压、热压作为驱动对房间降温。在我国多数地区，住宅进行自然通风是解决能耗和改善室内热

舒适的有效手段，在过渡季室外气温低于 26℃ 高于 18℃ 时，由于住宅室内发热量小，这段时间完全可以

通过自然通风来消除热负荷，改善室内热舒适状况。即使是室外气温高于 26℃，但只要低于（30-31）℃ 时，

人在自然通风的条件下仍然会感觉到舒适。许多建筑设置的机械通风或空气调节系统，都破坏了建筑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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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通风性能。因此强调设置的机械通风或空气调节系统不应妨碍建筑的自然通风。 

 

5.4.2  采用分散式房间空调器进行空调和采暖时，这类设备一般由用户自行采购，该条文的目的是要推

荐用户购买能效比高的产品。国家标准《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2021.3 和《转速可

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21455，规定节能型产品的能源效率为 2级。 

目前，《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12021.3－2010 于 2010 年 6 月 1 日颁布实施。与

2004 年版标准相比，2010 年版标准将能效等级分为三级，同时对能效限定值与能效等级指标已有提高。 

2004 版中的节能评价值（即能效等级第 2级）在 2010 年版标准仅列为第 3级。 

鉴于当前是房间空调器标准新老交替的阶段，市场上可供选择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老标准。本标准规

定，鼓励用户选购节能型房间空调器，其意在于从用户需求端角度逐步提高我国房间空调器的能效水平，

适应我国建筑节能形势的需要。 

为了方便应用，表 1 列出了 GB12021.3-2004、 GB12021.3-2010、GB 21455-2008 标准中列出的房间

空气调节器能效等级为第 2级的指标和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源效率等级为第 2级的指标，表 2列

出了 GB12021.3-2010 中空调器能效等级指标。 

表 1  房间空调器能源效率等级指标节能评价值 

能效比 EER (W/W)  
制冷季节能源消耗效率

SEER  [W·h/(W·h)]

类型 

额定制冷量 CC

（W） 

 
GB12021.3-2004标准中

节能评价值 

（能效等级 2级） 

GB12021.3-2010标准中 
节能评价值 

（能效等级 2级） 

GB21455-2008标准中
节能评价值 

（能效等级 2级） 

整体式 —— 2.90 3.10 —— 

CC ≤4500 3.20 3.40 4.50 

4500<CC≤7100 3.10 3.30 4.10 分体式 

7100<CC≤14000 3.00 3.20 3.70 

 
表 2  房间空调器能效等级指标 

GB12021.3-2010标准中能效等级 
类型 

额定制冷量 CC 

（W） 3 2 1 

整体式 —— 2.90 3.10 3.30 

CC ≤4500 3.20 3.40 3.60 

4500<CC≤7100 3.10 3.30 3.50 分体式 

7100<CC≤14000 3.00 3.20 3.40 
 

 
5.4.3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居住建筑可以采取多种空调采暖方式，如集中方式或者分散方式。如果采用集中式空调采暖系统，比

如，本条文所指的采用电力驱动、由空调冷热源站向多套住宅、多栋住宅楼、甚至住宅小区提供空调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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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源（往往采用冷、热水）；或者，应用户式集中空调机组（户式中央空调机组）向一套住宅提供空调

冷热源（冷热水、冷热风）进行空调采暖。 

集中空调采暖系统中，冷热源的能耗是空调采暖系统能耗的主体。因此，冷热源的能源效率对节省能

源至关重要。性能系数、能效比是反映冷热源能源效率的主要指标之一，为此，将冷热源的性能系数、能

效比作为必须达标的项目。对于设计阶段已完成集中空调采暖系统的居民小区，或者按户式中央空调系统

设计的住宅，其冷源能效的要求应该等同于公共建筑的规定。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已发布实施的空调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的标准有：《冷水机组

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19577-2004，《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19576-2004，《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21454－2008。产品的强制性国

家能效标准，将产品根据机组的能源效率划分为 5个等级，目的是配合我国能效标识制度的实施。能效等

级的含义：1等级是企业努力的目标；2等级代表节能型产品的门槛（按最小寿命周期成本确定）；3、4 等

级代表我国的平均水平；5等级产品是未来淘汰的产品。 

为了方便应用，以下表 3 为规定的冷水（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COP）值和表 4 规定的单元式空

气调节机能效比（EER）值，这是根据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05 中第 5.4.5、5.4.8

条强制性条文规定的能效限值。而表 5 为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IPLV(C)]值，是根

据《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21454－2008 标准中规定的能效等级第 3级。 

表 3    冷水（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COP） 

类型 
额定制冷量 CC  

(kW) 

性能系数 COP 

（W/W） 

活塞式/ 

涡旋式 

CC＜528 
528< CC ≤ 1163 

CC＞1163 

3.80 
4.00 
4.20 

螺杆式 
CC＜528 

528< CC ≤ 1163 
CC＞1163 

4.10 
4.30 
4.60 

水冷 

离心式 
CC＜528 

528< CC ≤ 1163 
CC＞1163 

4.40 
4.70 
5.10 

活塞式/ 

涡旋式 
CC ≤ 50 
CC >50 

2.40 
2.60 风冷或蒸

发冷却 
螺杆式 

CC ≤ 50 
CC >50 

2.60 
2.80 

 
表 4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组能效比（EER） 

类型 
能效比 EER  

(W/W) 

不接风管 2.60 
风冷式 

接风管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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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风管 3.00 
水冷式 

接风管 2.70 

 
 

表 5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IPLV(C)] 

名义制冷量 CC 

（W） 

综合性能系数 IPLV(C)  

(能效等级第 3级) 

CC ≤ 28000 3.20 

28000 < CC ≤ 84000 3.15 

84000 < CC 3.10 

 
5.4.4 寒冷地区尽管夏季时间不长，但在大城市中，安装分体式空调器的居住建筑还为数不少。分体式空

调器的能效除与空调器的性能有关外，同时也与室外机合理的布置有很大关系。为了保证空调器室外机功

能和能力的发挥，应将它设置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不应设置在通风不良的建筑竖井或封闭的或接近封闭的

空间内，如内走廊等地方。如果室外机设置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或有墙壁等障碍物使进、排风不畅和短路，

都会影响室外机功能和能力的发挥，而使空调器能效降低。实际工程中，因清洗不便，室外机换热器被灰

尘堵塞，造成能效下降甚至不能运行的情况很多。因此，在确定安装位置时，要保证室外机有清洗的条件。 

 

5.4.5 引自《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05 中第 5.3.14 条，5.3.15 条。对于采暖期较长的地

区，比如，HDD 大于 2000 的地区，回收排风热，能效和经济效益都很明显。 

 

5.4.6  1．要求风机盘管具有一定的冷、热量调控能力，既有利于室内的正常使用，也有利于节能。三速

开关是常见的风机盘管的调节方式，由使用人员根据自身的体感需求进行手动的高、中、低速控制。对于

大多数居住建筑来说，这是一种比较经济可行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冷、热消耗。但此方式的单

独使用只针对定流量系统，这是设计中需要注意的。 

2．采用人工手动的方式，无法做到实时控制。因此，在投资条件相对较好的建筑中，推荐采用利用温控

器对房间温度进行自动控制的方式。（1）温控器直接控制风机的转速——适用于定流量系统；（2）温控器

和电动阀联合控制房间的温度——适用于变流量系统。 

 

5.4.7 按房间设计配置风量调控装置的目的是使得各房间的温度可调，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基础上，避免部

分房间的过冷或过热而带来的能源浪费。当投资允许时，可以考虑变风量系统的方式（末端采用变风量装

置，风机采用变频调速控制）；当经济条件不允许时，各房间可配置方便人工使用的手动（或电动）装置，

风机是否调速则需要根据风机的性能分析来确定。 

 

5.4.8 本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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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366 中对于“地源热泵系统”的定义为“以岩土体、地

下水或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由水源热泵机组、地热能交换系统、建筑物内系统组成的供热空调系统。根据

地热能交换系统形式的不同，地源热泵系统分为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表水地源

热泵系统。”。2006 年 9 月 4 日由财政部、原建设部共同发文“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06]460 号）中第四条规定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专项资金支持以下 6 个

重点领域：1. 与建筑一体化的太阳能供应生活热水、供热制冷、光电转换、照明；2. 利用土壤源热泵和

浅层地下水源热泵技术供热制冷；3. 地表水丰富地区利用淡水源热泵技术供热制冷；4. 沿海地区利用海

水源热泵技术供热制冷；5. 利用污水水源热泵技术供热制冷；6. 其他经批准的支持领域。其中，地源热

泵系统占了两项。 

要说明的是在应用地源热泵系统，不能破坏地下水资源。这里引用《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366－2005 的强制性条文：即“3.1.1 条：地源热泵系统方案设计前，应进行工程场地状况调查，并对

浅层地热能资源进行勘察”。“5.1.1 条：地下水换热系统应根据水文地质勘察资料进行设计，并必须采

取可靠回灌措施，确保置换冷量或热量后的地下水全部回灌到同一含水层，不得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浪费及

污染。系统投入运行后，应对抽水量、回灌量及其水质进行监测”。 

如果地源热泵系统采用地下埋管式换热器，要进行土壤温度平衡模拟计算，应注意并进行长期应用后

土壤温度变化趋势的预测，以避免长期应用后土壤温度发生变化，出现机组效率降低甚至不能制冷或供热。 

 

5.4.9 引自《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05 中 5.3.28 条。 

 
5.4.10 引自《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05 中 5.3.29 条。 



 

34 

附录 B 平均传热系数和热桥线传热系数计算 

 

B.0.11  外墙主断面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值φ受到保温类型、墙主断面传热系数、以及结构性热桥节点构

造等因素的影响。表 B.0.11 中给出了外保温常用的保温做法中，对应不同的外墙平均传热系数值时，墙

体主断面传热系数的φ值。 

做法选用表中均列出了采用普通窗或凸窗时，不同保温层厚度所能够达到的墙体平均传热系数值。设

计中，若凸窗所占外窗总面积的比例达到 30％，墙体平均传热系数值则应按照凸窗一栏选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同的保温类型、墙主断面传热系数，当选用的结构性热桥节点构造不同时，φ

值的变化非常大。由于结构性热桥节点的构造做法多种多样，墙体中又包含多个结构性热桥，组合后的类

型更是数量巨大，难以一一列举。表 B.0.11 的主要目的是方便计算，表中给出的只能是针对一般性的建

筑，在选定的节点构造下计算出的φ值。 

实际工程中，当需要修正的单元墙体的热桥类型、构造均与表 B.0.11 计算时的选定一致或近似时，

可以直接采用表中给出的φ值计算墙体的平均传热系数；当两者差异较大时，需要另行计算。 

下表给出表 B.0.11 计算时选定的结构性热桥的类型及构造。 

W-C 

外内

2
00

D

 

W-P 

D
2
0
0

内

外

W-F 
D200

内 外

 

W-WR 

2
0
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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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外

 

W-WU W-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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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0

内 外

3
0

 
200 D

3
0

内 外

 
W-SU 

外

内 D
1
0
0

D200

 
 

W-SB 

外

内

200 D

1
0
0

D

 

W-B 

200 D

阳台空间室内 室外

D

 

W-B 

200 D

室内 室外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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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外遮阳系数的简化计算 

D.0.2  各种组合形式的外遮阳系数，可由参加组合的各种形式遮阳的外遮阳系数的乘积来近似确定。 

例如：水平式＋垂直式组合的外遮阳系数＝水平式遮阳系数×垂直式遮阳系数 
              水平式＋挡板式组合的外遮阳系数＝水平式遮阳系数×挡板式遮阳系数 
 


